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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ຏመԲሿԫԫڣԲִԲԼնֲร 9 7 6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ԫڣԲִԲԼնֲร 9 7 6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ڻ

ᛧຏመΖ  

 

巿䲚檔䥽 2  

[ֆၲᄎᤜ ]  

ᥛᤜࠃႈ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൷ᛧऱৄؑቤՂ္ଡூဪެ  

ৄؑቤՂ္ଡூᒳᇆΝ 2 0 1 0 รڣ 8 ᇆ ( 8 / 1 0 )  

รޘऱցி႓ࣽچቤψልᄐωڇ 1 1 7પ  

รچ 1 8 1 1ᇆ (ຝ։ )Εร 1 8 1 2ᇆ (ຝ։ )Εร 1 8 1 3ᇆΕ  

ร 1 8 1 4ᇆ (ຝ։ )Εร 1 8 1 5ᇆ A։۟ D։ࡉ  

E։۟ J։ (ຝ։ )֗ຑਙࢌՒچ  

ᜯழ؆ಮ܃ሽ߫ຑॵᗈ௸ (ཚԿڣ )  

ᓮᒳᇆع) A / Y L - T T / 2 4 8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.  ఽ   ܫ Δ Ղ ္ Գ ࣍ Բ ሿ ԫ ሿ ڣ ն ִ Ԯ ֲ ༼ נ ڶ ᣂ Ղ

္Δ֘ኙৄؑቤࡡᄎ (Հጠψৄᄎω )ᆖு৵Ꮝڃԫࡲ

ᓮع (ᒳᇆ A / Y L - T T / 2 4 8 )ऱެࡳΖᇠعࡲᓮᚵڇπՕཞ։

ૠቤՕጼுቹᒳᇆ S / Y L - T T / 1 4ρՂቤψልᄐωچऱع

ᓮچរᜯழ؆ಮ܃ሽ߫ຑॵᗈ௸ΔཚԿڣΖ  

3 .  ৄؑቤՂ္ࡡᄎ (ՀጠψՂ္ࡡᄎω Բሿԫԫ࣍(

แஂנڶآ।זਢՂ္Գ֗ࠡᦞطՂ္ΔڃԿִԫֲᏍڣ

ಛΖՂ္ԳڶຂٚᎅࣚՂ္ࡡᄎᚨܒՂ္ऴΔ܀Ղ္Գথ

۶Գຫ૪Ղ္ऱփ୲ΖٚڶแಛΔٍஂנ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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Ղ္ଡூอૠᑇڗ  

4 .  ఽܫΔኲ۟ԲሿԫԫڣԿִԼԫֲΔՂ္ࡡᄎࡸ

ڶแಛऱଡூآ 2 1 ՀΚڕᇡ٨ڗᣂՂ္ऱอૠᑇڶΖࡲ  

ऴ  Κ  2 7 ࡲ  

Ꮝڃ  Κ  1 1 6 ࡲ  

ЯྤயڃඵЯ࣋  Κ  1 4 8 ࡲ  

แಛآࡸ  Κ  2 1 ࡲ  

ৱဪެڶ  Κ  2 ࡲ  

᜔ᑇ  Ν  3 1 4 ࡲ  

 

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]  

ᖕπৄؑቤයࠏρආ࠷ऱቤച۩ጥࠫՠ܂  

(ৄᄎ֮ٙร 8 7 5 3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5 . ᄎᤜΝஂנ।ᛧᝮזऱࢌՀਙא   

ՖՓ્ݳޕ   ቤᆟܗᆟ९Яܑ೭  

ຫഏዊس٣   ቤᆟ᜔ৄؑቤஃЯխ؇ച۩ጥࠫ

֗ᛀ൳ิ  

6 . ቤᆟᖕπৄؑቤ࣍១տփ୲ਢᣂڻΔຍق।ஂ 

යࠏρ (Հጠψයࠏω )ආ࠷ऱቤച۩ጥࠫՠ܂Ζ۟࣍ԫઌ

ᣂࠃႈΔܛψ٣ధᡏΔ৵࿇୶ωൣउऱֱऄΔ࿑৵ᄎ༼ٌ

ৄ  ᄎ ಘ ᓵ Ζ  ஂ ᤉ ۖ ᓮ  ቤ ᆟ ऱ ז । ٻ ࡡ  ១ տ ֮ ٙ ऱ փ

୲Ζ  

7 . ച࣍փᣂࠏ១տයࡡٻᄎقᄗ૪Δ।܂ՖՓ٣્ݳޕ 

۩ጥࠫऱය֮Εቤᆟխ؇ച۩ጥࠫ֗ᛀ൳ิຂച۩ऱጥࠫ

ՠ܂Δ֗אቤച۩ጥࠫՠ܂ፖৄᄎऄࡳ౨ऱᣂᜤ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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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ຫഏዊس٣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

រΚ  

πৄؑቤයࠏρփऱച۩ጥࠫය֮  

( a ) ڇ  ԫ   ሿ ڣ հ ছ Δ ය ࠏ ࠀ ྤ  ቤ ച ۩ ጥ ࠫ ऱ ය

֮Ζऄࡳቤጥࠫऱᒤؑ࣍ૻՒࢨچലᄎቤ

ԵؑᒤऱՒچΖᅝݝຏመႃ᧯ࡴৈጥࠫᄅ

ၢऱشຜΖڇ M e l h a d o ଡூ ( 1 9 8 3 )Δऄ

ೃဪࡳႃ᧯ࡴৈऱՒृشࠌچයཱིႛ᥆࣍ψ༴૪ω

ৈࡴ᧯լ౨٦ຏመႃݝ৵ᅝאقᔆΖຍႈဪެ।ࢤ

ຜΖMشऱچயጥልڶ e l h a d o ଡூᖄીՕၦልچ

᠏܂شຄ឵ࡉ֚ဿढΙ  

( b )  π 1 9 9 1 ቤؑৄڣ (ଥૡ )යࠏρڇԫԫڣԫ

ִԲԼնֲسயΔނऄࡳቤጥࠫऱᒤឩՕ۟ᄅ

ၢچΖৄᄎᛧᓿղᦞԺΔނױᄅऱၢ

אףቹঞࡳᚵໂऄঁאΔچޅ࿇୶ᐉࡳቤֱچ

ጥΖᖕයࠏΔቤࠃ೭ᅮ (Հጠψᅮω ױ(

ኙ࣍ۯ࿇୶ᐉچޅቹז࠷ࢨ࿇୶ᐉچޅቹऱ։

ૠቤՕጼቹො።ᒤփऱֱچΔנ܂ऄࡳቤጥ

ࠫΙ  

( c )  π 1 9 9 4 ቤؑৄڣ (ଥૡ )යࠏρسய৵Δᅮᛧ

ᓿղޓՕऱച۩ጥࠫᦞԺΔױ൷ጥΕฝߨΕڬఎࡉ

ᆜఎڇՒچऱತขΖԫնڣքִԲԼԶֲΔ

ᅝழऱمऄݝຏመެᤜΔ༼ፆཱིऱ్ᑇΔףൎॴ

ᚕሔࠏԳՓ ऱ່ፆཱིܒױᆞΔࡳڻ᥆รԫڕ)

ᠰط 1 0 0 , 0 0 0 ցᏺ۟ף 5 0 0 , 0 0 0 ցΔࠡ৵ࡳڻޢ

ᆞΔױܒऱ່ፆཱིᠰط 5 0 0 , 0 0 0 ցᏺ۟ף

1 , 0 0 0 , 0 0 0 ց )Ι  

( d )  ࠡ৵Δπ 2 0 0 4 ቤؑৄڣ (ଥૡ )යࠏρسயΔၞ

ԫףޡൎᅮऱᓳᦞԺΔᨃࠡڶᦞח֫ڶڇऱ

ൣउՀΔٽ࣍ழၴၞԵࢨᆖመٚ۶Ւ֗چࢬ (۰

؆ೈڙᑔش )ᓳΔၞঁא۩ઌᣂऱച۩ጥࠫ೭Ζ

ᅮٍױ࿇נψࠎ༽ޣᇷறຏवωΔࡳຏव

ٙگԳڇᇠຏवਐࣔऱཚၴփ༼ڶࠎᣂᇷறΖ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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ଥૡऱച۩ጥࠫයٍ֮ᨃᅮྤႊৱቤعᓮΕ

ு֗Ղ္ऱ࿓٤ݧຝګݙ৵թ༼נᛀ൳Ι  

[႓ၞדඒ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ኙሔࠏ࿇୶ച۩ጥࠫ  

( e )  ᖕයࠏร 1 A යΔၞ۩܂ᄐ֗נ܂Ւࢨچ৬ᗰढ

چޅ࿇୶ᐉڇψ࿇୶ωΖګբዌ᧢ޏຜऱኔᔆش

ቹז࠷ࢨ࿇୶ᐉچޅቹऱ։ૠቤՕጼቹො።ऱ

࿇୶ᐉچޅփၞ۩ऱ࿇୶Δ݁᥆ሔࠏ࿇୶Δڶ

Հ૪ൣउೈ؆Κ  

(i)  ᇠႈ࿇୶᥆شڶຜΔڇܛጹ൷ᖆଈ࿆עڻ

ڶ ᣂ ࿇ ୶ ᐉ ޅ چ  ౻ ቹ ( ࢨ խ ཚ ࿇ ୶ ᐉ ޅ چ 

౻ ቹ ) ऱ ֆ ܫ ֲ ཚ ছ բ ᆖ ژ ڇ ऱ ٚ ۶ ৬ ᗰ ढ ࢨ

ՒشچຜΙ  

(ii)  ᇠႈ࿇୶ਢઌᣂऱऄࡳቹঞࢬऱشຜΙࢨ  

(iii )  ᇠႈ࿇୶բ࠷ڶயऱቤױΙ  

( f )   ᅮ ܛ ਢ  ቤ ᆟ ᆟ ९ Δ  ຂ  ᖕ ය ࠏ ച ۩  ቤ ጥ

ࠫΖᖕයࠏΔᅮᦞቤᆟխ؇ച۩ጥࠫ֗ᛀ

൳ิऱֆԳ۩ࠌᦞԺΔזᅮച۩ٚ۶ፖቤ

ጥࠫڶᣂऱ೭Ι  

( g )  խ؇ച۩ጥࠫ֗ᛀ൳ิழຂڇ 5 7 ଡ࿇୶ᐉޅ

چ ( 4 5 ଡچ᥆։ૠՕጼቹො።ऱᒤΔ 1 2 ଡ

ቹො።ऱᒤچޅ᥆࿇୶ᐉچ )ආ࠷ച۩ጥࠫ۩

೯Δ௫֗ऱՒ૿᜔چᗨપ 2 2  3 4 8 ֆຸΔڶᣂᇷ

றሉ֮ٙ࣍ॵٙ AΙ  

ച۩ጥࠫ֗ᛀ൳ՠ܂  

( h )  ച۩ቤጥࠫऱؾऱ։ܑਢխַሔࠏ࿇୶Εຏ

መቤࠫױ৫ጥሔࠏ࿇୶Δނࢨሔࠏ࿇୶֧ٻ

բૠቤڶ܂ᣂشຜऱچរ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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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ቤᆟຏመֆฒ္ދΕຝ॰᠏տΕࡳཚ߲֗

բᔭЯ؈யऱቤۖױवڶሔࠏ࿇୶Ζଣ

ᖕჼႃࠩऱᇷறЯᢞᖕۖᎁڶࡳሔࠏ࿇୶Δঁᄎ

ॾΙܫᤞנ࿇ࢨЯ֗ܫՑᙰᤞנ܂ᣂԳՓڶٻ  

( j )  ᅮױᖕයࠏร 2 3 ( 1 )යऱࡳΔٻԫ࣍ڍࢨټ

ԫټऱՒچᖑڶԳΕش۾ԳࢨຂԳಬሒൎࠫച۩

ຏ व  Δ  ޣ ઌ ᣂ Գ Փ ڇ ਐ ࣔ ֲ ཚ ছ խ ַ ሔ ࠏ ࿇

୶Ζයࠏร 2 3 ය֮ࣔࡳᅮױಬሒࠡהऄࡳຏ

वΔץਔೖַ࿇୶ຏवΕ༚णຏवΕฝ

࿇୶ଡூऱլࠏሔٽאຏव֗ᆜຏवΔߨ

उΙൣٵ  

(i)  ೖ ַ ࿇୶ ຏ व —— Յ  ᅮ ᎁ ሔࠏ ࿇ ୶ऱ 

ᥛᄎዌګൈՂ٤ڜࢨՂऱٲᙠΕኙᛩቼڶլ

༚णլچཚၴփലՒٽڇחࢨᐙΔܓ

֊ኔࢨ۩ױլฤٽᆖᛎঞΔঞױ࿇נೖַ࿇

୶ຏवΖೖַ࿇୶ຏवڶࡳᣂԳՓႊڇ

ਐ ࣔ ֲ ཚ ছ խ ַ ሔ ࠏ ࿇ ୶ Δ א ֗ ආ ࠷ ޡ ᨏ ( ڕ

ڶ ) Δ א  ַ ፖ ሔ ࠏ ࿇ ୶ ڶ ᣂ ऱ ٚ ۶ ࠃ ࡵ ᖄ ી

Ղ૪լߜᐙΙ  

(ii)   ༚ ण ຏ व —— Յ  ᅮ բ༉ ሔࠏ ࿇ ୶ಬ ሒ

ൎ ࠫ ച ۩ ຏ व  Δ  ᅮ ױ ࿇ נ  ༚  ण ຏ व

ΔࡳຏवٙگԳႊނՒچ༚۟ڇጹ൷

ڶ ᣂ ࿇ ୶ ᐉ ޅ چ  ቹ [ ࢨ խ ཚ ࿇ ୶ ᐉ ޅ چ 

ቹΔ ڶڕ) ) ]ଈڻֆؒছऱणउΔࢨ༚۟ኙڶ

ᣂԳՓለۖܓڶᅮᎁየრऱࠡהणउΙ

֗א  

(iii )  ฝ ߨ ຏव  ֗ᆜ ຏ व —— ଣ ࠩԱ ऄ ຏࡳ व

ऱਐֲࣔཚΔሔࠏ࿇୶ڶխַΕڶᣂԳՓ

༚णΔᖕයڶچՒࢨᨏΔޡ࠷ආڶ

รࠏ 2 3 ( 7 )යऱࡳΔᅮၞױԵՒࡉچආ࠷

ה ᎁ  ؘ Ꮑ ऱ ٚ ۶ ޡ ᨏ ( ץ ਔ ൷ ጥ Ε ฝ ߨ Ε ڬ

ఎ ֗  ᆜ ڇ ڶ ᣂ Ւ چ ऱ ತ ข ) Δ א ᒔ অ ऄ ࡳ ຏ

वऱٙگԳᙅൕڶᣂࡳ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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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ᅮڕ౨ᒔၞࡳ۩Яᤉᥛሔࠏ࿇୶ऱڶᣂԳՓΔঁ

ऴ൷ᛀ൳Ζנ༽٣ಬሒຏवऱൣउՀΔڶڇױ

ᅮ༼נऴ൷ᛀ൳ऱԳՓΔຏൄਢႊሔࠏ࿇୶

ऴ൷ຂऱش۾ԳЯᆖᛜृΙ  

( l )  ଣऄࡳຏवऱٙگԳ ࢨԳش۾ࢨԳڶᖑچਔՒץ)

ຂԳ )ࠩԱਐֲࣔཚսڶਊຏवऱࡳխַሔ

ᛀנ༽ଚהኙױ༚णΔᅮٍچՒނࢨ࿇୶ࠏ

൳ΖᖕයࠏΔՅڶᙅൕᖕයࠏร 2 3 ය࿇נ

ऱऄࡳຏवऱࡳΔܛ᥆حᆞΙ  

( m )  ᅮࢭᘭጐݶආ࠷ച۩ጥࠫ۩೯Δኙבᣤૹྗឫֆ

ฒࢨᐙၢᛩቼऱሔࠏ࿇୶Ζᅮᄎᚌ٣ኙאב

ՀሔൣࠏउΚ  

(i) ᣂڶߛ֗ፖঅچధᡏऱ࠹࣐ኪسᔣ२ࢨ࣍ۯ 

ऱشຜچऱሔࠏ࿇୶Ι  

(ii) ڇ  ψ ል ᄐ ω چ  փ ௫ ֗ Ⴤ Ւ Я Ⴤ Ⴠ ऱ ሔ ࠏ ࿇

୶Ι  

(iii )  ኙॵ२اࡺທګᛩቼྗឫऱሔࠏ࿇୶Ι  

(iv) ૹحऱሔࠏ࿇୶ଡூΙ  

(v) ڂቤױᔭ֗ڶயཚࡻየۖګሔࠏ࿇

୶ऱଡூΙ  

(vi) ௫ ֗ լ ฤ ٽ  ቤ  ױ ࢬ ޅ  ऱ ش ຜ ऱ ሔ ࠏ ࿇

୶Ι  

(vii) ֚܂ᣂψᚵڶᄎቤਐ֧ࡡቤؑৄ࣍ۯ 

ဿढཽ֗Ց৵Ⴇشຜۖਊᅃπৄؑቤයࠏρ

ร 1 6 ය༼נऱቤعᓮω (ৄؑቤࡡᄎ

ቤਐ֧ᒳᇆ 1 3 E ਐऱรࢬ( 3 ֗ร 4 ᣊچփ

ऱሔࠏ࿇୶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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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i) ۯ  ࣍ آ ࠹ ሔ ࠏ ࿇ ୶ ᐖ ऑ ᐙ  ऱ چ  ऱ ሔ ࠏ ࿇

୶Ι  

༼ֆฒრᢝ  

( n )  ቤᆟբຏመٱ፹՛ם֗௧ΕቤᆟऱጻΕ

ႚׂ֗ࠩᖂீၞ۩؆୶ૠቤΔႚ࣋ሽီᐾڇ

ΕݝֆฒრᢝΖቤᆟٍፖၢᤜ༽אᣂᇷಛΔڶ

֚ဿढᆖᛜृ֗ᛩঅቸ᧯অࡳཚᄮຏΙ  

ച۩ጥࠫ֗༼נᛀ൳ऱอૠᑇڗ  

( o )  ᡖጊ֗ᆖᢞኔऱሔࠏ࿇୶——  መڣڍװΔᆖቤᆟᓳ

ऱᡖጊሔࠏ࿇୶ଡூऱᑇؾᥛᏺףΔطԫ

նڣऱ 6 9 2 ऱڣԲሿሿሿ۟ףᏺࡲ 9 6 1 ΔԲሿࡲ

ԫሿ٦ڣᏺ۟ 1  3 0 1 Δᆖᓳ৵ᢞኔ᥆ሔڣΖ२ࡲ

։ֺપۍ࿇୶ऱଡூऱࠏ 3 0 %Δۖ࿇נऱᤞܫॾ

֗ऄࡳຏवऱᑇٍؾՕ༏ᏺףΖᆖ࿇נऱऄࡳຏ

वᑇطؾԫնڣऱ 6 1 9 ٝᏺ۟ףԲሿሿնڣ

ऱ 2  4 0 9 ٝΔԲሿԫሿ٦ڣᏺ۟ 3  9 8 7 ٝΖᆖ࿇

ԫطΔףՕ༏ᏺٍؾऱ༚णຏवऱᑇנ

նڣऱ 3 8 ٝ (௫֗ 1 3 ଡூࡲ )ᏺ۟ףԲሿሿնڣऱ

1 6 1 ٝ (௫֗ 1 5 ଡூࡲ )ΔԲሿԫሿ٦ڣᏺ۟ 2 9 9

ٝ (௫֗ 4 6 ଡூࡲ )Ζຍࠄᑇق᧩ڗΔቤᆟ२ڣ

բཏሙףൎᖞ᧯ऱച۩ጥࠫ֗༚णऱՠ܂Ι  

( p )  ༚ण——  ԫն۟ڣԫڣཚၴΔؓڣޢ

ڶ݁ 3 ֆຸऱՒچ༚णΖመװԿڣΔ༚ण

ऱՒ૿چᗨՕ༏ᏺףΔڶ݁ؓڣޢ 2 0 ֆຸΖףൎ

༚णऱՠ࠹ח܂ሔࠏ࿇୶ᐙऱՒڇچᛩቼֱ

૿ࠩޏΔࠩ࠹ࢬऱధᡏࠩ⁼ᒷΙ  

( q ) ࡳ࿇୶ଡூऱࠏᛀ൳ऱሔנ༽ڶ  ——ፆཱིࡉᆞࡳ 

ᆞֺսྥઌᅝΔؓ݁ 9 8 %Ζ༉ᛀ൳࿇נऱႚ

ปᑇطؾԲሿሿሿڣऱ 1 4 ്ᏺ۟ףԲሿԫሿڣऱ

1 6 6 ്ΖټޢܫԳЯࡲޢଡூऱؓ݁ፆཱིᠰطԲ

ሿሿሿڣऱ 1 6 , 3 0 5 ցЯ 2 4 , 9 3 8 ցՂ֒۟Բሿԫሿ



-  1 1  -  

ऱڣ 2 1 , 0 2 1 ցЯ 5 4 , 2 7 1 ցΔࠡխԫࡲଡூܒऱ

່ፆཱིሒ 9 8 0 , 0 0 0 ցΙ  

( r )  ᡖጊሔࠏ࿇୶ଡூऱࠐᄭ——  Բሿሿն֗ڣԲሿԫሿ

൷२ڶ։ܑڣ 5 1 ࡉ% 7 3 %ऱᆖᓳଡூਢຏመֆ

ฒ္ۖދवΖຍଡᑇ֘ڗਠֆฒኙঅᥨᛩቼऱრ

ᢝດዬ༼Ι  

( s )  ሔࠏ࿇୶ଡூऱࢤᔆ——  ່ ൄऱሔࠏ࿇୶ଡூᣊ

ܑਢ֚ဿढشຜΔࠡڻਢՠࡉፖຄ឵ઌᣂऱش

ຜΖ२ڣΔለՕᑓࢤࡉᔆለᓤᠧऱሔࠏ࿇୶ڶ

ףᏺࢬ 㛦ۊჄՒЯჄჀ֗ڕࠏ) )Ι  

ፖৄᄎפ౨ऱᣂᜤ  

( t )  ឩՕ࿇୶ᐉچޅऱො።ᒤ——  ቤᆟբᗨᄕآ

ቹЯچޅᚵໂ࿇୶ᐉچቹঞො።ऱၢࡳऄڶ

։ૠቤՕጼቹΔאཚኙঅߛᏝଖΕڶ࿇୶ᚘԺ

۞ቤጥࠫΖࡳൎऄףΔچຜऱشॺऄ܂౨ױ֗

Բሿԫሿ۟ॣڣڣվΔৄᄎբֆؒ 1 2 ٝ࿇୶ᐉ

ֆฒᔹΖᇠቹঞො።ᢰቼᆃΕࠎቹΔچޅ

ԫࠄມֆႼլץਔऱՒהࠡ֗چၢچΔ௫֗

ऱՒچ ૿ᗨ પ 2  5 5 0 ֆຸΖ ط ኔਜ࣍ ຍࠄ ᄅൻ

ਜΔױᖕයࠏආ࠷ቤച۩ࠫጥ۩೯ऱ࿇୶ᐉޅ

Ιףᏺࢬڶലᄎؾᑇچ  

( u )  ፖቤعᓮЯڶױᣂऱࡵࠃ——  ૉ࿇୶ႈڂؾቤ

ױᔭڶࢨயཚࡻየΔڂࢨլฤৄٽᄎޅ

ऱቤױΔאીګሔࠏ࿇୶Δቤᆟঁᄎආ࠷

ച۩ጥࠫ۩೯ኙבΖ۟࣍ႉڶሔࠏ࿇୶ऱ

ቤ ع ᓮ Δ ৄ  ᄎ բ ਊ  ቤ ع ᓮ ऱ ൣ उ ە ᐞ ڶ ᣂ ع

ᓮΔۖᅮᄎ۩ආ࠷ച۩ጥࠫ۩೯Ζڇਬൣࠄउ

ՀΔႉሔࠏ࿇୶ۖ༼נऱቤعᓮࢨᄎᜢጠڶ

ᣂऱሔࠏ࿇୶ਢψشڶຜωΖऄஅᄎᖕܫԳ

༼ נ ऱ ᢞ ᖕ ܒ ܑ Ւ چ ਢ ܡ ᥆ ࢬ ᜢ ጠ ऱ ψ  ڶ ش

ຜωΖৄᄎڇᐉᤜቤعᓮऱመ࿓խΔྤႊ༉Ւ

֗אΙࡳެנ܂ຜωشڶᜢጠऱψࢬ᥆ܡਢ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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ᓵ  

( v )  ቤᆟીԺኙሔࠏ࿇୶ආ࠷ᗨᄕڶயऱച۩ጥࠫࡉ

༚ण۩೯Δ֠ࠡਢ࣍ۯᛩቼ࠹࣐ᐙسࠠࡉኪ

Ꮭଖچऱሔࠏ࿇୶Ζ  

9 . נ༽ႈࠃ༉ଡܑࡡ១տΖנ܂।זቤᆟऱڍஂ 

ՀംᠲΚא  

( a )  ᅮܡڶᦞԺࡳሔࠏ࿇୶ڇཚփխַΔጐၦ྇

֟ሔࠏ࿇୶ທګऱլߜᐙΛ  

( b )  ᛀ൳ՠ܂ਢط৳ਙᝫਢቤᆟຂΛ  

( c ) ܒ   ऱ ፆ ཱི ᠰ ؓ ݁ ్ ᑇ ۿ  ೣ ܅ Δ ॴ ᚕ Ժ ױ ౨ լ

Ղ္Λנ༽ऱፆ్ཱིᑇܒሐ༉ऄೃ྄ڶܡΖਢߩ  

( d )  խ؇ച۩ጥࠫ֗ᛀ൳ิ֟ڍڶԳ֫ຂച۩ጥࠫ֗

ᛀ൳ՠ܂Λ  

( e )  ሔࠏ࿇୶ऱࡳᆞਢܡՈ֘ਠܒࢬऱፆཱིᠰኙ

ሔߢۖृࠏኔ܅֜ڇΔլ֗ᤉᥛሔࠏ࿇୶ࢬ౨ᆏઊ

ऱءګΛ  

( f )  ਢڶܡլམᜰऱሔࠏ࿇୶ᑇڗΛਢֱڶܡऄቔᚐ

֗א࿇୶Λࠏᜰሔاؑ  

( g ) ຏवࡳऄהᖲࠫு༚णຏवΔࠡڶছؾ 

 ൎࠫച۩ຏवЯೖַ࿇୶ຏवڕࠏ) )ਢܡՈ

ऱՂ္ᖲࠫΛۿᣊڶ  

1 0 . ՀΚڕᚨڃኙՂ૪ംᠲऱسຫഏዊ٣ࡉՖՓ્ݳޕ   

( a )  ൎࠫച۩ຏवԫᄎނᙅൕࡳऱཚૻࡳԿ

ଡִΔঁאຏवٙگԳխַሔࠏ࿇୶Δۖૹحଡ

ூऱཚૻᄎᜍ۟ࠟଡִΖ۟ױ࣍ዌګൈՂڜࢨ

٤ՂऱٲᙠΔࢨທהࠡګլױಭ᠏ऱլߜᐙऱଡ

ூΔᅮᄎٻຏवٙگԳ࿇נೖַ࿇୶ຏव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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ڇࡳԫֲփխַሔࠏ࿇୶ΖਚڼΔᅮڶᦞחሔ

ᐙΙߜऱլګທࢬጐၦ྇֟א࿇୶ೖַΔࠏ  

( b )  ᖕයנ༽ࠏᛀ൳ऱՠ܂طቤᆟխ؇ച۩ጥ

ࠫ֗ᛀ൳ิփऱຝ॰ᛀ൳ԳຂΖ۟࣍ᓤᠧऱଡ

ூΔᛀ൳ՠ܂ᄎط৳ਙຂΔࡡ؆ٻࢨᆤ৳ஃ

ຂΙ  

( c )  ፆཱིऱ్ᑇᄎطऄೃࡳܒΖଣᛀ൳Գ֗ܫԳᎁ

 ܒ  ऱ ፆ ཱི ్ ᑇ መ ܅ ࢨ መ  Δ ᠨ ֱ ݁ ױ ༼ נ Ղ

္Ζᅮױאᆖط৳ਙ༉ऄೃܒऱፆ్ཱིᑇ

حᔆΕࢤᆞ۩ऱحࢬՂ္ΖᖕऄೃऱဪެΔנ༽

ᆞཚऱ९Δ֗אሔࠏ࿇୶ऱᆖᛎڃ݁ਢܒፆ

్ཱིᑇழەᐞऱઌᣂࠃႈΖڼ؆Δڕբऄೃࡳ

ᆞΔ܀ሔࠏ࿇୶սڶխַΔቤᆟڻڍנ༽ױᛀ

൳ΖམڶԫࡲଡூΔቤᆟ༼נԱ 1 0 ᛀ൳Δۖڻ

ร 1 0 ᆞऱፆཱི၌መܒڻ 4 0 0 , 0 0 0 ցΙ  

( d )  խ؇ച۩ጥࠫ֗ᛀ൳ิழᒳࠫڶ 6 3 ԳΔᅝټ

խץਔ 1 8 ߓ֗ԫݾהࠡࡉԳߓറᄐټ

ԳΙ  

( e )  ࡳᆞ֘ਠᅮ֗ᛀ൳Գᆖመᐉშჼႃᢞᖕࡉ

ေ۷۸ᢞΔթ༼נᛀ൳ΖଖఎრऱਢΔ၌መ 5 0 %

ऱऄࡳຏवΔࠡٙگԳຟڶᙅൕࡳΔխַሔࠏ

࿇ ୶ ࢨ ނ ڶ ᣂ چ រ  ༚  ण Δ ྤ ႊ  ቤ ᆟ ༼ נ ᛀ

൳Ι  

( f )  ຏመֆฒඒࡉߛႚΔֆฒբᑵवٻቤᆟ္ދᡖ

ጊሔࠏ࿇୶ऱլ྄ٵሐΖڼ؆Δቤᆟٍᄎࡳཚ߲

Δೠኘᡖጊሔࠏ࿇୶Ι֗א  

( g )  යࠏբૡࣔ༚णຏवऱٙگԳٻױ࿇୶ݝݝ

९عᓮுᅮࠡٻ࿇נຏवऱެࡳΖᕣጥයࠏ

Գ༉ऄٙگຏवऱࡳऄהය֮Δ୲ࠡۿᣊྤࠀ

ຏवऱࡳ༉ऄױԳٙگ܀Ղ္Δנ༽ຏवࡳ

ޣ ٻ  ᅮ ༼ נ ع ૪ Δ ࢨ ༉ ऄ ࡳ ຏ व  ༼ נ  ऄ 

ு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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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ࡡٻ।זቤᆟऱڍஂΔנ༽ംᠲڶࡡ࣍ط 

נ܂១տΖהଚڼ࣍ழᠦஂΖ  

 

巿䲚檔䥽 4  

[ֆၲᄎᤜ ]  

ཽࣟ௧லઔߒѧѧ รԿၸֆฒፖ೯  

(ৄᄎ֮ٙร 8 7 4 7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֗ၞ۩Ζ ]  

1 2 .  Հࡡ٨բ༉ڼᤜႈعܓ墿Κ  

ຫዧႆඒ  Ё ढᄐڶᖑࣟڇ   

႓ၞדඒ  Ё ढᄐڶᖑࣟڇ   

 

1 3 . ط  ࣍ ڼ ᤜ ႈ  ਢ ٻ ࡡ  ១ տ ψ ཽ  ࣟ ௧ ல ઔ ߒ ω ( Հ ጠ

ψઔߒω )Δ܂รԿၸֆฒፖ೯ऱࠡխԫᛩΔࡡڼڂ

ᤉᥛఎஂፖಘᓵΖױࡡټრՂ૪ࠟٵ ʳ

1 4 .  Հ٨ਙזࢌ।ࡉઔߒംڼழᛧᝮஂנᄎᤜΚ  

႓س٣ا  Ё  ቤᆟܗᆟ९Я٤ཽ  

ඩ້ঊس٣  Ё  ్ৄؑቤஃЯቤઔߒ  

ຽۦس٣  Ё  ႁ߶ቤૠૻڶֆᇀࠃ  

್௧ᗊՖՓ  Ё  ႁ߶ቤૠૻڶֆ్Ⴜནૠஃ  

1 5 . ࡡٻ।זऱࢌᝮᓮਙ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១տ֮ٙऱփ୲Ζ  

1 6 .  ႓س٣اଗދܗᐙׂΔᝑ૪ઔߒऱᖞ᧯ؾऱਢཽ

ࣟ௧லچᚵૡ٤૿ऱᚌ֏ૠቤΔ֠ࠡ㷂ૹޏ௧லچऱຑ

֗ࢤዃሒࢤΖຍፖৄᄎڇუߢխ༉ψፂࡳࢬཽࠅܓڍ

م ऱ  უ ࡉ ؾ ᑑ ω ਢ ԫ ી ऱ Δ ٍ ܛ ח ፂ ڍ ܓ ࠅ ཽ ګ  ༄ ܮ ֧

ԺΕཛᓒডΕٌຏዃሒ֗ွᐛଉཽऱ௧ཽΖઔߒംڇᛀಘ

รԲၸֆฒፖ೯گࢬႃऱֆฒრߠ৵Δբေ۷ཽࣟ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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லچᚌ֏৬ᤜऱٺଡॣֱޡூ֗ࠫૡԱֱ່࠷ױூΖ֮ٙڱ

Δߠऱრࡡூᐛᇬֱ࠷ױᚌ֏৬ᤜऱ່چ༉ཽࣟ௧லڇ

ᤉۖտฯהรԿၸֆฒፖ೯ऱࠡխԫᛩΖߒຍႈઔ܂

ം՛ิऱຽۦس٣Δࡡٻהطࠀ១տֆฒრ࠷ױ່ࡉߠ

ऱֱூΖ  

1 7 .  ຽۦس٣ଗދܗᐙׂࡉᑓᚵଆ۩຺ᛲቹΔਊ֮ٙᇡሉ

ऱփ୲ຫ૪Հ٨រΚ  

รԲၸֆฒፖ೯ऱֆฒრߠ  

( a )  รԲၸֆฒፖ೯ץਔֆฒፖՠܽ܂Ε

߲ಱ୶ᥦΕം࠴ᓳΔ֗אऄࡉࡳᘬᇬቸ᧯Ε

։ृࡉᅝاࡺᜰᙄऱڍଡ១տᄎΖڇรԲၸֆ

ฒፖ೯ᜰ۩ࠡၴΔቤᆟ࣍ԲሿԫሿִڣԼ

քֲᘬᇬԱৄؑቤࡡᄎΙ  

( b ) ޏᣂڶཏሙ֭اรԲၸֆฒፖ೯խΔؑڇ 

ຏ௧ᛍऱ۩Գߨ༔ऱຑᢀࡉဩནऱ৬ᤜΔ

ຍࠄ৬ᤜܗڶ৬مԫଡࠎױֆฒشࠆऱᚌᔆ௧ᛍΖ

ՀΚڕᐽᙕߠრऱֆฒࢬႃگ  

ࣟߨ༔Հ૿ऱ۩Գࣨሐ  

(i) ༔Հ૿ᘋ৬۩Գࣨሐऱߨࣟڇཏሙ֭اؑ 

৬ᤜΔاؑࠄڶ܀ᣂࣹ۩Գࣨሐऱঅ٤ڜࡉڜ

ംᠲΔࣨ֗אሐشࢬढறऱરش࿓৫ࢭࡉૹ౨

ԺΖٍاؑࠄڶᣂࣹπঅᥨ௧ཽයࠏρኙຍႈ

৬ᤜऱᐙΙ  

ਮ֚ඪЯᣬᜩڤ௧ᛍࣨሐ  

(ii)  ឈྥؑاཏሙᦟ०ᘋ৬ਮ֚ඪЯᣬᜩڤ௧ᛍ

ࣨሐຑ൷⟍ጦፖޖक़ޘऱ৬ᤜΔޖڶ܀क़ޘ

ࡺ ا Օ Ժ ֘ ኙ ނ ᇠ ۩ Գ ຏ ሐ ຑ ൷ ޖ क़ ޘ ( ߏ Գ

Ւچ )ऱڶ௧ᛍ९༔֗൷Ꮝ۟ฐሐ (ᇠৢ

փ ऱ ֆ ٥ ሐ ሁ ) ऱ ৬ ᤜ Ζ ࡺ ا ᖜ ֨ ᘋ ৬  ਮ ֚

ඪЯᣬᜩڤ௧ᛍࣨሐΔၲ࣋ֆฒشࠌΔᄎॿ

ԳၞԵৢΔլທ؆ޘ֧ࢵࠀԳᄐᦞΔߏ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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ፂଥঅ塄ࡉ٤ΕጥڜΕڜঅࠐឫΕՈྗګ

ֱ૿ऱംᠲΙ  

۫ࣾ௧லऱ৬ᤜ  

(iii ) ֽࣾᤞ᜔ຝᘋ৬ਮ़۫ڇཏሙᎁ৬ᤜاؑ 

ຏሐࠀլᔞᅝΔڂᄎᐙֽᤞऱሎ܂Δٍլ

ֱঁ९ृྲྀࡉఏԳՓشࠌΖՕຝ։ֆฒृشࠌ

ኑᣋشࠌڶሐሁலᢰऱ۩ԳሁΙ  

⟍ጦ௧லऱ৬ᤜ  

(iv) ኙ࣍ᔢฝ⟍ጦᢟֆᐔሐڶऱଥํᄐ೭אᤴ

ᣂڶᘋ৬ԫයຑऱ௧ᛍ९༔ऱ৬ᤜΔچՒנ

ऱํೋଥՠᆖᛜृ।ᣂࣹΖᦸ࣍⟍ጦ

ਢԫයድޘΔהଚ৬ᤜঅఎڶऱํೋଥ

ՠࡉ⟍ጦູᣊޅ࿇ؑΔאංտ⟍ጦऱ

ᖵΙ  

ູ߫֗ਜ  

(v) ኙڇ࣍௧ᛍ९༔ູ߫֗ਜΔؑاऱ

რߠ։ࣴΖຝ։ؑྐاඨᅝݝຑऱ߫

உ֗ਐࡳູΔاؑڶٍ܀ᣂູࣹ߫֗

೯ױ౨ᄎ֗ٲ۩ԳऱംᠲΙ  

ᚌ֏ဩሐ৬ᤜ  

(vi) ؑاཏሙᎁᅝݝᚨەᐞނᚌ֏ဩሐ܂٨ᚌ٣

ၞ۩ऱଈႈؾΔޏא௧ᛍЯᆮچऱຑᢀΖ

ה ଚ ৬ ᤜ ᚌ ֏ ޓ ڍ ሐ ሁ Я ဩ ሐ Δ ץ ਔ  ൈ ࣟ

ဩΕᗷֽሐࡉ௧ᖻဩΔޏܗ࠰אতٻֱקऱ

ຑᢀΙ  

ૹរޏچរ  

(vii)  ឈྥؑاኙྀߡקᔚᒘᙰ֗௧ᇛဩچشऱᚵᤜ

࿇୶ֱூྤࠀৰՕრߠΔה܀ଚࣔᒔ।ݦقඨ

ᅝڇݝᇠࠟଡૹរޏچរၞ۩܅ᐋΕ܅യ৫

࿇୶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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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i)  ؑ ᣂ৬ᤜΙڶኔਜݶጐࢌআᓮਙا  

ᚌ֏৬ᤜऱֱ່࠷ױூ  

( c ) ֱ࠷ױ່ڼڂऱຏሐຑ൷௧லΔૻڶڶழ࣍ط 

ூਢ৬ᤜޏፖ௧லऱຑᢀΖᇠֱூ৬ᤜᘋ৬

ԫ ය ٤ ૿  ຏ ઔ ߒ ᒤ  փ  ଡ   چ  ऱ ௧ ᛍ ९

༔ΔᇡൣڕՀΚ  

ߡק  

(i)  ৬ᤜࣟڇߨ༔Հ૿ᘋ৬ԫය९પࠟֆߺऱ۩

ԳࣨሐΔޏאߡק௧லԫऱຑᢀΖ۩Գࣨ

ሐطג࿇୶ૠቤรԲཚ৬ᤜᘋ৬ऱ௧ᛍֆႼ

ᔚᒘᙰΔऴ۟䙠ྀߡקऱڶΔઠ။ۼࣟٻ

ູ௰௧ᇛဩַΖ۩Գࣨሐᄎࠉᔾࣟߨ༔ऱچ

ഗ܂ࠡዌ֭ᐶរΖ۩Գࣨሐऱૠᄎፖᒘ

ᙰዌᗰढຑګԫ᧯Δ܀լᄎᐙᒘᙰऱሎ܂Ι  

(ii)  ᚵᤜऱնۏខ۩Գࣨሐऱຝ։ᄎऴ൷৬࣍

ࣟߨ༔Հ૿Δࣟ࣍ط܀ߨ༔֭ሁऱຏ۩

৫լߩജΔ՛ຝ։ऱ۩Գࣨሐ (પ 2 0 0 ۏ )ႊۼ

πঅᥨ௧࠹౨ᄎױΔຍႈ৬ᤜڼڂ௧૿Ζ۟

ཽයࠏρऱᐙΙ  

(iii )  ᚵᤜऱ۩Գࣨሐᄎאરشढறᘋ৬Ι  

䙠ູ௰  

(iv) ֽ࣍طᤞ᜔ຝچش৬ڶ৬ᗰढΔؘآڼڂ౨ജ

ऎ䙠ູ௰ऱ௧லᘋ৬ԫයຑऱ௧ᛍ९༔Ζ

ᅝ ݝ إ ઔ ߒ ჺ ᔢ ֽ ᤞ ᜔ ຝ Δ ڇ ֽ ᤞ ᜔ ຝ ჺ ᔢ

ছΔᔣ֜ڜဩ֜ࡉൈဩऱဩནᄎၞ۩ᚌ֏ՠ

࿓Δޓࠎ༽אᚌભऱޡ۩ᛩቼΙ  

⟍ጦ  

(v) ৬ᤜڇழቃఎֲ܂৵ឩ৬⟍ጦഗֽۆء

ᐗऱچشΔᘋ৬אድ֮ޘढᠲऱᜯழᖵ

 ֮ ֏ ֆ Ⴜ Δ א ભ ֏ ⟍ ጦ  ऱ ௧ ல چ  Ζ 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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؆Δᄎڇᢟֆᐔሐཬᖫၞࡉ۩ሁ૿ޏՠ࿓Δ

ڜਔૹᄅץ৬ᤜऱᚌ֏ൻਜהભ֏ᛩቼΖࠡא

ඈ߫ᔖٌຏΔނঁאᢟֆᐔሐऱ۫ຝቤ۩Գ

റشΔ֗אృ堸ํೋଥՠࡉ⟍ጦഗء

ᐗऱ؆ᛥΙֽۆ  

(vi) ৬ᤜऎ㷂ଉཽ௧໑ढ塢קאऱ՞ࡕᘋ৬९પ

6 0 0 ऱਮ֚ඪΖຍයਮ۩Գሐऱ৫પۏ

ֽؓഗᄷאՂ 1 5 ۟ 2 0 堷ᥦاᨃؑױΔۏ

௧ཽࡉᡃູ॰ऱଅ٠Ζਮ֚ඪലګᄅऱན

រΔܗڶᏺףᨠ௧໑ढ塢ऱԳᑇΖᚵ৬ऱ

ਮ֚ඪᄎຑ൷ຏመ⟍ጦູᣊޅ࿇ؑऱچ

૿۩ԳஉЯਮ़ຏሐΔࢨຑ൷௧໑ढ塢փ

ᣂࣹऱਜࢬ໑ढ塢ऱ۩ԳஉΖᇞެ௧ڶ

অڜംᠲΔᅝףױݝᇘ۞೯ሴ॰Δַਮ֚

ඪऱၞृشࠌԵ௧໑ढ塢Ι  

  

(vii)  ឈྥຄढᇘ࠵ऱشࠌၦՀ૾Δ܀௧ࠃ

ᎁڇᨠჀຄढᇘ࠵ᣂຨ৵ΔڶᏁፂ

ຄढᇘ࠵ऱሎ܂Ζ࣍طຄढᇘ࠵ᄎ

ᤉᥛሎ܂Δڼڂઔߒ৬ᤜऎ㷂ᇠᇘ࠵ԫ

ය۩ԳஉΔףאൎ௧ᛍऱຑࢤΔޏࠀ۩Գ

ᛩቼΙ  

[್ᙘဎڼس٣ழᑉழᠦஂΔඩڼس٣إݛழࠩஂΖ ]  

 ૹរޏچរऱ࿇୶৬ᤜ ʳ

ૹរޏچរ 1Κྀߡקᔚᒘᙰ ʳ

( d ) ګ༔Հऱ۩Գࣨሐലߨᔚᒘᙰ֗ຑྀࣟߡק 

Εஆࢋ࠼ሿഇⲯΕڶऱֆฒ೯़ၴΔ

ཡΕक़֗ᢌ୶قΖࠟଡᒘᙰڶऱྀᔚࣚ

೭սᄎፂΔࣟ૿ᒘᙰऱ۫૿ऒٖࠎױۯၵํೋೖ

ऒΖᒘᙰᄅ৵ᄎٽ塊ᨚΕᄐࡉୡᑗشຜΔګ

 ཽ  ࣟ ऱ ᄅ چ ᑑ Ζ ࠟ ଡ ᒘ ᙰ ऱ ֚  ᄎ  ڶ ࠼ 

Ζشࠌղֆฒ࣋ၲאᄎၞ۩Ⴜནભ֏ՠ࿓ΔࠀΔࢋ

ઔٍߒ৬ᤜڇ 2 0 क़ֵऱڶខऱ௧ᛍ९༔ጟ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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ٖᖈچشΕ۩ԳሐΕ֮ୡᐖ֗ൈᑗشຜ ߪਔץ)

ీΕ९ृൈ᧯ਜࡉॺڤإऱ߫உ )Δၞࠎא۩ൈ

ᑗٖ֗ၵ೯հشΙ  

ʳ ૹ រޏچរ 2Κ䙠ູ௰௧ᇛဩچش ʳ

( e ) ʳ ௧ᇛဩऱࣟطچش௧ࢍᙞሐנՑՂ።ऱ़ࡉچᜯ

௧ګิچشΖᜯ௧ץچشਔࠟჇழቤ܂ψࠡהਐ

ளሏࡉ࿇୶֮֏ΕᄐΕൈᑗױΔچشຜωऱشࡳ

ᘋچՑՂ።ऱ़נᙞሐࢍ௧ࣟڇ৬ᤜߒຜΖઔش

৬ՕীփୡᑗਜΔشڍڕࠏຜ।ዝխ֨ࢨ೯ტ

ᐙೃΔۖࠟჇψࠡהਐشࡳຜωچشঞ৬ᤜᘋ৬֮

֏ΕளሏࡉୡᑗਜΔၲࠀࡉࢋᠲ塊ᨚΖઔ

ൈ᧯ЯڕࠏຜΔشൈᑗچشᇠᜯ௧ڇ৬ᤜٍߒ

ߪਜΕ९ृሎ೯Ε֜ᄕࡉچॺڤإऱ

߫உΔၞࠎא۩ൈᑗٖ֗ၵ೯հشΖᖞଡچᄎ

৬ᤜᘋ৬ԫයߒΔઔ؆ڼཽࣟऱୡᑗխ֨Ζګ

ૠᄅᗩΕ༄ᢌۥࠀٽᇠ࿇୶ᠲऱਮ़۩

ԳຏሐΔঁֱאֆฒൕ䙠ູ௰ছ௧ᛍΖ  

ᚌ֏ဩན  

( f )  ઔٍߒᙇࡳԱයሐሁЯဩሐΔץਔݝဩΕჀֽ

ሐ Ε  ൈ ࣟ ဩ Ε ௧ ᇛ ဩ Ε ௧ ᖻ ဩ Ε ௧  ဩ Ε ֜ ڜ

ဩΕფᐚဩࡉᄅᄐဩΔᚌ٣ၞ۩ဩནᚌ֏ՠ࿓Δא

ጟᚌ֏ൻڍ۩৬ᤜኔߒΖઔࢤ௧ᛍऱຑקতޏ

ਜΔץਔឩខ֗ޏ۩Գሐሁ૿Εጟཬڍޓᖫֵ֗

ᥒֵΕᏺףဩሐਜΕף୲࣐ᙃᎁऱਐࡉྨقᓻ

Ι࠺༄ᔊޓ᧭᧯Գऱ۩ࠌᑑΔچم  

৬ᤜၲᙄֽՂऱՓ  

( g )  ઔߒ৬ᤜၲᙄࠐխᛩࡉ⟍ጦଉཽ௧໑ढ塢ऱ

ֽՂᨠ٠ऱՓࣚ೭ΔڇࠀᑇଡནរمՂᆵড়រΔ

༄ޓ௧ཽࠌࠀ௧ᛍΔ௧ऱԫֱছٻሏԳൕঁֱא

ཛԺΖຍႈ৬ᤜਢԫႈ९ཚൻਜΔං۩ፖܡႊ

Ιࡳᛜᖲዌऱፖۖߏ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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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ਙࢌᄎאႚอऱ࿇୶ֱڤኔਜՕຝ։ऱᚌ֏৬ᤜΔ

܀ਮ֚ඪΔࡉ༔Հ૿ऱ۩Գࣨሐߨਔᘋ৬ࣟץ

ႊီᐸཱིࡉᇷᄭۖࡳΙ  

( i )  ᅝٍݝႊၞԫޡઔ֗ߒᇞެઌᣂऱݾംᠲΔڕࠏ

۩Գࣨሐऱ৬ᤜਢܡฤٽπঅᥨ௧ཽයࠏρΔ֗א

ᚌ֏৬ᤜኙߏԳᄐᦞࡉ௧Ղຏ۩ᦞऱᐙΙ  

( j )  ᄎڇᇡาૠऱၸኙᚌ֏৬ᤜၞ܂ԫޡऱݾေ

۷Ι֗א  

( k )  ᄎၞԫޡ൶ಘܡױආشֆߏᛜ܂ٽЯֆߏᛜ܂࠰ऱ

ᑓڤΔᆵኔࠟଡૹរޏچរऱֱூΖ  

1 8 . ڶࡵࠃՀፖଡܑאנ༽ࠀ១տΔנ܂՛ิߒઔڍࡡ 

ᣂऱംᠲΚ  

( a ) ܡਢߒ༔Հ૿ᚵ৬ऱ۩ԳࣨሐழΔઔߨૠࣟڇ 

ڶ ە ᐞ ֆ ฒ ऱ ڜ ٤ Δ  ܑ ਢ Ꮘ ଅ ܬ  ழ ऱ ڜ ٤ ൣ

उΛ  

( b ) ຜᄎش௧ᇛဩᚵᤜऱ௧லࡉᚵᤜऱ۩Գࣨሐ࣍ط 

࠹ေ۷़ڶܡਢߒலᢰΔઔࡉ༔ऱՀ૿ߨࣟڇ

ࠩ߫ᔖٌຏۆࢬΔᄎኙຍچشࠄऱृشࠌທګչ

ᏖᐙΛڇૠՂڶڶආ۶ٚ࠷ൻਜא⁼ᒷ़

ംᠲΛۆ   

( c )  ᚵ৬ऱ۩Գࣨሐࡉਮ֚ඪᄎܡᇘྲྀࠎఏԳՓࠌ

ऱਜΛش  

( d )  ᚵ৬ऱਮ֚ඪڇऎࡾದۿࠐઌᅝᡶณΖઔߒ

ᚵ৬ऱዌᗰࠌ۶ൻਜΔٚ࠷ૠՂආڇᐞەڶڶ

ढ౨ജፖࡌᛩቼᘜԫ᧯Λ  

( e )  ᓴຂᘋ৬Εፂଥࡉጥᚵ৬ऱ۩Գࣨሐ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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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ᦸ࣍ਬߏԳ࿇୶բނ࿇୶௧ᇛဩຝ։چشऱႈؾ

ංᙈڣڍΔ௧ᇛဩچشᚵ৬ऱୡᑗਜ່ึਢڶܡ

౨ᆵኔᘋ৬Λױ   

1 9 .  ႓ڃڇس٣اᚨழ༼אנՀٺរΚ  

( a )  ઔߒբၞ۩ॣޡऱݾࡉᛩቼᐙေ۷Δ࣠᧩ق

ᚵ৬ऱ۩Գࣨሐኙࢬृشࠌທګऱᛩቼᐙ᥆אױ

൷࠹Ι  

( b )  ઔߒբေ۷ॣޡऱૠֱூ֗ᚵ৬ऱਮ֚ඪऱࡳ

ᒵΖᅝݝᄎ٦ၞ۩ᇡาऱૠࠀᘬᇬ։ृΔᒔঅ

ᚵ৬ऱਮ֚ඪፖᛩቼᘜԫ᧯Ι֗א  

( c )  ຍႈઔڇڱߒཽࣟ௧லچᚵૡ٤૿ऱᚌ֏ૠ

ቤΖڇᇡาૠࡉኔਜၸΔઌᣂऱਙࢌຝ॰ٺࡉ

ፂଥֱ૿ऱຂࡉኔਜΕጥڇ৵ֲࡳᣂֱ૿ᄎެڶ

ٚΖ  

ழࠩஂΖڼຫዧႆඒࡉسո٣৳ޕ] ]  

2 0 .  ຽۦس٣ᇖאךՀٺរΚ  

( a )  ઔߒբەᐞᚵ৬ऱ۩Գࣨሐऱֆฒ٤ڜംᠲΔࠀ৬

ᤜऎ௧லᢰᇘ᥏Ζڼ؆ΔڇױᏈଅܬழᣂຨ

ᚵ৬ऱ۩ԳࣨሐΙ  

( b )  ઔߒբၞ۩ॣޡᛩቼᐙေ۷Δ࣠ᢞࣔᚵ৬ऱ۩

Գࣨሐڇᛩቼᐙֱ૿ױ۩Δլᄎኙृشࠌທګլ

ऱᐙΙ࠹൷ױ  

( c ) ழऴሒଉཽ௧ނᐞەױఏԳՓਜֱ૿Δྲྀڇ 

໑ढ塢ऱ֒૾ᖲ܂شᚵ৬ऱਮ֚ඪऱנԵຏሐΙ  

( d )  ઔߒऱᛩቼભ֏ฃץਔᚵ৬ऱਮ֚ඪऱૠΖ

ઔߒᄎ৬ᤜጟཬભ֏ᛩቼऱཬढࡉ౻ֵΔᒔঅਮ

֚ඪऱዌᗰढᄎፖᛩቼᘜԫ᧯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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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ᅝ ݝ ᄎ ڇ ᇡ า  ૠ ၸ  Δ ᇬ ം ߏ Գ ᖲ ዌ ਢ ܡ ڶ ᘋ ᔊ

࿇୶䙠ູ௰௧ᇛဩऱچشΖ  

2 1 .   ஂ ᓮ  ቤ ᆟ ऱ ז । ࡉ  ം ڇ ઔ ߒ ऱ Հ ԫ ၸ  ە ᐞ ࡡ 

ࢬ ༼ נ ऱ რ ߠ Ζ ط ࣍ ࡡ  ٦  ڶ ം ᠲ  ༼ נ Δ  ஂ ڍ   ቤ ᆟ

ऱז।ࡉઔߒംஂנᄎᤜΖהଚ݁ڼ࣍ழᠦஂΖ  

2 2 . ᤜ࿓࣍ط  ႈؾ 5 ऱع૪Գ սآ ࠩሒ Δஂ৬ ᤜ٣ ᐉᤜ ࿓

ႈࠃݧ 1 1 ۟ 1 3Ζ რΖٵق।ࡡ  

 

巿䲚檔䥽 1 1  

[ ֆၲᄎᤜ 隧  

 ᖕ π ৄ ؑ  ቤ යࠏ ρ ร 8 ය ല π ՞ ື  ։  ૠ ቤ Օጼ ౻ ቹ ᒳ

ᇆ S / H 1 4 / 1 0 Aρٌܧ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ு  

(ৄᄎ֮ٙร 8 7 5 9 ᇆ )  

[ 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隧  

2 3 .  ఽ   ܫ Δ ᔤ  ഗ ٣ س ڇ ᇠ  ᖑ ڶ ԫ ଡ ढ ᄐ Δ բ ༉ ڼ ᤜ

ႈعܓ墿Ζࡡໂ൜ᔤس٣բ༉آ౨ஂנᄎᤜીዙΖ  

2 4 .  ఽ  ᝑ ૪ ֮ ٙ ऱ փ ୲ Ζ π ՞ ື 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

S / H 1 4 / 1 0 ρ ڇ Բ ሿ ԫ ሿ ڣ ն ִ Բ Լ Զ ֲ  ᖕ ය ࠏ ร 5 ය ୶

ق Δ ࠎ ֆ ฒ  ᔹ Ζ ᅝ ݝ ڇ  ཚ ࠟ ଡ ִ ऱ ୶ ق ཚ փ ൷ ᛧ ԫ ٝ ع ૪

 Ζ ৄ  ᄎ ࣍ Բ ሿ ԫ ሿ ڣ Զ ִ ք ֲ ֆ ؒ ᇠ ٝ ع ૪  ऱ փ ୲ Δ ᨃ

ֆ ฒ ༼ נ რ ߠ Ζ ڇ  ཚ Կ ଡ ਣ ཚ ऱ ֆ ؒ ཚ փ Δ ࠀ  ڶ ൷ ᛧ ٚ ۶

რ ߠ Ζ ৄ  ᄎ ࣍ Բ ሿ ԫ ሿ ڣ Լ ԫ ִ Լ  ֲ ە ᐞ ع ૪ փ ୲ ৵ Δ ެ

ࡳ լ ൷  ᣂ ࣍ ౻ ቹ ऱ ع ૪ փ ୲ Ζ ط ࣍ ە ᐞ ع ૪ ऱ ࿓ ݧ բ ݙ ګ Δ

౻ቹٌܧױ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ுΖ  

2 5 .  ᆖᤜ৵ΔৄᄎΚ  

( a ) ॵ֮ٙٙ࣍რ։ܑሉٵ  I ॵٙࡉ I I ऱπ՞ື։

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 S / H 1 4 / 1 0 A ρ ֗ ౻ ቹ ऱ π ု

ᤩρᔞࡵᖕයࠏร 8 යٌܧ۩ਙ९ࡴᄎٵ۩ਙᄎ

ᤜு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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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ຏ መ ሉ ࣍ ֮ ٙ ॵ ٙ I I I ऱ π ՞ ື  ։  ૠ ቤ Օ ጼ ౻

ቹ ᒳ ᇆ S / H 1 4 / 1 0 A ρ ່ ᄅ ऱ π ᎅ ࣔ  ρ Δ ࠀ א ৄ

 ᄎ ऱ ټ ᆠ ࿇ נ ᇠ π ᎅ ࣔ  ρ Ζ ᇠ π ᎅ ࣔ  ρ ڱ ڇ

 ૪ ৄ  ᄎ ༉ ՞ ື 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Ղ ٺ Ւ چ ش

ຜچࢬૡࡳऱቤრؾࡉٻᑑΙ֗א  

( c ) ٵ  რ ່ ᄅ ऱ π ᎅ ࣔ  ρ ᔞ ࡵ ຑ ٵ ՞ ື  ։  ૠ ቤ Օ

ጼ౻ቹԫٌܧࠓ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Ζ  

[ ㋗֨ࢣՖՓڼழᑉழᠦஂΖ 隧  

 

巿䲚檔䥽 1 2  

[ ֆၲᄎᤜ 隧  

ᖕπ ৄؑ ቤය ρรࠏ 8 ( 2 )යٻ ۩ਙ९ נ༽ࡴ ᓮع Δലπല

૨ ᖾ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 S / T K O / 1 8 ρ ܧ ٌ ۩ ਙ ९ ࡴ ᄎ ٵ ۩

ਙᄎᤜுऱཚૻ९  

(ৄᄎ֮ٙร 8 7 6 0 ᇆ )  

[ 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隧  

2 6 . 墿Κܓعᤜႈڼբ༉ࡡՀא   

႓ᤌᙘس٣  

ᛩቼঅᥨᆟא)  

೫ᆟ९ऱߪ։ )  

Ё  ༉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༼ נ ऱ ع ૪

ਢ ᣂ ࣍ ᇠ ቹ ऱ ᚵ ᤜ ଥ ૡ ႈ ؾ խ

ڶ ᣂ ᄅ  ࣟ ত ഔ Ⴤ  ឩ ୶ ૠ ቤ

ऱ ຝ ։ Δ ۖ ᇠ ૠ ቤ ᥆ ࣍ ᛩ ቼ অ

ᥨ ᆟ ( Հ ጠ ψ ᛩ অ ᆟ ω ) ऱ  ᦞ

ᒤΖ  

ຫس٣  

ݝৢࢪሎᙁ֗א)

ଈஂܗఽ९

(ሎᙁ )ऱߪ։ )  

Ё  ਢ ଉ ཽ ᥳ ሁ ֆ  ጥ  ݝ ऱ ଢ ᇖ

ࡡ  Δ ۖ ଉ ཽ ᥳ ሁ ڶ ૻ ֆ  ( Հ

ጠ ψ ཽ ᥳ ֆ  ω ) ਢ ع ૪ Գ հ ԫ

( R 2 4 7 5 )Ζ  

֗س٣ࡉֱ  Ё   ፖ ९ ۂ ኔ ᄐ ( ႃ ቸ ) ڶ ૻ ֆ 

( Հ ጠ ψ ९ ኔ ֆ  ω ) Я ࡉ ಖ 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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۶ഛඒ  ୕ ڶ ૻ ֆ  ڶ ᄐ ೭  ࠐ Ζ ཽ ᥳ

ֆ  ᜤ ٵ ९ ኔ ֆ  ࿇ ୶ ֲ נ ൈ

ৄ Δ ᇠ ۰ ڛ ࿇ ୶ ႈ ؾ ᔣ २ ᚵ ᤜ

ᄅࣟতഔჄឩ୶ૠቤچش  

ຬᨠᎌس٣  Ё  ਢ Զ ሒ ຏ  ڶ ૻ ֆ  ᇀ ࠃ ݝ ګ

 Δ ۖ ཽ ᥳ ֆ  ਢ ᇠ ֆ  ऱ 

 ै ࣟ Ζ ཽ ᥳ ֆ  ਢ ع ૪ Գ հ

ԫ ( R 2 4 7 5 )Ζ  

2 7 . ᄎᤜીஂנ౨آ۶ഛඒբ༉֗سໂ൜ຫ٣ࡡ 

ዙΔֱۖڼس٣ࡉழஂࠩآࡸΖڼ࣍طᤜႈ᥆࿓ࢤݧᔆΔྤႊ

ၞ۩ᤜΔ႓ᤌᙘ֗س٣ຬᨠᎌאױس٣ᤉᥛఎஂڇՂΖ  

2 8 .  ఽ֮ٙܫऱփ୲ΖԲሿԫሿڣնִԮֲΔπല૨ᖾ

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T K O / 1 8ρᖕයࠏร 5 යעᖆΔא

ჇՒࠟނΔؾऱଥૡႈچຜشᣂڶԵԱףֆฒᔹΖ౻ቹࠎ

چشቤψٖᖈޏچ ( 2 )ωچ (९ٖ܂شᖈچشΔᑉழঞ୲

܂شഔჄ )Δঁאឩ৬ᄅࣟতഔჄΖᄅࣟতഔჄឩ

୶  ত ૿ ऱ ԫ Ⴧ Ւ چ ط ψ ࠡ ה ਐ ࡳ ش ຜ ω ု ࣔ ψ  ֽ ௧ ல ՠ

ᄐωچޏቤψٖᖈچش ( 2 )ωچΖല૨ᖾ։ૠቤՕጼቹ

ऱቤ૿ᗨലᄎឩՕΔگലൕ堚ֽມֆႼܔೈऱնֆ

ຸՒچΖڶᣂՒڇچᄅࣟতഔჄឩ୶ຝ։ऱত૿Δലቤ

ψ ٖ ᖈ ش چ ( 2 ) ω چ  Ζ ڇ  ཚ ࠟ ଡ ִ ऱ ୶ ق ཚ փ Δ ٥ ൷ ᛧ

2  4 7 9 عٝٺԮִԿԼֲΔৄᄎֆؒڣ૪ΖԲሿԫሿعٝ

૪  ऱ փ ୲ Δ  ཚ Կ ଡ ਣ ཚ Δ ᨃ ֆ ฒ ༼ נ რ ߠ Δ ࠡ ၴ ٥ ൷ ᛧ

2 0 5 ٝრߠΖ  

2 9 . ڶ૪խΔعڶࢬڇ  2  4 7 7 ٝ֘ኙᚵᤜᄅࣟতഔჄ

ឩ୶ૠቤΔԫٝ।قᣂࣹΔԫٝ।֭قΖԲሿԫԫڣԫִ

ֲΔਙ೭९ؒΔឈྥڶ૰֊Ꮑឩ৬ഔჄΔ܀ਙެࢌ

ᄅࣟতഔჄឩ୶ૠቤऱᑓᜍ՛Δല堚ֽມֆႼނࡳ

փऱՒچଵנഔჄᒤΖᛩቼݝЯᛩঅᆟ࣍Բሿԫԫڣԫִ

۟քִمٻऄᄎΕৄᄎΕᤜᄎ֗ࠡהٝृ១տᄅֆؒऱ

ᐒ ढ ጥ  ൻ ਜ Δ ץ ਔ ڶ ᣂ ᚵ ᤜ ᄅ  ࣟ ত ഔ Ⴤ  ឩ ୶ ૠ ቤ ऱ ެ

Ζ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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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. ط  ࣍ ਙ ࢌ ެ ࡳ ނ ᄅ  ࣟ ত ഔ Ⴤ  ឩ ୶ ૠ ቤ ऱ  ᑓ ᜍ ՛ Δ

࿇ ୶ ݝ ݝ ९ ሑ ࣍ Բ ሿ ԫ ԫ ڣ Կ ִ ԫ ֲ  ᖕ ය ࠏ ร 3 ( 1 ) ( a ) ය Δ

ਐৄقᄎނ堚ֽມֆႼऱچشଵנ౻ቹऱቤᒤΖ  

3 1 . ە  ᐞ ࠩ ᛩ ቼ ݝ Я ᛩ অ ᆟ Ꮑ  ழ ၴ ᨃ ઌ ᣂ  ٝ ृ  ፖ ࿇ ।

რ ߠ Δ ৄ  ᄎ ႊ  ࠩ Բ ሿ ԫ ԫ ڣ ڣ խ ছ թ ౨ แ ಛ ڶ ᣂ ౻ ቹ ऱ ع

૪ ࡉ რ ߠ Δ ང ߢ հ Δ ౻ ቹ ྤ ऄ ڇ  ଡ ִ ऱ ऄ ࡳ ཚ ૻ փ ܧ ٌ ۩ ਙ

९ ࡴ ᄎ ٵ ۩ ਙ ᄎ ᤜ ு  Ζ ڶ ߠ ֗ ڼ Δ ڶ Ꮑ  ٻ ۩ ਙ ९ ࡴ ᄎ ٵ ۩

ਙ ᄎ ᤜ ع ᓮ ല  ཚ  ଡ ִ ऱ ऄ ࡳ ཚ ૻ  ९ Δ א ঁ แ ಛ ڶ ᣂ ౻ ቹ

ऱ ع ૪ ࡉ რ ߠ Δ ࠀ ଥ ૡ ౻ ቹ Δ ނ ਙ ࢌ ༼ נ ڶ ᣂ ᚵ ᤜ ᄅ  ࣟ ত ഔ

Ⴤ  ឩ ୶ ᒤ  ऱ ່ ᄅ ৬ ᤜ ץ ਔ ڇ փ Δ ྥ ৵ թ ނ ౻ ቹ ܧ ٌ ۩ ਙ ९

ਙᄎᤜுΖ۩ٵᄎࡴ  

3 2 .  ᆖᤜ৵Δࡡٵრᖕයࠏร 8 ( 2 )යᐛޣ۩ਙ९ࡴऱ

ٵ რ Δ ല ܧ ٌ π ല ૨ ᖾ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 S / T K O / 1 8 ρ ղ

۩ ਙ ९ ࡴ ᄎ ٵ ۩ ਙ ᄎ ᤜ ऱ ཚ ૻ Δ ط Բ ሿ ԫ ԫ ڣ  ִ Ԯ ֲ  ९ ք

ଡִ۟ԲሿԫԫڣԼִԮֲΖ  

 

巿䲚檔䥽 1 3  

[ ֆၲᄎᤜ 隧  

ᐞπ႓ࣽ௰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ەᣂڶ S / H 7 / 1 5ρऱع૪ࡉ

რߠऱᇷற֮ٙ֗แಛڜඈ  

(ৄᄎ֮ٙร 8 7 6 1 ᇆ )  

[ 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隧  

3 3 . 墿Κܓعᤜႈڼբ༉ࡡՀא   

ᔤഗس٣  Ё ԫଡढᄐڶሐᖑܓچႆڇ   

س٣اޕ  Ё ԫଡढᄐڶᖑٺဩޥ῏ڇຑሐ֗ڇ   

ඒ۩ޕ  Ё ԫଡढᄐڶ๛Ⴠሐᖑڇ   

႓ഠញՖՓ  Ё ԫଡढᄐڶᑗሐᖑ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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႓ၞדඒ  Ё  ፖႁՠ࿓ംڶᄐ೭ࠐΔᇠ

ֆਢ塄ࡉ᠔ೃऱംΖع૪փ୲

௫֗ڶᣂ塄ࡉ᠔ೃچشऱ࿇୶ૻࠫ

ऱଥૡႈؾΖ塄ࡉ᠔ೃਢع૪Գհ

ԫ ( R 7 0 8 )Ζ  

㋗֨ࢣՖՓ  Ё  ፖ塄ࡉ᠔ೃᖑڶԳऱ୮Գڶᄐ೭

ࠐ Ζ 塄 ࡉ ᠔ ೃ ਢ ع ૪ Գ հ ԫ

( R 7 0 8 )Ζ  

3 4 . آඒբ༉۩ޕ֗سΕᔤഗ٣س٣اޕໂ൜ࡡ 

౨ஂנᄎᤜીዙΔۖ㋗֨ࢣՖՓঞբᑉழᠦஂΖڼ࣍طᤜႈ᥆

࿓ࢤݧᔆΔྤႊၞ۩ᤜΔ႓ഠញՖՓ֗႓ၞדඒאױᤉᥛ

ఎஂڇՂΖ  

3 5 .  ఽ֮ٙܫऱփ୲ΖԲሿԫሿڣִԿԼֲΔπ႓ࣽ

௰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H 7 / 1 5ρᖕයࠏร 7 ය୶قΔא

ཚփ٥൷ᛧقཚࠟଡִऱ୶ڇݝֆฒᔹΖᅝࠎ 1  0 6 8 عٝ

૪ΖԲሿԫሿڣԼԲִԲԼֲΔৄᄎֆؒعٝٺ૪ऱ

փ୲ΔཚԿଡਣཚΔᨃֆฒ༼נრߠΔࠡၴ٥൷ᛧٝრߠ

Ζ  

3 6 . រچ૪عԫଡٵ௫֗݁ߠრࡉ૪عڶࢬ࣍ط  ᠔ೃࡉ塄ܛ)

چش )ΔۖՕຝ։ऱࢤᔆᣊۿΔڼڂ৬ᤜڶᣂع૪ࡉრߠᚨٽ

عแಛנࡡแಛΔྤႊ۩ၞࠓԫࡡ᧯ᄎ٤ৄطԫิΔࠓ

૪՛ิࡡᄎΖ  

3 7 .  ᆖᤜ৵Δৄᄎٵრਊ֮ٙร 2 . 1 ֗ 2 . 5 ৬ᤜऱڜ

ඈΔৄطᄎԫࠓ༉ٺႈع૪ࡉრၞߠ۩แಛΖ  

[ຫᅈ֗س٣མᇛڼس٣ݭழᠦஂΔۖຫዧႆඒঞڼ࣍ழᑉ

ழᠦஂ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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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5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౻ቹᒳᇆچޅ࿇୶ᐉ╙ػᣂπڶᐞە DPA / SK - P L / 1ρऱع૪

૪ع) R 1 ۟ R 1 4 )  

(ৄᄎ֮ٙร 8 7 5 4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3 8 . 墿Νܓعᤜႈڼ༉ࡡՀא   

ᆺየဎس٣   ۫ಥၢࡡࠃᄎച۩ࡡᄎऱছ

ംΔۖ۫ಥၢࡡࠃᄎਢع૪Գհ

ԫ ( R 1 0 )  

㋗֨ࢣՖՓ   ᇠԫࢬᚵᤜഏᎾബമᖂீऱം  

3 9 . آࡸঞسՖՓբᑉழᠦஂΔۖᆺየဎ٣ࢣ൜㋗֨ࡡ 

ࠩஂΖ  

4 0 . ᄎᤜΔஂנଚהജຏवΔᝮᓮߩ૪Գعբղݝᅝ࣍ط 

ਚࡡٵრהࠡڇբ।ࣔլᄎڃڶࢨஂנऱع૪Գஂऱ

ൣउՀΔ༉ٺႈع૪ၞ۩แಛΖ  

4 1 .  ۫ಥ֗ᠦቤറ֮ໃא֗س٣Հع૪Գהࡉଚऱ

ᄎᤜΝஂנழᛧᝮڼ।ז  

໌৬ଉཽ ( R 7 )    

ᢟ୮ࣲՖՓ ।ז૪Գऱع    

۞ྥഗ८ᄎଉཽ։ᄎ ( R 8 )  

ምူੱ՛ࡦ ।ז૪Գऱع    

Ꮵಬ ( R 1 2 )  

Ꮵಬس٣ ૪Գع    

ᕟಬΕᏥᖫဎΕᏥॽΕᏥڜࠒΕᕟ֗Ꮵেᦞ ( R 1 3 )  

M a s t e r  M i n d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i m i t e d ( R 1 4 )  

ຫቯ༡ՖՓ  ] ।ז૪Գऱع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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Ꮵس٣ڜࠒ  ]   

ຫሒس٣ޗ  ]   

سព٣࠱ଁ  ]   

ພᐝੱՖՓ  ]   

4 2 . ᤉהΖݧᇞᤩ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ۖᓮ۫ಥ֗ᠦቤറࡡٻ១տع૪փ୲Ζࡡ൜֮ٙ

ࠡխԫऱཙזբٌܧᄎՂΖ  

4 3 .  ֮ໃس٣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༼אנՀ

រΚ  

( a )  ԲሿԫሿڣִԿԼֲΔৄؑቤࡡᄎ (Հጠψৄ

ᄎω )ᖕπৄؑቤයࠏρ (Հጠψයࠏω )ร 5

ය ୶ ق π ػ ╙ ࿇ ୶ ᐉ ޅ چ  ౻ ቹ ᒳ ᇆ

D P A / S K - P L / 1 ρ ( Հ ጠ ψ ౻ ቹ ω ) Δ א ࠎ ֆ ฒ 

ᔹΖڇ౻ቹऱऄࡳ୶قཚփΔᅝࠩگ٥ݝ 1 4 عٝ

૪ Δ ۖ ڇ ع ૪ ऱ ऄ ࡳ ୶ ق ཚ փ Δ ঞ ࠀ ྤ ൷ ᛧ რ ߠ

Ι  

( b )  ࠡխքٝع૪اؑط༼ٌΔԶٝঞطլٵऱቸ᧯ࡉ

ԳՓ༼ٌΔץਔ໌৬ଉཽ ( R 7 )Ε۞ྥഗ८ᄎଉ

ཽ։ᄎ ( R 8 )Ε९ਞष ( R 9 )Ε۫ಥၢࡡࠃᄎ (Հጠ

ψၢࡡᄎω ) ( R 1 0 )Εၢࡡᄎஂ ( R 1 1 )Εޘ╙ػ

।זاࡺ ( R 1 2 )Δطٵ֗אሒޗຟؑቤംૻڶ

ֆ  ז । ऱ ք ټ ޘ ا ( R 1 3 ) ֗ M a s t e r  M i n d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i m i t e d ( R 1 4 ) Ζ ڶ ᣂ ऱ ع ૪ Օ ી

։ԿิΝױ  

( i )  R 1 ۟ R 9 ֭౻ቹΙ  

( i i )  R 1 0 ۟ R 1 2 Δۖߠኙრ֘נ༽༉౻ቹڶࠀ

֗א৬ᤜΙࢨЯ֗ߠრנ༽ਢ  

( i i i )  R 1 3 ֗ R 1 4 ֘ ኙ ౻ ቹ ނ ڍ ଡ ߏ Գ چ  ቤ ܂

ψॺਐشࡳຜωچ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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૪ᖕع  

( c )  R 1 ۟ R 9 ֭౻ቹऱᖞ᧯ቤრٻΔܛঅᥨػ╙

փࠠڶནᨠᏝଖऱֱچΔࠌຍֱچࠄ౨ፖॵ२۫

ಥࣟມֆႼऱᖞ᧯۞ྥભቼյઌᔕਠΖԱঅᥨ

ᇠڶऱ۞ྥᛩቼࡉནᨠΔࠫڇૡ։ૠቤՕጼ

ቹழΔᚨංᓵᇠլၞࡵ۩࿇୶ΖᇠࠐآऱՒچ

Δٍႊ؆ڼቼऱ༚Ζسྥ۞ܗڶቤᚨچຜش

অᥨࠠঅߛᏝଖऱ࠹܍ֱچ࿇୶Εሔࠏՠ࿓ࡉլ

ऱၢޘၢڶژழٍႊঅٵຜԵॿΔشᓳऱ࠰

Ιۥ  

( d )  R 1 0 ۟ R 1 2 ।قڍಯٖ৵ൕഏੌڃऱࡉاޘ

ᛩቼঅڇႊݝᅝڼڂ৬ৢΔ╙ػڇጩؚاޘॹऱڣ

ᘝΙؓנ܂࿇୶հၴڤޘፖၢߛ  

( e )  R 1 3 ֘ኙނร 3 6 8 પچร 3 1 5 ᇆΕร 3 1 6 ᇆΕ

ร 3 1 7 ᇆΕร 3 1 8 ᇆΕร 3 1 9 ᇆ֗ร 3 2 1 ᇆຍࠄ

ΖچຜωشࡳቤψॺਐچԳߏ R 1 4 ঞ֘ኙނ

ร 3 6 8 પچร 7 0 ᇆΕร 7 8 ᇆ A ։Εร 7 8 ᇆ

塒Εร 8 0 ᇆΕร 8 1 ᇆ A ։Εร 8 1 ᇆ塒Ε

ร 8 3 ᇆ A ։Εร 8 3 ᇆ塒Εร 8 4 ᇆΕร 8 5

ᇆΕร 8 9 ᇆ A ։Εร 8 9 ᇆ B ։Εร 9 0 ᇆΕ

ร 9 1 ᇆΕร 9 2 ᇆ֗ร 9 3 ᇆຍߏࠄԳچቤ

ψॺਐشࡳຜωچΖՂ૪ߏԳچऱՒچᖑڶԳ

ਢاޘࡺΔؚጩߏࠡڇԳچփᘋ৬ᄅ܍ጥ

נਙ࿇چଚբᛧ۫ಥהᖆছΔעቹ౻ڇΖڙৢࠫ

ᄅऱՒޅچપΔঁא৬ທᄅ܍ጥࠫৢڙΖᚵ৬

ऱᄅ܍ጥࠫৢڙլᄎኙᅝچऱٌຏΕඈֽൣउ

֗ᛩቼທګլߜᐙΙ  

૪Գऱ৬ᤜع  

( f )  R 1 ۟ R 7 ֗ R 9 ଥૡ౻ቹऱ৬ᤜΖנ༽ڶ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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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R 8 Հ৬ᤜΝאנ༽  

( i )  ᇠᚨԵ۫ಥࣟມֆႼऱԫຝ։Δףא

ൎঅژᇠ۞ྥᛩቼऱݙᖞࢤΙ  

( i i )  ౻ቹπုᤩρᎅࣔร 7 ( b )ૡࣔཬढ્Ε

ભ֏ጟཬΕᝩॸΕ՛ଇॼΕ۩ԳஉΕֆࠃش

ᄐਜጥሐΕሽᒵޝΕሽᗉਪΕሽᇩॼࡉ壀㛦

ऱ༼ࠎΕঅ塄ࢨଥ⠢ՠ࿓ਢᆖൄऱΔڶᣂ

փ୲ᚨղଥૡΔࡳຍࠄ՛ীՠ࿓ຟႊ٣ᛧৄ

ᄎޅቤױΙ֗א  

( i i i )  ਙࢌᚨمሀຝ॰റຂ՛ิΔאอᤂ֗ᛀಘڶ

ᣂຑມֆႼऱߏԳՒچऱঅߛΕቤ֗Ւ

ਙΖچ  

( h )  R 1 0 ۟ R 1 2 ৬ᤜቃఎڍޓၢڤޘ࿇୶چشΔ֗א

ԫයൕ۫ಥຏᇠऱ߫ᔖຏሐΙ֗א  

( i )  R 1 3 ֗ R 1 4 ৬ᤜނՂ֮ร 4 3 ( e )ᇡ૪ऱع૪Գᖑ

ຜωشࡳψॺਐطچՒࢌ֗ຑऱਙچԳߏऱڶ

Ιچ࿇୶ωڤޘቤψၢޏچ  

 ቤەᐞ֗ైڂေ۷  

( j )  ቤەᐞ֗ైڂေ۷ᇡሉ֮ٙ࣍ร 5 ຝ։Δរᐽ

ᙕڕՀΚ  

( i ) પچ۾╙ػ  6 . 8 ֆຸΔ٤ݙࠀ۫ಥࣟມ

ֆႼץΖত૿ਢଅནࢣԳऱػ╙௧ࡾΖᇠ

༄ڶၢضႼۥΔৢޘڶΕᥒֵហΕ

ਢᇠഄ╙ػሐΖࣾ֗چΕٖౙልچ౻Εچࣥ

ԫऱᎁױၢޘΙ  

( i i )  ᇠࣟຝ֗קຝམ࿇ڶਉՒՠ࿓ၞ۩Δᖄી

ᇠऱནᨠࠩ࠹ధᡏΖᚵໂຍٝ౻ቹਢᦞࡵൻ

ਜΔڇڱኙᇠኔਜቤጥࠫΔ܍אᇠऱᛩ

ቼ٦༞֏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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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ᇠނቹΔਚᑉچޅ৺Ꮑᚵໂԫٝ࿇୶ᐉ࣍ط 

ቤψآਐشࡳຜωچΖᖕයࠏΔຍٝ

౻ቹႊ࣍Կڣփط։ૠቤՕጼቹז࠷Ζڇᚵ

ໂ։ૠቤՕጼቹழΔቤᆟᄎኙᇠऱՒچ

ऱᏁچᅝࡉउൣࠎ༽Εഗ৬ਜऱڤຜऱᑓش

ၞ۩ޓᇡาऱ։࣫Δ٤૿אᛀಘᇠٺՒچ

ऱቤΖچຜش  

 ቤᆟኙع૪ᖕ֗ع૪Գऱ৬ᤜऱڃᚨ  

( i v )  ቤᆟໂ൜ R 1 ۟ R 7Ε R 8 (ຝ։ )֗ R 9 ᣂڶ

֭ຍٝ౻ቹऱع૪Ζኙ࣍ R 8 ৬ᤜمሀຝ

॰റຂ՛ิڶᣂຑມֆႼऱߏԳՒچ

ऱঅߛΕቤ֗ՒچਙΔຍႈ৬ᤜᄎ᠏ሒઌ

ᣂऱਙەݝᐞΖᣂ࣍ R 7 ৬ᤜڶࢬψၢޘ

࿇୶៴ቹΔቤᆟᄎ༉ޘࠫૡၢچ࿇୶ωڤ

ຍଡ৬ᤜعٻ૪Գڃ܂Ι  

( v )  R 8 ৬ᤜނᇠޏቤψມֆႼωΔ܀ᖕ

πມ ֆႼය ࠏ ρ (ร 2 0 8 ີ )Δ چਬނ ቤ

ψມֆႼω᥆࣍ມֆႼ֗௧ࡾֆႼࡡᄎ

ऱᦞᒤΔլৄطᄎጥᝤΖድል۞ྥᥨ

ᆟᆟ९ (Հጠψድᥨᆟᆟ९ω )।قΔ࣍طᇠ

ழբڶԫ࿇୶ݙऱԳՑፋچࡺΔڼڂլ

ԵມֆႼऱԫຝ։ΖլመΔድᥨᆟᄎࡵ

ࡡֆႼࡾᏁΔᐛᇬມֆႼ֗௧ࢬᚨൣउڂ

ᄎऱრߠΔאᒔࡳୌࠄൻਜኙঅᥨᇠऱ۞ྥ

ᛩቼ່৾ᅝΔ֗אਢڶܡᖕ֭ނᇠ

Ե۫ಥࣟມֆႼऱԫຝ։Ι  

( v i )  ኙ࣍ R 8 ৬ᤜଥૡπုᤩρᎅࣔร 7 ( b )Δ

ᅝݝᎁؘڶΖᇠࠎ༽ڇڱᐘࢤΔ୲

՛ীਜچऱاࡺچᅝঁֱࠄᇠၞ۩ԫڇ

ऱ༼ࠎΕঅ塄ࢨଥ⠢ՠ࿓֗طਙࢌอᤂࢨᆵኔ

ऱࠡהֆ٥ՠ࿓Ζ࣍طຍࠄਙࢌՠ࿓طࢨᅝچ

ऱՠ࿓ᑓา՛Δቃૠլᄎኙᛩቼທ۩ၞاࡺ

௫֗ٚ۶ڕ՛ীՠ࿓ࠄΔຍᐙΖउߜլ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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ࣾሐޏሐΕჄՒЯჄჀࢨਉՒՠ࿓Δຟႊৄٻ

ᄎ࠷ቤױΙ   

( v i i )  R 1 0 ۟ R 1 2 ᎁႊڇᛩቼঅߛፖၢڤޘ࿇୶

հၴؓנ܂ᘝΖ R 1 3 ֗ R 1 4 ৬ᤜعނ૪چរ

ՂऱߏԳچ֗ຑਙࢌՒޏچቤψၢڤޘ

࿇୶ωچΖᚨఎრऱਢΔຍٝ౻ቹૡࣔΔය

รࠏ 1 6 යڶය֮נ༽ױࡳ࿇୶՛ীৢڙऱ

ەଡூऱଡܑൣउۖࡲޢᓮΔۖৄᄎലਊع

ᐞڶᣂعᓮΖຍٝ౻ቹ᥆ᜯழࢤᔆΔڇԿڣ

փঁᄎط։ૠቤՕጼቹז࠷ΖࠩԱࠫૡ։

ૠቤՕጼቹऱၸΔቤᆟᄎەᐞع૪Գऱ৬

ᤜΔגאาቤٺࡳՒشچຜچΙ  

(viii)  ኙع࣍૪Գ༼נऱڶᣂᖞ᧯ቤࡵࠃऱࠡהრ

ՀΚڕᚨڃΔቤᆟऱߠ  

�  ኙ࣍ R 8 ᎁႊࠡٺה༏ມֆႼψլ

ቹΔᖕچޅωᚵໂ࿇୶ᐉچਔऱՒץ

πԲሿԫሿ۟ԫԫڣ৫ਜਙܫρΔਙࢌ

ᄎނ塒ՀऱມֆႼψլץਔऱՒچω

ԵມֆႼᒤΔࢨຏመऄࡳቤൻਜΔ

ቤٽࠡࡳᔞऱشຜΔאᚨבঅࡉߛषᄎ࿇

୶ᏁΙ  

�  ኙ࣍ R 1 0 ۟ R 1 2 ᎁႊ߫ᔖຏሐຏ

۾Δૉᘋ৬ԫයᄅሁຑ൷ᇠΔᄎ╙ػ

ΔۖມֆႼਢچಥࣟມֆႼऱՒ۫ش

ድᥨᆟऱጥᝤᒤΖՠ࿓ଠᤜԳႊނᇡา

ᇷ ற ( ࠏ ڕ ၞ ۩ ՠ ࿓ ऱ  ط ֗ ਜ ՠ ᒤ  Ε

ՠ ࿓ ኙ ཬ ढ ֗  ມ ֆ Ⴜ  ਜ ऱ ᐙ  ) ༼ٌ

ມֆႼ֗௧ࡾֆႼࡡᄎᐉᤜΙ  

( i x )  ቤᆟᐛᇬԱ֮ٙร 6 ຝ։ᇡሉऱڶࢬઌᣂਙ

ᙕگբߠऱრנ༽ࢬຝ॰ࠄΔຍߠຝ॰ऱრࢌ

֗אփΙ֮ٙ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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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ቤᆟऱრߠ  

( k )  ቤᆟऱრߠᇡሉ֮ٙ࣍ร 7 ຝ։ΖᖕՂ֮ࢬᐽ

ᙕሉ֮ٙ࣍ร 5 ऱቤေ۷ΔቤᆟΝ  

( i )  ໂ൜ R 1 ۟ R 7Ε R 8 (ຝ։ )֗ R 9 ᣂ֭ຍڶ

ٝ౻ቹऱع૪Ι֗א  

( i i )  լ֭ R 8 ऱຝ։փ୲ ػނᣂփ୲ਢ৬ᤜڶ)

╙ ޏ ቤ  ψ  ມ ֆ Ⴜ ω Δ א ֗ ৬ ᤜ ଥ ૡ π ု

ᤩ ρ ᎅ ࣔ  ร 7 ( b )  ) Δ ٍ լ ֭  R 1 0 ۟

R 1 4Δᎁլᚨ൷ຍعࠄ૪Ζ  

4 4 . ૪փ୲Ζع।૪זଚऱהࡉ૪Գعᤉۖᓮஂ   

R 7 (໌৬ଉཽ )  

4 5 .  ᢟ୮ࣲՖՓՖՓ।הقଚኙع૪ה٦ྤࠡრߠ༼נΖ  

R 8 ۞ྥഗ८ᄎଉཽ։ᄎ) )  

4 6 .  ምူੱ՛אנ༽ࡦՀរΚ  

( a )  ഗ८ᄎᦟ०ᅝݝኙػ╙ኔਜऄࡳቤጥࠫΔڂ

ᇠ۫ಥࣟມֆႼ៥Δຍٝ౻ቹܗڶঅᥨᇠ

ऱ֚ྥནᨠΙ  

( b )  ԲሿሿڣΔམڶԳػڇ╙ऱልچ ਔֽँᖻץ) )

ၞ۩ਉՒՠ࿓Ζᅝݝലࠐᚵໂػ╙ऱ։ૠቤՕጼ

ቹழΔނױᇠቤψ۞ྥঅߛωچΔאআၞ

ቼऱ༚Ιسྥ۞  

( c )  ۫ಥࣟມֆႼփऱߏڶࢬԳՒ݁چᚨץਔػڇ╙

࿇୶ᐉچޅቹփΖԲሿሿڇڣՕᨛມֆႼض

ມֆႼԿᖜํڇڣԲሿԫሿ֗ٙࠃऱس࿇ג֛

᨞࿇سऱٙࠃΔ᧩قπມֆႼයࠏρؘآ౨ڶய

࿇୶೯Ι۩ၞچԳՒߏມֆႼᒤփऱڇ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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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ഗ ८ ᄎ व ሐ ڶ ಖ ᙕ ਐ ػ ╙  ࡉ ॵ २ ֽ  ڶ ੱ ᅔ 䁿

ᆵΔຍੱࠄᅔ䁿ᆵࠠڶૹঅߛᏝଖΔֽ࠹࣐ࠀᔆ

ຜشچ։ૠቤՕጼቹழΔՒࡳࠫࠐᐙΖലۆ

چ  ऱ  ቤ ᚨ ᝩ ܍ ၞ ۩ ᄎ ח ػ ╙  ֽ ᔆ ᧢ ᡏ ऱ ࿇

୶Ι֗א  

( e )  πုᤩρᎅࣔร 7 ( b )ᚨղଥૡΔૡࣔխ٨ࢬ

ࣔऱ߷ࠄழڶᅝྥᦞၞܓ۩ऱ՛ীՠ࿓Δֲ৵Ո

ႊৄٻᄎ࠷ቤױΔթၞױ۩Ζឈྥਉՠࡉ

ჄჀຍᣊՠ࿓ႊৄٻᄎ࠷ױΔٕ܀ᖫࢨ堚

୶ၲ՛ীՠڇאࢬ೯Ոᄎధᡏ֚ྥནᨠΔچ౻

࿓ছΔؘႊ࠷٣ৄᄎऱױΔթၞױ۩Ζ  

R 1 2 (Ꮵಬ )  

4 7 . ՀរΚאנ༽س।Ꮵಬ٣זاࡺޘ╙ػ   

( a ) ࿇୶ΖאᇠᣄחΔ╙ػऱሐሁຏݔڶ࣍ط 

ڶऱຏሐլٽΔڇࠌܛሁՂ֫אං߫ሎಬֲ

اޘ९ऱڣለঁܓᙠΔᇠຏሐՈլٲګΔٍዌش

Ιشࠌ  

( b )  ৄޣᄎػڇ╙ቤψၢڤޘ࿇୶ωچΔঁא

֗אΙڙጥࠫৢ܍࿇୶ᄅاޘ  

( c )  ৄޣᄎޅᘋ৬ԫයຏޘ╙ػऱሐሁΖ  

R 1 3 (ᕟಬΕᏥᖫဎΕᏥॽΕᏥڜࠒΕᕟ֗Ꮵেᦞ )  

R 1 4 ( M a s t e r  M i n d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i m i t e d )  

ຫሒس٣ޗ  

4 8 .  ຫሒאנ༽س٣ޗՀរΚ  

( a )  R 1 3 Δٌ༽اޘࡺऱޘ╙ػټքط R 1 4 ঞਢ

৬༼ٌΖࢭऱৢޘૹ৬اޘࡺ R 1 3 ࡉ R 1 4 ؚ݁

ጩعڇ૪چរփऱߏԳچՂᘋ৬ᄅ܍ጥࠫৢ

ޅڣԫԮࡉڣԫԮն࣍ਙբچ࣍طΖ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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ڇࠄຍނ૪Գ৬ᤜعΔڼڂΔৢޘរૹ৬چ૪عڇ

ع ૪ چ រ փ ऱ ߏ Գ چ  ޏ ቤ 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

Ι  

( b ) ޅਙբچ  R 1 3 ᚵ৬ऱքᐏᄅ܍ጥࠫৢڙऱ

ᘋ৬آࡸᣂՠ࿓ٍբ࿚ՠΔ۟վڶᒌؓᖞՠ࿓Δچ

ऱሐሁΙޘᇠຏڶ࣍طਢΔڙৢ  

( c ) ڼڂᒤփΔޘ╙ػ៱࣍ۯچԳߏរփऱچ૪ع 

Ιچ࿇୶ωڤޘቤψၢޏᇠᒤނᖕ֭ڶ  

( d ) ૹऱ֚ྥནڶࠠ╙ػΔߢࢬ᧯რᛩঅቸٵ૪Գع 

ᨠᏝଖΔᚨղঅ ᥨΔڶޘ╙ػ܀ ၌መ 3 0 0 ऱᖵڣ

ڶս܀Δڣڍբᐒޘ៱ᏝଖΖឈྥΔ墌༄ᖵ

ৰاޘڍუੌڃૹ৬Δਢڶ࣍طሐሁΔאીᣄ

ૹ৬Ι۩ၞא  

( e ) ௧ሁຏሐ݁ࡉຬሁګ᧢ޘ╙ػΔֽࡵᘋ৬ᆄ࣍ط 

ֶऱمࡰၢޘΔػࠌܛ܀╙ٌຏլঁΔڇࡱऱ

உࠩ۩ޡطᆖࢨԳሏᆲߏԳଊჸڍৰڶཚၴսأࡌ

֗אሏᥦΙࠐ  

( f )  ৄޣᄎەᐞع૪ழΔؓᘝ۞ྥঅߛፖ࿇୶ऱᏁ

Ζ  

4 9 . ംᠲΖנ༽ࡡሑᓮஂฅΔݙ૪Գբຫ૪ع࣍ط   

5 0 .  ԫࡡټ༼֮֗ٙࢬॵऱቹ H - 4 e ऱᅃׂ 7Δᇬം۶א

ع ૪ Գ ᜢ ጠ  ڶ ሐ ሁ ຏ  ᇠ ޘ Δ ܀ ع ૪ چ រ ॵ २ থ ڶ ԫ ᔖ ຄ

߫ΖᏥಬس٣ᇞᤩΔᇠຄ߫ԯڇᑇڣছၞԵᇠޘΔᅝழઠ။

ມֆႼऱຏሐآࡸຨΖהൎᓳΔڇڶຏሐՂ֫شࠌං߫ሎ

ಬֲشٲᙠΖ۫ಥ֗ᠦቤറᚨஂऱנ܂ޣᇞ

ᤩΔ।عق૪ԳࢬਐऱຏሐਢԫයլٽऱຏሐΔຑ൷ػ╙

ຨΔ߫ᔖլࢌբਙ܀Δشࠌᔖ߫ڶམሁΔመࡵᆄࡉޘ

ၞԵΖᇠຏሐࡉᆄࡵሁຟڇມֆႼऱᒤփΔۖೈॺاޘ

ঞ߫ᔖլၞԵມֆႼΖድܡᢞΔױܑऱ࠷ድᥨᆟٻ

ᥨᆟ।قΔاޘૉᚵڇມֆႼᒤփᘋ৬ԫය߫ᔖຏሐຏ

ᓮعڇΖױ࠷ᄎࡡֆႼࡾມֆႼ֗௧ٻΔႊ٣ޘ╙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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ױழΔႊᎅࣔၞ۩ՠ࿓ऱ֗طਜՠᒤΔࠀေ۷ڶᣂຏሐ

ኙཬढ֗ມֆႼਜऱᐙΖ  

5 1 .  ኙ ࣍ ع ૪ Գ ᜢ ጠ բ ᛧ چ ਙ  ޅ  ࿇ ୶ ᄅ   ܍ ጥ ࠫ ৢ

ڙ Δ ۫ ಥ ֗ ᠦ   ቤ റ  ڃ ᚨ  ஂ ऱ ം ᠲ ழ । ق Δ ה མ ፖ

R 1 2 ।זاࡺޘ╙ػ) )ᄎ૿Δᇞᤩᖕ࿇୶ᐉچޅቹΔޘ

ᓮΖ۫ಥ֗ᠦعቤנ༽Δؘႊڙጥࠫৢ܍ૉᚵ࿇୶ᄅا

ቤറᄎ༼ؘࠎऱܗ࠰Δاޘঁאᄷໂ༼ٌৄᄎە

ᐞऱቤعᓮΖ  

5 2 . Ζޘਢբᐒऱၢ╙ػ૪Գᜢጠعאᇬം۶ࡡټԫ 

Ꮵಬس٣ᇞᤩΔڶޘ╙ػ௧ຬٌຏ൷ሒΔױڼڂጩਢᆜऱ

ၢ ޘ Ζ ڇ ᘋ ৬ ᆄ ࡵ ֽ  ছ Δ ᇠ  ᑇ ଡ ၢ ޘ հ ၴ ڶ ψ ဩ ྀ ω ࣚ

೭Δ܀৵ࠐψဩྀωࣚ೭ڂଊড়ԳᑇլַึۖߩΖػ╙௧૿

ंᛑྂΔٍאࢬլ౨ൄֲ܂شሎᙁऱ௧ሁຏሐΖᏥಬࠀس٣

।قΔޘ╙ػཏሙֶֆ٥ਜΖຫሒس٣ޗᇖךᎅΔᅝڣᘋ

৬ᆄֽࡵழΔᇠࠡהၢޘऱ݁اޘᛧ։۫ಥؑऱ܂ۯ

ᇖᚍΔޘ╙ػऱاޘথ࠹ڶ༡ΖהૹعΔ௧ຬຏሐΔ

Ζޘऱၢمࡰګ╙ػח  

ᤜຝ։  

5 3 . عऱՑᙰנ܂ᄎՂڇࡉ૪عऱ૿ڶࢬᖕࡡᓮஂ 

૪Δەᐞع૪ࠃႈΖ  

5 4 .  ᆖᤜ৵ΔࡡՕીٵრໂ൜ R 1 ۟ R 7Ε R 8 (ຝ։ )֗

R 9 რլ൷ٵࠀ૪Δعᣂ֭ຍٝ౻ቹऱڶ R 8 (ຝ։ ࡉ( R 1 0

۟ R 1 4 ऱع૪Ζࡡᤉۖᐉᔹ֮ٙร 7 ຝ։ࢬሉٺႈլ൷ع

૪ऱࡉطኙع૪Գऱࠡהრנ܂ߠऱڃᚨΔࠀᎁڃࡉط

ᚨ৾ᅝΖ  

 

૪ᒳᇆع R 1 ۟ R 6 ֗ R 9  

5 5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ໂ൜ع૪ᒳᇆ R 1 ۟ R 6 ֗ R 9

Ζߠᣂ֭ຍٝ౻ቹऱრ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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૪ᒳᇆع R 7  

5 6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ໂ൜ع૪ᒳᇆ R 7 ᣂ֭ຍڶ

ٝ౻ቹऱრߠΖᣂ࣍ R 7 ࠫૡچ࿇୶ωڤޘψၢڶࢬנ༽

ၢޘ࿇୶៴ቹऱ৬ᤜΔৄᄎٍٵრܫव R 7Δቤᆟᄎהٻଚ

Ζڃ܂  

૪ᒳᇆع R 8  

5 7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ໂ൜ع૪ᒳᇆ R 8 ᣂ֭ຍڶ

ٝ౻ቹऱრߠΔࡳެࠀլ൷ع૪ᒳᇆ R 8 ࠡ塒ຝ։ऱփ୲Δ

ڕطՀΚ  

( a )  ᖕπ ມֆႼ යࠏρ (ร 2 0 8 ີ )Δ چਬނ ቤ

ψມֆႼω᥆࣍ມֆႼ֗௧ࡾֆႼࡡᄎऱ

ᦞᒤΔլؑৄطቤࡡᄎጥᝤΙ֗א  

( b )  πုᤩρᎅࣔร 7 ( b )ࠎ༽ڇڱᐘࢤΔ୲ڇᇠ

ၞ۩ԫঁֱࠄᅝاࡺچऱچ՛ীਜऱ༼ࠎΕ

অ塄ࢨଥ⠢ՠ࿓֗طਙࢌอᤂࢨᆵኔऱֆ٥ՠ࿓Ζ

ߜլګՠ࿓ᑓา՛Δቃૠլᄎኙᛩቼທࠄຍ࣍ط

ᐙΖउΔՂ૪՛ীՠ࿓ڕ௫֗ٚ۶ࣾሐޏሐΕ

ჄՒЯჄჀࢨਉՒՠ࿓Δຟႊৄٻᄎ࠷ቤ

Ζױ  

5 8 .  ৄᄎٵრܫव R 8 Հࡵࠃ٨Ν  

( a )  ኙ࣍ R 8 ৬ᤜمሀຝ॰റຂ՛ิΔຂڶᣂ

 ຑ  ມ ֆ Ⴜ ऱ ߏ Գ Ւ چ ऱ অ ߛ Ε  ቤ ࡉ Ւ چ ਙ

Δຍႈ৬ᤜᄎ᠏ሒઌᣂऱਙەݝᐞΙ֗א  

( b )  ᚨבঅࡉߛषᄎ࿇୶ऱᏁΔਙࢌᄎࠡނ塒ٺ༏

ມֆႼψլץਔऱՒچωԵມֆႼऱᒤΔ

ຜΖشᔞऱٽࠡࡳቤൻਜቤࡳᄎຏመऄ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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૪ᒳᇆع R 1 0 ۟ R 1 2  

5 9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 R 1 0 ۟ R 1 2 ऱع

૪ΔڕطՀΚ  

�  ຍٝ࿇୶ᐉچޅቹૡࣔΔπৄؑቤයࠏρร 1 6

යڶය֮נ༽ױࡳ࿇୶՛ীৢڙऱعᓮΔۖৄ

ᄎᄎਊࡲޢଡூऱଡܑൣउۖەᐞڶᣂعᓮΖᣂ࣍

ቃఎՒ܂چၢڙৢڤޘ࿇୶ऱ৬ᤜΔᄎࠫڇૡ։

ૠቤՕጼቹழၞ۩ᇡาઔߒΖ  

6 0 .  ৄᄎٵრܫव R 1 0 ۟ R 1 2 Հࡵࠃ٨Ν  

� Δૉᘋ৬ԫයᄅሁץᇠ۫ಥࣟມֆႼ࣍ط 

ຑ൷ᇠΔᣄ܍ᄎ۫ش۾ಥࣟມֆႼऱՒچΔۖ

ມֆႼਢድᥨᆟऱጥᝤᒤΖՠ࿓ଠᤜԳႊނᇡ

าᇷற ਜՠᒤΕՠ࿓ኙཬ֗طՠ࿓ऱ۩ၞڕࠏ)

ढ֗ມֆႼਜऱᐙ )༼ٌມֆႼ֗௧ࡾֆႼ

ᄎᐉᤜΖࡡ  

૪ᒳᇆع R 1 3 ֗ R 1 4  

6 1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 R 1 3 ֗ R 1 4 ऱع

૪ΔڕطՀΚ  

�  ຍٝ౻ቹ᥆ᜯழࢤᔆΔڇԿڣփঁᄎط։ૠቤ

Օጼቹז࠷ΖࠩԱࠫૡ։ૠቤՕጼቹऱၸΔ

ቤᆟᄎەᐞع૪Գऱ৬ᤜΔגאาቤٺࡳՒشچຜ

ρรࠏΖຍٝ౻ቹૡࣔΔπৄؑቤයچ 1 6 ය

ᓮΔۖৄᄎعऱڙ࿇୶՛ীৢנ༽ױࡳය֮ڶ

ലਊࡲޢଡூऱଡܑൣउۖەᐞڶᣂعᓮΖ  

[ඩڼس٣إݛழᠦஂ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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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6 ♙ 7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T P / 4 5 9  

ᚵڇቤψጸ֏چωࡉψၢڤޘ࿇୶ωچऱ  

Օ୕ᏕႼޘ۔ร 1 1 પچร 8 0 ᇆ A ։  

ᘋ৬ৢڙ (ᄅ܍ጥࠫৢڙЁ՛ীৢڙ )  

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T P / 4 6 0  

ᚵڇቤψጸ֏چωऱ  

Օ୕ᏕႼޘ۔ร 1 1 પچร 8 0 ᇆ塒  

ᘋ৬ৢڙ (ᄅ܍ጥࠫৢڙЁ՛ীৢڙ )  

(ৄᄎ֮ٙร 8 7 5 5 ֗ร 8 7 5 6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 

6 2 . چᓮعΔۖۿᔆᣊࢤᓮعࡲຍࠟ࣍طΔࡡवܫஂ 

រڼ൷२Δٵ࣍ۯࠀԫψጸ֏چωփΔڼڂᄎԫەࠓᐞΖ

ᄎᤜΝ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।זऱࢌՀਙא  

༡ൎس٣  Ё ቤറקΕՕ୕֗ضޥ   

್ഛዺس٣  Ё ।זᓮԳऱع   

6 3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Κعࡲ១տຍࠟࡡٻቤറקΕՕ୕֗ضޥᤉۖᓮה  

6 4 . عࡲԫٝቹঞ១տຍࠟܗቤറଗקΕՕ୕֗ضޥ 

ᓮΔࠀਊு֮ٙᇡሉऱփ୲ຫ૪אՀរΚ  

( a ) عऱ۞ٺڇঁאΔױቤ࠷ᓮຟਢԱعࡲࠟ 

ᓮ چ រ ᘋ ৬ ԫ ᐏ ৢ ڙ (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Ё՛ ী ৢ

ڙ )ΖڇπՕ୕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T P / 2 2ρ

ՂΔቤعᓮᒳᇆ A / T P / 4 5 9 ऱعᓮࢬ௫چរቤ

ψጸ֏چωࡉψၢڤޘ࿇୶ωچΔۖቤع

ᓮᒳᇆ A / T P / 4 6 0 ऱعᓮࢬ௫چរঞቤψጸ֏

ڙփΔψৢچ࿇୶ωڤޘψၢڇωΖچ ᄅૻ)

܍ጥࠫৢڙ )ω᥆ᆖൄऱشຜΔڇ܀ψጸ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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ቤ࠷ᄎৄٻຜႊشωຍଡڙωփΔψৢچ

ױΙ  

( b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(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ω ᓮΔعࡲຍࠟࢴԼԫִԼԲֲڣԲሿԫሿ࣍(

ڕطՀΚ  

( i )  ຍࠟعࡲᓮլฤނٽᇠቤψጸ֏چωऱ

ቤრٻΙ  

( i i )  ຍࠟعࡲᓮլฤٽψေᐉᄅ܍ጥࠫৢڙЯ

՛ ী ৢ ڙ ࿇ ୶  ቤ ع ᓮ ऱ ᜯ ழ ᄷ ঞ ω ( Հ ጠ

ψ ᜯ ழ ᄷ ঞ ω ) Δ  ط ਢ ឈ ྥ ع ᓮ چ រ ݙ ٤ ۯ

փچ࿇୶ωڤޘψၢ܀ᒤωփΔޘψၢ࣍

ױ ش ܂ ࿇ ୶ ՛ ী ৢ ڙ ऱ Ւ چ ࠀ ॺ ཏ ሙ ࠎ լ ᚨ

֗אΙޣ  

( i i i )  ଣຍࠟعࡲᓮᛧޅΔᄎمՀլࠏ٣ߜΙ  

( c ) ு֮࣍ऱᖕᇡሉנ༽ᓮۖعᓮԳ֭ுع 

ٙร 3 ΔរڕՀΚ  

( i )  ᚵ৬ऱࠟᐏ՛ীৢڙ։ܑش۾ψጸ֏چωփ

2 2 0 ࡉۏֱؓ 2 0 5 ࡌլᄎኙࠀΔچऱՒۏֱؓ

ᢰچທګᣤૹऱլߜᐙΖ࣍طڶԫයຏ

ሐຏعᓮچរΔਚڼᚵ৬ऱ՛ীৢڙፖᏕႼ

ઌڶࠠڙփऱ՛ীৢچ࿇୶ωڤޘऱψၢޘ

ऱរΙٵ  

( i i )  ᏕႼޘऱψၢڤޘ࿇୶ωچփ़ڶࠀᆜՒ

Ιڙ࿇୶՛ীৢࠎױچ  

( i i i ) ޘᏕႼڇ۰ئ׀ᓮԳऱع  3 ۟ 6 ᇆऱৢڙΔᇠ

༉عڇᓮچរऱࣟ૿קΔعᓮԳݦඨ۰ڇᠨ

ᘣॵ२Δঁ࣍ᅃ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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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ऱ٣ڙᘋ৬՛ীৢڶᢰᔣ૿קរچᓮعڇ 

ڙᣂৢڶΔࠏ 1 9 B ᇆࡉ 1 9 D ᇆΔຟٵڇԫ

ψጸ֏چωփΙ  

( v )  ڇຍࠟعࡲᓮፖᒳᇆ A / T P / 3 9 6 ᛧޅ࿇୶

՛ীৢڙऱعᓮઌۿΔعᓮԳৄޣᄎٵᑌ

ൕ ᐈ ە ᐞ ຍ ࠟ ࡲ ع ᓮ Δ ڂ ᚨ   ൣ उ ղ א ޅ

Ι֗א  

( v i )  ଣຍࠟعࡲᓮᛧޅΔױعᓮچរত૿ऱ

ψጵٽ࿇୶ ( 1 )ωچ༼ࠎԫଡᒷᓢΙ  

( d )  ਙࢌຝ॰༉ຍࠟࡲுعᓮ༼נऱრߠᐽᙕ࣍ு

֮ٙร 5 Δຍࠄຝ॰Օીፂ٣ছऱᨠរΔኙຍ

Ιߠኙრ֘ࢨ૿ڶࠀᓮعቤࡲࠟ  

( e )  ᅝڇݝຍࠟࡲுعᓮऱֆؒཚփࠩگڶࠀֆฒ

ऱრߠΙ  

( f )  ৄᄎམ࣍ԲሿሿԮڣԼԲִԼڶڇֲॵයٙ

ऱൣउՀޅԱԫࡲᚵᘋ৬՛ীৢڙ (ᄅ܍ጥࠫ

ڙৢ )ऱٵᣊعᓮ (ᒳᇆ A / T P / 3 9 6 )Ζৄᄎൕᐈޅ

ᇠࡲᒳᇆ A / T P / 3 9 6 ऱቤعᓮΔਢەᐞࠩࠡ

ൣउΔڂعᓮچរڶ 3 7 %ऱ࣍ۯֱچψၢڤޘ

࿇୶ωچΔۖਢբؓᖞ૿چऱᤴ़چᒌΔࠡԫ

૿ਢբؓᖞ૿چऱࡕΔ؆Կ૿ঞਢԫڇࠄԲሿ

ሿሿڣᜯழᄷঞቇؒছբ৬ګऱڶᄅ܍ጥࠫ

ΙڙЯ՛ীৢڙৢ  

( g ) ு࣍ေ۷ᇡሉࡉైڂᐞەᓮऱቤعࡲᣂຍࠟڶ 

֮ٙร 7 ΔរڕՀΝ  

( i )  ՛ิࡡᄎࢴຍࠟعࡲᓮழࢬᖕऱൣउս

ྥ ژ ڇ Δ ܛ ᚵ ৬ ऱ ՛ ী ৢ ڙ լ ฤ ٽ ψ ጸ ֏ چ

ωऱቤრࡉٻᜯழᄷঞΔޅ֗אعᓮᄎ

Ιࠏ٣ߜՀլ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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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ԫٵڇᓮऱຫ૪խᜢጠΔعுࠡڇᓮԳع 

ψ ጸ ֏ چ  ω փ ڶ ࠟ ଡ ᘋ ৬ ՛ ী ৢ ڙ ऱ ٣ ࠏ

ܛ) 1 9 B ֗ 1 9 D ᇆऱ՛ীৢڙ )ΖྥۖΔᇠࠟ

ᐏৢڙྤءႊعᓮቤױΖᖕቤᆟऱ

ಖᙕΔ 1 9 D ᇆऱৢڙऱۯᆜଶڇړψၢڤޘ࿇

୶ωچऱᒤ؆Δᅝݝᎁ᥆ڇ࣍ᇡาቤ

ऱၸฃᓳᖞچᢰऱଡூΔڼڂᇠᐏৢ

ऱൣױᓮቤعႊྤڇԼִڣԫ࣍ڙ

उՀᛧޅΖ۟࣍ 1 9 B ᇆऱৢڙΔঞࠡ࣍ط

։ૠቤՕጼቹՂऱψၢ࣍ۯរՕຝ։چڇࢬ

।ٍڣԲሿሿ࣍ݝᅝאࢬփΔچ࿇୶ωڤޘ

Ιױᓮቤعᄎৄٻႊྤق   

( i i i ) ع  ᓮ Գ  ޣ ৄ  ᄎ ቝ ە ᐞ ࠡ ࢬ ޅ  ऱ ᒳ ᇆ

A / T P / 3 9 6 ऱ ع ᓮ ԫ ᑌ Δ ൕ ᐈ ە ᐞ ה ଚ ऱ ع

ᓮΖᅝֲৄᄎൕᐈޅᇠࡲᒳᇆ A / T P / 3 9 6

ऱቤعᓮΔਢەᐞࠩࠡൣउΔڂᇠࡲ

ڶរچᓮعᓮऱع 3 7 %ऱ࣍ۯֱچψၢڤޘ࿇

୶ωچΔۖਢբؓᖞ૿چऱᤴ़چᒌΔࠡ

ԫ૿ਢբؓᖞ૿چऱࡕΔ؆Կ૿ঞਢڇԲ

ሿሿሿڣᜯழᄷঞቇؒছբ৬ګऱڶᄅ

عࡲΖྥۖΔழຍࠟڙЯ՛ীৢڙጥࠫৢ܍

ᓮᚵ৬ऱ՛ীৢڙፖᏕႼޘ۔ऱৢڙ䁿ڶԫ

၏ ᠦ Δ ۖ ࡌ ᢰ چ ֱ   ਢ യ ؒ ཬ ढ ऱ ़ ᆜ Ւ

ݝᅝחՂ૪ڶլࠠࠀᓮعΔழऱڼڂΔچ

ൕᐈەᐞऱైڂΙ֗א  

( h )  ቤᆟऱრߠ——  ቤᆟᖕᇡሉ࣍ு֮ٙร 7

ࠀᐽᙕ࣍Ղ֮ऱቤەᐞࡉైڂေ۷Δլ֭ຍ

ᓮΖு֮ٙรعுࡲ 8 ᇡሉऱᏍڃץطਔ

ຍࠟعࡲᓮլฤٽψጸ֏چωऱቤრࡉٻᜯழ

ᄷঞΔޅ֗אعᓮᄎمՀլࠏ٣ߜΖ  

[್ူᑾ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6 5 . ᓮΔ್ع૪ுس।್ഛዺ٣זᓮԳऱعᤉۖᓮஂ 

ՀរΚאנ༽س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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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ᓮԳਢعᓮΖعଚऱהᐞەᄎൕᐈৄޣᓮԳᓮع 

۰ئ׀ڇඨ౨ݦଚהΔاޘࡺΔࠟԳ݁ਢݬכࠟ

ॵ२৬ৢΔֱঁᅃᠨᘣΙࢬ  

( b )  ۞ൕ٣ছऱعᓮ࣍Բሿሿڣৄᄎࢴ৵Δڇ

ᄅৢڶរᔣچᓮع ڕࠏ) 1 9 B ֗ 1 9 D ᇆऱৢڙ )

৬ګΔڶᣂৢ࣍ڙு֮ٙࢬॵऱቹ R - 2 Ιق᧩  

( c )  ឈྥቤᆟᎁڇψၢڤޘ࿇୶ωچփڶՒشچ

ࠐ ࿇ ୶ ՛ ী ৢ ڙ Δ ܀ ع ᓮ Գ ႛ ᖑ ڶ ع ᓮ چ រ ऱ Ւ

ה၆Δ࣓֜چՒהփऱࠡچ࿇୶ωڤޘΔψၢچ

ଚྤऄᖜΙ  

( d ) ࿇୶ٽψጵࡉچ࿇୶ωڤޘψၢ࣍ۯរچᓮع 

( 1 ) ω چ  հ ၴ ऱ ԫ Ⴧ ࡰ م Ւ چ Δ ڂ ڼ Δ ޅ  ڇ ع

ᓮچរ࿇୶՛ীৢڙΔࠀլᄎᖄીٵᣊشຜឩཋ۟

֗אΙچՕऱޓ  

( e )  ᚵ ৬ ऱ ՛ ী ৢ ڙ ࠀ լ ᄎ ኙ ᇠ  ऱ ࿇ ୶ ທ ګ լ ߜ ᐙ

Δۖਙࢌຝ॰ٍנ༽ڶૹՕऱ֘ኙطΖعᓮ

عऱ՛ᖫΔۖߠᑇൄ֟ڶΔழچរਢԫ༏ؓچ

ᓮԳٍאױ৬ທԫයࠟଡعᓮچរش٥ऱຏሐΖ  

6 6 .  ༡ൎڃس٣ᚨԫࡡټ༼נऱംᠲழ।قΔቹ R - 2 ࢬ

ڙऱৢق᧩ ( 1 9 D ᇆ )ਢຑᒳᇆ A / T P / 4 5 9 ऱعᓮࢬ௫چរק

૿ᢰऱৢڙΔᇠᐏৢ࣍ڙԫڣᛧچਙ᜔ᆟޅΔᅝழ

։ૠቤՕጼቹآࡸᑇᒘ֏ΔቤᆟᖕԳ֫ᚵໂऱᇷறΔᎁ

ᇠᐏৢڙՕຝ։࣍ۯψၢڤޘ࿇୶ωچփΔྤႊ༼נቤ

ΔڼڂᓮΔع 1 9 D ᇆऱৢڙլጩਢᛧৄᄎޅऱࠏ٣ଡூΖ  

6 7 . ٍ٦ྤࡡΔנ༽ߠრޡԫၞڶ।זᓮԳऱع࣍ط 

Δৄᄎګݙբᆖݧଚுแಛ࿓הवܫஂംᠲΔהࠡנ༽

ᄎהڇଚᠦஂ৵ၞԫޡᤜຍࠟࡲுعᓮΔ࿑৵ᄎࡳެނຏ

वהଚΖڍஂضޥΕՕ୕֗קቤറعࡉᓮԳऱז।

ழᠦஂΖڼ࣍ԳٺଚהᄎᤜΖஂ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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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ຝ։  

6 8 . ඨ۰ݦਢطᓮऱعࡲຍࠟנ༽ᓮԳعΔق।ஂ 

ڇ ׀ ئ ॵ २ Ζ ط ࣍ ᚵ ᤜ ऱ ՛ ী ৢ ڙ ࿇ ୶ ႈ ؾ լ ฤ ٽ ψ ጸ ֏ چ

ωऱቤრࡉٻᜯழᄷঞΔࡡڼڂٵრᚨᏍعڃᓮΖ  

6 9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ࠟࡲுعᓮΖࡡ

ᤉۖᐉᔹு֮ٙร 8 . 1 ࢬሉٺႈᏍڃطΔࠀᎁط

৾ᅝΖڶᣂڕطՀΝ  

( a )  ᚵ৬ऱ՛ীৢڙլฤٽψጸ֏چωऱቤრٻΖ

ڶ ᣂ  ቤ რ ٻ ਢ א ڼ چ  ܂  ؑ  ऱ ࿇ ୶  ऱ 

ૻΔᖕԫංࡳΔψጸ֏چωլၞࡵ۩࿇୶Ζ

ೣᠦຍଡቤ֭א։ᖕΔךࠎ༽ྤࠀᓮփع

რٻΙ  

( b )  ᚵ৬ऱ՛ীৢڙլฤٽψေᐉᄅ܍ጥࠫৢڙЯ

՛ীৢڙ࿇୶ቤعᓮऱᜯழᄷঞωΔطਢឈྥ

࿇ڤޘψၢ܀ᒤωփΔޘψၢ࣍ۯ٤ݙរچᓮع

୶ωچփ܂شױ࿇୶՛ীৢڙऱՒࠀچॺཏሙࠎ

լᚨޣΙ֗א  

( c )  ଣຍࠟعࡲᓮᛧޅΔᄎψጸ֏چωփऱٵ

ᣊ࿇୶ႈمؾՀլࠏ٣ߜΖଣຍٵࠄᣊعᓮ݁ᛧޅ

Δีᗨᐙ֗ࢬΔᄎחᇠऱᖞ᧯۞ྥᛩቼᔆై

Հ૾Ζ  

[್ူᑾՖՓڼழᑉழᠦஂΔᏥཕᣛ໑Փڼழᠦஂ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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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8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K T N / 3 4 7  

ᚵڇቤψልᄐωچऱցிᙘקضร 1 0 9 પ  

รچ 7 2 ᇆ (ຝ։ چՒࢌຑਙࡉ(  

ၞ۩ჄჀՠ࿓Δ܂אልᄐشຜ  

(ৄᄎ֮ٙร 8 7 5 7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7 0 . 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ᓮԳع।Εזຝ॰ऱࢌՀਙא 

ᄎᤜΝஂנ  

്ጽՖՓ  Ё  ቤᆟ֢॰֗ցிቤറ  

س٠௯٣ޕ  Ё ᓮԳع   

ᔤ୶ဎس٣  Ё ।זᓮԳऱع   

7 1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Ζعࡲ១տຍࡡٻᤉۖᓮ֢॰֗ցிቤറה  

7 2 .  ֢॰֗ցிቤറଗދܗᐙׂ១տຍعࡲᓮΔࠀਊ

ு֮ٙᇡሉऱփ୲Δຫ૪אՀរΝ  

( a ) រၞ۩ᚵᤜऱچᓮعڇ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ჄჀՠ࿓Δ܂אልᄐشຜΖعٌ༽ڇᓮழΔعᓮچ

រ ۯ ࣍ π ᙘ ض ק ։  ૠ ቤ Օ ጼ ு  ቹ ᒳ ᇆ

S / Y L - K T N / 7ρՂቤψልᄐωچऱֱچΔۖᇠ

ቹঞؾছսྥڶயΙ  

( b ) រऱ૿ᗨપچᓮع  3  6 0 0 ਔપץΔۏֱؓ 5 8 0 ؓ

ਢූऱູჀΔཬរچᓮعΖچՒࢌऱਙۏֱ

ढហسΖॵ२چࠠၢۥΔۃڶჀЯූ

ऱۃჀΕልچΕ़ᆜՒچЯچΖ۫ত૿ऱچ

ֱ ڶ ቤ  ψ ۞ ྥ অ ߛ  ( 1 ) ω چ  ऱ າ ຺ অ ᥨ  ֗

۫ᥳΖعᓮԳ৬ᤜشࠌ႓क़ޥ (՞ࣽ រჄچᓮعނ(

ԿۏΔאጟཬڶᖲᓋ࣠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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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(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ω ᓮΔعࡲຍࢴԼԫִԼԲֲڣԲሿԫሿ࣍(

ՀΚڕط  

( i ) ౨ᢞࣔᚵᤜऱჄჀՠ࿓آऱᇷறٌ༽ࢬᓮԳع 

լᄎኙعᓮچរ֗ॵ२چऱسኪΕནᨠ֗ඈ

ֽທګլߜᐙΙ֗א  

( i i ) ࢬΔีᗨᐙࠏ٣ߜՀլمᓮΔᄎعࡲຍޅ 

֗ Δ ᄎ ኙ س ኪ ທ ګ լ ߜ ᐙ  Δ ח ᇠ  ؈ װ ູ

ჀΙ  

( d ) ᓮΙعுࡲ૪Δ֭ຍع۶ٌٚ༽ྤࠀᓮԳع   

( e )  ਙࢌຝ॰༼נऱრߠᇡሉ࣍ு֮ٙร 4 ຝ։Δ

រڕՀΚ  

( i )  ድል۞ྥᥨᆟᆟ९ (Հጠψድᥨᆟᆟ९ω )ኙ

ຍعࡲᓮࢬڶঅఎΖعᓮچរڶԫଡᆜऱູ

ჀΔჀփ९የֽسཬढΔჀࡌګᖫץ

ΖᇠڶऱູჀբᆜڍழΔբګ

ֽँᖻΖعᓮچរٍፖᔣऱູჀࡉᛘګݮچ

ຑጿऱֽᛘچΖعᓮچរᔣ२ψֽׄضωΔ

ᇠਢᨠᓾᛘچາ຺ऱထټᑷរΔٍਢཽ֟ء

ᑇբवऱ࿕ڶ㜽ཷچរհԫΖድᥨᆟᆟ९

ᎁૉعނᓮچរ᧢ګౙልچΔױ౨ᄎচஇ

ᇠऱ֚ྥسࡉۥढڍᑌࢤΔسࠡחኪᏝଖ

Հ૾Ι  

( i i )  ቤᆟ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ኙຍࡲ

ᖲል๗ڶჀֺᚵᤜऱູق।ࠀঅఎΔࢬڶᓮع

অ࠹౨༼֒ᇠऱᖞ᧯ནᨠᏝଖΖᇠູჀፖޓ

ຍޅჀઌຑΔۃהຑऱࠡڴࣾࣾضऱᙘߛ

ऱནᨠᇷᄭΙڶᄕ࿕ࠄຍװ؈ᓮΔঁᄎعࡲ  

( i i i )  ྄೭ᆟ᜔ՠ࿓ஃЯᄅק।قΔعᓮԳႊ༼ٌ

ඈֽ৬ᤜ ਔ⁼ֽ྇௦ᐙऱൻਜץ) )֗ᆜඈ

ֽਜΔᇠᆟթᄎޅჄჀ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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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រچᓮعڇΔլقਙറ।چਙ᜔ᆟցிچ 

ऱਙࢌՒچՂჄჀЯჄՒΙ  

( f )  ᅝڇݝऄࡳֆؒཚփ൷ᛧԿٝڶᣂຍࡲுعᓮऱ

ֆฒრߠΖ໌৬ଉཽ֘ኙຍعࡲᓮΔطਢعᓮ

چ រ բ  Ⴤ ؓ ࠀ א  ᥏ ሶ ၲ Δ ֲ ৵ ᄎ ش ܂ ၞ ۩ ࿇

୶ΖޅຍعࡲᓮᄎمՀլࠏ٣ߜΔڶᣂچរᚨ

༚ູჀΖڼ؆Δᔥवᒛഘऱࡉԫټցிᤜ

֘ኙعᓮΔזٌྤࠀ܀طΖᅝڇݝร 1 6 යع

ᓮऱၸ൷ᛧնٝֆฒრߠΔ݁।֘قኙعᓮΔ

ۖ ࠡ խ Կ ټ ༼ რ ߠ Գ ٍ ڶ ༉ ຍ ࡲ  ு ع ᓮ ༼ נ რ

Ιߠ  

( g ) ு֮ٙร࣍ေ۷࣠ᇡሉࡉైڂᐞەႈቤٺ  6

ΔរڕՀΚ  

( i )  ឈྥعᓮچរ࣍ۯψልᄐωچփΔۖᚵڇ

ᇠጟཬᓋ࣠ڶᖲልขٍਢڶᅝྥᦞܓᛧ

ऱشຜΔլመΔድᥨᆟᆟ९Εቤᆟ᜔ৄ

ؑ  ቤ ஃ Я ৄ ؑ  ૠ ֗ Ⴜ ቼ ֗ ྄ ೭ ᆟ ᜔ ՠ ࿓

ஃЯᄅקঞᖜ֨ᚵᤜऱჄჀՠ࿓ᄎኙسኪΕ

ནᨠ֗ඈֽທګᐙΙ֗א  

( i i ) ᣊٵऱچᣂψልᄐωڶᓮΔᄎعࡲຍޅ 

Δีޅᓮ݁ᛧعΖૉຍᣊࠏ٣ߜՀլمᓮع

ᗨᐙ֗ࢬΔᄎኙسኪທګլߜᐙΔחᇠ

ჀΖູװ؈  

( h )  ቤᆟऱრߠѧѧ ᖕՂ֮ᄗ૪ு֮ٙร 6 ࢬ

ԼڣԲሿԫሿ࣍ᄎࡡ՛ิ۞࣍ᦸ֗אऱေ۷Δ܂

ԫ ִ Լ Բ ֲ ە ᐞ ڶ ᣂ ع ᓮ א ࠐ Δ  ቤ ൣ उ ࠀ ྤ ޏ

᧢ Δ  ቤ ᆟ ፂ  ٣ ছ ऱ რ ߠ Δ լ ֭  ຍ ࡲ  ு ع

ᓮΔطਢعᓮԳآ౨ᢞࣔᚵᤜऱჄჀՠ࿓լ

ᄎኙسኪΕནᨠ֗ඈֽທګլߜᐙΔޅ֗אຍ

Ζࠏ٣ߜՀլمᓮΔᄎع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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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3 . ᓮΖᔤ୶ဎ٣عு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ᓮஂ 

ՀរΚאנ༽س  

( a ) ࡉژΔঅٻऱቤრچᆵኔψልᄐωܡᔆጊ౨ה 

অᥨڇ༚ౙ֗הࠡ܂ልᄐشຜֱ૿ࠠړߜڶᑨԺऱ

ᚌᔆልچЯູჀΔ܂ঁאልᄐشຜΖה।ࠐ࣍طق

۞փچऱᤁञΔڇଉཽᆖᛜድልᄐױܓྤءቹΙ  

( b )  ድᥨᆟᆟ९ऱრ֗ߠ۞ྥഗ८ᄎ༼ٌऱֆฒრ

چ㜽ཷऱࠎױኪᏝଖΔਢسរچᓮعਐߠ

រΔຍଡᎅऄࠡኔྤࠀᖕΖᖕהᨠኘߠࢬΔعᓮ

ኪᏝଖΔৄسរچᓮعΖଣנາ຺ڶࠀរچ

ᄎঁᚨނᇠޏቤψ۞ྥঅߛωچΙ  

[ຫዧႆඒڼழࠩஂΖ ]  

( c )  ኙچ࣍ਙ᜔ᆟ।قլعڇᓮچរऱਙࢌՒچՂჄ

ჀЯჄՒΔعᓮԳٵױრլعڇᓮچរऱਙࢌՒچ

ՂჄՒΖڼ؆Δࠌܛլၞ۩ჄჀΔعᓮچរսྥױ

௦ଅᙠᄎለΙֽ܀ຜΔشልᄐ܂ش  

( d )  ຍعࡲᓮ৬ᤜၞ۩ऱਢڶᖲౙጟΔฤٽψልᄐωچ

ऱቤრٻΖ֚ྥᛩቼլឰ᠏᧢ΔଣعᓮچរჄ

ؓ ܂ ል ᄐ ش ຜ Δ າ ຺ ৰ ױ ౨ ᄎ ᔢ ൔ ࠩ ࠡ ה چ ֱ 

ཷΙ  

( d )  ᚵᤜऱڶᖲልᑓา՛ΔଡԳᘋᔊۖΔլ

ᄎאᄐڤݮᆖᛜΙ֗א  

( e )  ᔥवᒛഘਢᖑعڶᓮچរऱలഘΔהଚ֘ኙຍࡲ

ுعᓮΔਢڂآᛧܫवຍࡲቤعᓮΖ໌৬ଉ

ཽ ऱ რ ߠ ਐ ع ᓮ چ រ բ Ⴤ ؓ Δ ֲ ৵ ᄎ ش ܂ ၞ ۩ ࿇

୶ΔຍଡᎅऄڶࠀᖕΖعᓮԳᄎലعᓮچរ

ࡉسΕցிᤜ႓ᔃ٣سᖲౙጟΖᔥ٣ڶ܂ش

۞ऱۿᣊאຟਢߠ۞ྥഗ८ᄎ༼ٌऱֆฒრ

ྥঅߛ֘طኙຍعࡲᓮΖຶߒᚨঅྥ֚ߛາ຺ཨ

ஒچΔᝫਢ୲Ւ܂چ༚ౙشຜΔৄᄎᚨृࠟڇ

հၴؓנ܂ᘝ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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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4 .  ԫࡡټᓮ֢॰֗ցிቤറᇞᤩψልᄐωچऱ

ቤ რ ٻ Δ  ܑ ਢ ڶ ᣂ  ᆜ ູ Ⴠ ऱ ൣ उ Ζ ് ጽ  Ֆ Փ । ق Δ ڇ

ψልᄐωچփΔψልᄐشຜωਢᆖൄऱΔ܀ჄჀঞႊٻ

ৄᄎعᓮቤױΖعᓮԳႊᢞࣔᚵᤜऱჄჀՠ࿓լᄎኙඈ

ֽΕسኪ֗ནᨠທګլߜᐙΖድᥨᆟኙຍعࡲᓮࢬڶঅఎΔ

ڂ  ᚵ ᤜ Ⴤ Ⴠ ՠ ࿓ ᄎ ނ  ֽ ँ ᖻ ᧢ ګ  چ Δ ח ࠡ س ኪ Ꮭ ଖ ૾

܅ Ζ ڼ ؆ Δ ع ᓮ چ រ ᔣ २ ψ ֽ ׄ ض ω Δ ᇠ  ਢ  㜽 ऱ  ཷ چ

រΖ്ጽՖՓ।قΔᖕᅝڇݝԲሿԫሿڣ༉۫ᥳՠ࿓ૠቤ

༼ٌऱᛩቼኘܫΔڶಖᙕਐ㜽མڇᇠנΖᔤ୶ဎ٣

ᔆጊຍጟהጟཬ࣠ᖫ֗ᓋလΔ܂شរچᓮعނਢ৬ᤜق।س

ልᄐشຜᄎܡటऱᐙ㜽Ζ  

7 5 . រऱچլᐙ㜽ཨஒڇऄֱڶ౨ױΔق।ࡡټԫ 

ൣउՀΔعࠌᓮԳ౨عڇᓮچរၞ۩ڶᖲౙጟΖהᇬംعᓮԳ

ጐאறΔॅࢨୌᣊልᢐشࠌ֗אጟཬչᏖཬढΔאױᐞەܡڶ

ၦ྇֟ኙسኪທګᐙΖᔤ୶ဎس٣।قΔהଚբعڇᓮխ

شࠌᄎᖲልڶౙጟऱ՞ࣽჄჀΖٽᔞشᇷறΔᎅࣔᄎࠎ༽

ᖂልᢐΖ്ጽ֏شࠌᖲॅறΔٍլᄎڶऱګᖫᆺ፹ࡉᐓ塒א

ՖՓ।قΔᖕድᥨᆟऱᇷறΔعڇᓮچរऱᆜູჀբ᧢ګ

ֽᛘچΔᔞٽາ຺ཨஒΖૉعނᓮچរ᧢ګౙልچΔױ౨

ᄎ চ இ ᇠ  ऱ س ढ ڍ ᑌ ࢤ Δ ૾ ܅ ࠡ س ኪ Ꮭ ଖ Ζ ᔤ ୶ ဎ ٣ س ।

រΖچᓮع౨ਢᔣऱູჀΔۖॺױរچΔ㜽ऱཷق  

7 6 .  ԫࡡټᇬംຍعࡲᓮਢܡႛ௫֗ჄჀΔࠀ।عڇقᓮ

ٵسჀჄؓΖᔤ୶ဎ٣ۃ౨ᄎᖄીױΔߢរౙጟΔ९ۖچ

რΔࠀ।عނقᓮچរփऱۃჀჄ۟عᓮࢬ৬ᤜऱԿۏ৫Δ

ᓮႛ௫֗ჄعࡲΖ്ጽՖՓᑢ堚Δழຍڣ౨Ꮑழࠟ۟Կױ

ჀΔۖڇ࣍طψልᄐωچփΔψልᄐشຜωਢᆖൄऱΔ

ᐙΔਢྤൕߜऱլګທࢬຜشլ௫֗ჄჀऱልᄐ࣍ኙאࢬ

ጥऱΖ  

7 7 . ૪ድᥨᆟᎁޡᓮ֢॰֗ցிቤറၞԫࡡټԫٵ 

عނᓮچរڶ܂شᖲౙጟᄎኙسኪທګ૿ᐙऱრ྄ࡉߠ

೭ᆟ༼֗ױ౨נऱඈֽംᠲΖຍࡡټᎁູڶჀشຜֺ

ᚵᤜልᄐشຜֽࠩ࠹࣐ޓۿ௦ᐙΖ്ጽՖՓڃᎅΔឈ

ྥ ድ ᥨ ᆟ  ڶ  ܑ ေ ۷ ڇ ع ᓮ چ រ ၞ ۩ Ⴤ Ⴠ ՠ ࿓ ࢬ ທ ګ ऱ ᐙ

Δ܀ᇠᆟऱრٻਢጐၦঅᥨ֚ྥسቼऱسኪᏝଖΖ്ጽՖ

Փ । ق Δ ྄ ೭ ᆟ լ ֘ ኙ ຍ ࡲ ع ᓮ Δ ܀  ޣ ع ᓮ Գ ༼ ٌ ඈ ֽ 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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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ΔאᢞࣔᚵᤜऱჄჀՠ࿓լᄎኙॵ२چऱඈֽൣउທګլ

ᐙΖߜ  

7 8 . شࠌԳւڶᖑچբᛧՒܡᓮԳਢع٦ംΔࡡټԫٵ 

ᖲౙጟऱറᄐवᢝΖᔤ୶ဎڶໂࠠܡᓮԳਢع֗אរΔچᓮع

ᓮԳբፖعΔچऱలഘՒڶរਢᔥवᒛഘᖑچᓮعᇞᤩΔس٣

ᇠలഘऱ༉شࠌᇠऱՒچૡ࠰ᤜΖᔤ୶ဎࡡٻس٣

।قΔהൕࠃ堬ଇᄐΔࠎ༽ױᐓ塒א፹ທॅறΔڶࠎᖲልࠌ

ൎהᖲౙጟऱറᄐवᢝΖڶኃԳਢಯٖႼԭΔࠠໂٽऱהΖش

ᓳᆖᛜڶᖲልਢଡԳᘋᔊΔࠀॺ܂ᄐشຜΖᔤ୶ဎس٣ૹ

༼ছ૪ऱᓵរΔਐࠌܛנլၞ۩ჄჀΔعᓮچរսྥ܂شױል

ᄐشຜΔֽ܀௦ଅᙠᄎለΖ  

7 9 . ࢌរփऱਙچᓮعڇޅࢌբᛧਙܡᓮԳਢعᇬംஂ 

Ւၞچ۩ჄՒΔۖۃჀਢ໌ڕܡ৬ଉཽ༼ٌऱრߠࢬਐΔբ

ჄؓΔۃ֗אჀऱ৫۶Ζᔤ୶ဎس٣।قΔהଚٻآࡸ

ਙࢌᓮނᇠຝ։ਙࢌՒچԵعᓮچរऱᒤΖլመΔᇠຝ

։ਙࢌՒچਢູڶჀૹऱԫຝ։Ζឈྥຍعࡲᓮؘآႊף

Եᇠຝ։ਙࢌՒچΔ܀լނᇠຝ։ਙࢌՒچჄؓΔᇠऱᗨֽ

ঁᄎܗ९ಈྗسΔױ౨ᄎኙᛩቼທྗګឫΖᔤၞس٣ԫޡᇞ

ᤩΔعᓮچរڶჄؓΔ໌৬ଉཽױ౨ᎄނᔣჄؓऱۃ

ჀᅝعᓮچរΖהլམၦ৫ۃჀऱኔᎾ৫Δۖהऱ৬ᤜਢ

Ⴠऱ৫Ζ۟ۏჀؓ݁ჄԿۃނ  

[႓ᔕڼس٣ழࠩஂΔ್ۖူᑾՖՓঞڼ࣍ழ१ஂڃՂΖ ]  

ᤜຝ։  

8 0 .  ԫࡡټ।قΔعᓮچរփऱᆜູჀਢֽँᖻΔࠡ

س ቼ  ܑ ᔞ ٽ ܂   㜽 ऱ  ཷ چ Ζ ૉ ނ  ᆜ ູ Ⴠ ᧢ ګ  ౙ ል

ᙟ㷂ܡ㜽ᄎࡳΖឈྥլ౨ᒔ᧢ޏ٤ݙቼسᇠऱނΔലچ

ֽँᖻۖ؈ᇾΔ܀ຍᣊسቼฅຶߠߔΔڼڂድᥨᆟጐၦ

অᥨຍᣊੴ၆ऱسቼΔਢאױᇞऱΖஂᇖךΔଣޅຍࡲ

ऱچࡌΔᄎኙ֗ࢬΔีᗨᐙࠏ٣ߜՀլم౨ᄎױᓮΔع

ᐙΖߜլګኪທس  

8 1 .  ԫࡡټ।قլ֭ຍࡲுعᓮΖ࣍طድᥨᆟኙعᓮ

ജᇷߩྤࠀאࢬඈֽ৬ᤜΔٌ༽ڶᓮԳٍعՂףঅఎΔࢬ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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ற֭ޅຍعࡲᓮΖԫࡡټٵრᏍڃຍعࡲᓮΔڂع

ᓮԳڶຂٚ༼ߩࠎജᇷறΔᨃৄᄎەᐞຍࡲுعᓮΖஂ

ᓮऱଡܑൣउعࡲޢΔৄᄎലਊقऱᇬംழ।ࡡټᚨຍڃ

Ꮑऱᇷற֭ࠡଡூΖࢬࠎ༽ࡳެ۩۞ᓮԳႊعᐞΔەנ܂  

8 2 .  ԫࡡټࣔࠩػլ௫֗ჄჀΔ༉عނױᓮچរ܂

ልᄐشຜΔྤႊ༼ٌቤعᓮΔױ܀ጟཬऱልขᣊܑᄎઌᅝ

ਢልࢨߛរၞ۩۞ྥঅچᓮعڇނΔᚨق।ࡡټԫΖૻڶ

ᄐشຜࢬᛧ࠷ऱᆖᛎڃ܂ኙֺΖஂ।قΔࡡႊൕՒشچ

ຜቤऱߡ৫ΔەᐞჄჀ৬ᤜਢאױܡ൷࠹Δᆖᛎڃࠀॺຍ

փΔچψልᄐωڇΔឈྥقΖఽ।ైڂᐞەᓮऱૹعࡲ

ልᄐشຜਢᆖൄऱΔ܀ຍعࡲᓮਢᣂ࣍ჄჀΔࡡႊەᐞ

լګജᇷறΔᢞࣔᚵᤜऱჄჀՠ࿓լᄎທߩԱࠎ༽ܡڶᓮԳع

ᐙΖߜ  

8 3 .  ᖕࡡऱრߠΔஂ।قᚨᏍڃຍعࡲᓮΔڂعᓮ

Գآ౨ᢞࣔᚵᤜऱჄჀՠ࿓լᄎኙسኪࡉඈֽທګլߜᐙΖ

რΖٵق।ࡡ  

8 4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ࡲுعᓮΖࡡ

ᤉ ۖ ᐉ ᔹ  ு ֮ ٙ ร 7 . 1  ࢬ ሉ ऱ Ꮝ ڃ  ط Δ ࠀ ᎁ   ط ৾

ᅝΖڶᣂڕطՀΚ  

( a ) ౨ᢞࣔᚵᤜऱჄჀՠ࿓լᄎآऱᇷறٌ༽ࢬᓮԳع 

ኙعᓮچរ֗ॵ२چऱسኪΕནᨠ֗ඈֽທګլ

֗אᐙΙߜ  

( b ) ᓮعᣊٵऱچᣂψልᄐωڶᓮΔᄎعࡲຍޅ 

ࢬΔีᗨᐙޅᓮ݁ᛧعΖૉຍᣊࠏ٣ߜՀլم

֗ΔᄎኙسኪທګլߜᐙΔחᇠູװ؈ჀΖ  

[Ꮵཕᣛ໑ՓΕຫ٘֗س٣؍ඩଶ䌲ڼس٣ழᠦஂΔۖຫ୮ᑗ٣

ঞᑉழᠦஂΖس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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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9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0 8  

ضऱցிᙘچ࿇୶ωڤޘቤψၢڇ  

ร 1 0 9 પچร 2 9 1 ᇆ (ຝ։ )  

ᜯழֆฒ֚ೖ߫ ୮߫Ε᎘ীຄ߫֗խীຄ߫ߏਔץ) )  

(ཚԿڣ )  

(ৄᄎ֮ٙร 8 7 5 8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8 5 . ᄎᤜΝ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।זऱࢌՀਙא   

്ጽՖՓ  Ё  ቤᆟ֢॰֗ցிቤറ  

ᗝ୮ඕՖՓ  Ё ।זᓮԳऱع   

8 6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Ζعுࡲ១տຍࡡٻᤉۖᓮ֢॰֗ցிቤറה  

8 7 .  ֢॰֗ցிቤറଗދܗᐙׂ១տຍࡲுعᓮΔࠀ

ਊு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ᜯழֆ܂រچᓮعشࠌ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ฒ  ֚ ೖ ߫  ( ץ ਔ ߏ ୮ ߫ Ε ᎘ ী ຄ ߫ ֗ խ ী ຄ

߫ )ΔཚԿڣΖعᓮچរ૿ᗨપ 8 1 0 ڇΔۏֱؓ

π ᙘ ض ত ։  ૠ ቤ Օ ጼ ு  ቹ ᒳ ᇆ

S / Y L - K T S / 1 1ρՂቤψၢڤޘ࿇୶ωچΙ  

( b ) யڶྤࠀ᥏ΔឈྥڶࠀΔ૿چរբᔮᗰچᓮع 

ऱቤױΔع܂إ܀ᓮऱشຜΖعᓮچរࡌ

ਢၢᛩቼڛ۰ࡉΔॵ२ԫڶሿཋऱ֚࣋ژ

ЯဿढΕೖ߫ࡉՠΔࣟ૿Εত૿૿۫ࡉለ

ڛ۰ڶ࿇୶ႈؾΖၢ֗ᄅؑቤ՛ิࡡ

ᄎ (Հጠψ՛ิࡡᄎω ԲִԼԶֲڣԲሿԫԫ࣍(

ᒳᇆޅ A / Y L - K T S / 5 2 4 ऱعᓮΔڶڇॵයٙ

Հ୲ڇԫ༏़چᜯழߏ୮߫ೖ߫ ୮߫֗ߏ)

᎘ীຄ߫ )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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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រچᓮعڇᓮԳᚵع  1 5 ଡऒ߫ۯΔץਔࠟଡ

९ࠎױ 1 1 ۏ ૹࢨ) 5 . 5 ۟ 2 4 ֆᕲ )ऱխীຄ߫ೖऒ

ऱऒ߫ۯΕնଡࠎױ९ 7 ऱ᎘ীຄ߫ೖऒऱऒ߫ۏ

چᓮعڇᓮԳٍᚵعΖۯ୮߫ऒ߫ߏԶଡ֗אΔۯ

រᆜԫଡޓॼ (૿ᗨ 1 4 . 4 Δ৬ᗰढ৫ۏֱؓ

 2 . 5 8 ۏ )Ζೖֲ߫ޢ 2 4 ՛ழሎ܂Δعڇᓮچ

រᒤփլᄎၞ۩ੑ߫ࢨଥ߫೯Ι  

( d )  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ԼԫִԼԲֲࢴຍعࡲ

ᓮΔڕطՀΚ  

( i )  ࿇୶ႈؾլฤٽψၢڤޘ࿇୶ωچऱቤრ

ٻ Ζ ࿇ ୶ ႈ ௫֗ؾ ೖ ऒ ९ 7 ۟ 1 1 ۏ Ε ૹ ማ

5 . 5 ֆᕲऱ߫ᔖΔፖॵ२ၢ۰ڛᛩቼࠀլ

Ιٽ  

( i i ) լᄎኙॵؾᓮփᢞࣔ࿇୶ႈعڇ౨آᓮԳع 

२چऱᛩቼΕནᨠΕٌຏࡉඈֽທګլߜᐙ

Ι֗א  

( i i i ) Ιࠏ٣ߜՀլمᓮᄎعࡲຍޅ   

( e ) عுࡲຍ֭א૪Δع۶ٌٚ༽ڶࠀᓮԳع 

ᓮΙ  

( f )  ਙࢌຝ॰ऱრߠᇡሉ࣍ு֮ٙร 4 ຝ։Δڶᣂ

រሉ૪ڕՀΚ  

( i )  ᛩቼঅᥨᆟᆟ९ (Հጠψᛩঅᆟᆟ९ω )լ֭

ຍعࡲᓮΔڂعᓮچរࣟᔣࡉॵ२࠹࣐ڶᐙ

ऱشຜ ዌᗰढشЯ۰ࡺاڶழܛ) )Δቃற

ᄎኙᛩቼዌྗګឫΙ  

( i i )  ሎᙁᆟᆟ९ᎁᚵᤜऱऒ߫ڜۯඈྤऄ൷࠹Δ

ڂ  ع ᓮ چ រ փ ࠀ ྤ ߩ ജ ऱ ᠏ ೯ ़ ၴ Δ ࠎ ९

1 1 נ৵ᕍٻΔᇠᣊຄ߫ႊڼऱຄ߫ൾᙰΔਚۏ

រΙچᓮ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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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ൕནᨠቤऱߡ৫ۖߢΔ᜔ৄؑቤஃЯৄؑ

ૠ֗ႼቼኙຍعࡲᓮࢬڶঅఎΔڂ࿇୶ႈ

ګऱནᨠທۥڛ۰ޘ౨ᄎኙॵ२ࠠၢױؾ

૿ᐙΔع܀ᓮԳ۶ٚנ༽ྤࠀ⁼྇ནᨠᐙ

ऱൻਜΙ֗א  

( i v )  ྄೭ᆟ᜔ՠ࿓ஃЯᄅקঞՂլ֘ኙຍعࡲ

ᓮΔ܀।قቤױᚨॵףඈֽ৬ᤜࡉඈֽ

ਜऱࡳΙ  

( g )  ᅝݝ൷ᛧԫٝ໌ط৬ଉཽ༼ٌऱֆฒრߠΔ֘ኙ

ຍࡲுعᓮΔطਢփբߩڶജऱऒ߫ਜΔ

ຍଡ࿇୶ႈؾᄎኙᛩቼΕནᨠΕٌຏࡉඈֽທګᐙ

Ζᅝݝႊە٤૿ᐞऒ߫ۯऱࠎᚨΖऒ߫ۯመໍᄎ

ቔᚐԳଚ۞ᆜ߫ΔڶሔਝࡳऱሎᙁਙΖەڇᐞ

ร 1 6 ය ع ᓮ ऱ ၸ  Δ ᅝ ݝ ٍ ൷ ᛧ ն ٝ ֆ ฒ რ ߠ

Δ֘ኙຍعࡲᓮࢨ।قᣂࣹΙ  

( h ) ு֮ٙร࣍ေ۷࣠ᇡሉࡉైڂᐞەᣂऱቤڶ 

6 ΔរڕՀΚ  

( i ) փΖឈྥೖچ࿇୶ωڤޘψၢ࣍ۯរچᓮع 

߫شຜፖॵ२ᛩቼࠀॺ٤ݙլઌ࠰ᓳΔۖ

ᣂڶ܀Δޣऱຝ։Ꮑۯኙऒ߫اޘॵ२ߩየױ

࿇୶ႈؾ௫֗ೖऒ९ 7 ۟ 1 1 Εૹማۏ 5 . 5 ֆ

ᕲऱխীຄ߫Δፖॵ२ऱၢ۰ڛᛩቼࠀլ

Ιٽ  

( i i ) լᄎኙᛩؾᓮփᢞࣔ࿇୶ႈعڇ౨آᓮԳع 

ቼΕནᨠΕٌຏࡉඈֽທګլߜᐙΖᛩঅᆟ

ᆟ९Ε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ࡉሎᙁ

ᆟᆟ९ኙຍعࡲᓮຟ༼נԱ૿რߠΙ֗א  

( i i i )  ឈྥڶԿٵڇנ༽ࡲԫψၢڤޘ࿇୶ωچ܂

ೖ ߫  ش ຜ ऱ ٵ ᣊ ع ᓮ ( ᒳ ᇆ

A / Y L - K T S / 1 6 6Ε 4 8 1 ֗ 5 2 4 )݁ᛧޅΔ܀

ᇠԿعࡲᓮᚵऱೖ߫ࠎೖऒߏ୮߫֗᎘

ীຄ߫Δլೖऒխীࢨૹীຄ߫Ζޅ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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ຍعࡲᓮΔᄎᇠψၢڤޘ࿇୶ωچփऱٵ

ᣊعᓮمՀլࠏ٣ߜΙ֗א  

( g )  ቤᆟऱრߠ—— ᦸ࣍۞ԲሿԫሿڣԼԫִԼԲֲ

ऱ՛ิࡡᄎᄎᤜ৵Δቤൣउޏڶ᧢ΔףՂ

ு֮ٙร 6 ຝ։ࢬሉऱቤەᐞࡉైڂေ۷ (ᐽᙕ

Ղ֮࣍ )Δቤᆟፂ٣ছऱრߠΔլ֭ຍࡲு

ع ᓮ Δ    ط ץ ਔ ࿇ ୶ ႈ ؾ լ ฤ ٽ ψ ၢ ޘ ڤ ࿇

୶ωچऱቤრٻΙعᓮԳآ౨ᢞࣔ࿇୶ႈؾլ

ᄎທګլߜᐙΙޅ֗אຍعࡲᓮᄎمՀլ٣ߜ

Ζࠏ  

8 8 . ໂ൜ࡡᓮΖعு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ᓮஂ 

ऱॾٙΖᗝ୮ඕנ࿇ஂᄎࡡࠃၢضᙘطԱԫٌܧᓮԳع

ՖՓ༼אנՀរΚ  

( a ) խփڂΔਢۯᓮխীຄ߫ऒ߫عଚה 

ীຄ߫ೖ߫Ι  

( b )  ਙࢌຝ॰ཏሙլ֘ኙຍࡲுعᓮΔᅝխץਔሎᙁ

ᆟᆟ९Δࠀהլ֘ኙຍࡲுعᓮΔਢ༉ऒ߫ۯ

৵ٻΖᇞެሎᙁᆟᆟ९ᣂࣹ߫ᔖႊߠრנ༽ඈڜ

ᕍعנᓮچរऱംᠲΔڇױೖ߫ԵՑڜᇘᤞߓ

อΔ༼ᙌ۩Գఎრٻ৵ᕍנऱ߫ᔖΖڼ؆Δ֟ڶ

ᑇֆฒრ֘ߠኙຍعࡲᓮΙ  

( c ) ւᓮԳբᛧలഘऱعΔڶࢬរ᥆లഘچᓮع 

ᓮլعࡲᎁຍஂᄎࡡࠃၢضរΖᙘچᇠشࠌ

ᄎທګૹՕऱᐙΔױࠀᚨבփೖ߫ऱᏁޣΖ

ᙘضၢࡡࠃᄎኙೖऒխীຄ߫ࢬທګऱ૿ᐙ

।قᣂࣹΔڃᚨڶᣂംᠲΔعᓮԳױਜࠫૻףΔ

ᇠֆฒೖ߫Ιشࠌ୮߫ߏ  

( d )  ᇞެاࡺᣂࣹऱঅڜംᠲΔױᛩ៥عᓮچរᘋ৬

2 0 ΖڜঅټԫشΔೖ߫ᄎᆤ؆ऱᛥΖܢ

ೖ߫ऱሎ܂ᚨլᄎኙ۩ԳዌٲګᙠΔڂᇠຏሐ

Ղऱ߫ᔖ߫ຒԫլᄎৰ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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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࿓ᒤփΔޡᥳీऱ۫ڇᆜֱঁΔ༉ۯរऱچᓮع 

ۖ۫ᥳీऱೖ߫ঞᆖൄᠰየΖᚵऱೖ߫ڶ

Ζޣऱ֊Ꮑۯփኙऒ߫בᚨܗ  

8 9 .  ೫ஂ༼֗բܧՂᄎᤜऱᙘضၢࡡࠃᄎஂऱॾΔᇬ

ം ع ᓮ Գ ਢ ܡ ᣋ რ ᨃ ೖ ߫   ૻ ೖ ऒ ߏ ୮ ߫ Ζ ᗝ ୮ ඕ Ֆ Փ ।

ࣔΔৄڕᄎᎁ৾ᅝΔعᓮԳᄎٵრ୲ߏ୮߫֗Яࢨ᎘

ীຄ߫شࠌᇠೖ߫Δࠀጠࠌܛೖ߫ૻೖऒߏ୮߫Δٍڶ

ଇᆥΖࠄԫڶΔՈؾ࿇୶ႈڛଡ۰ڍڶॵ२ڂრΔسജऱߩ

ᗝ୮ඕՖՓ୶قԫ༏ᅃׂΔ៶ڼ।قᇠழऒ߫ۯΔխ

ীຄ߫ຟೖऒڇሁலΖᗝ୮ඕՖՓڃᚨԫࡡټ༼נऱം

ᠲழ।قΔᇠኙߏ୮߫ऒ߫ۯऱᏁྥࡐޣ֊Δ܀ኙխী֗

ૹীຄ߫ऒ߫ۯऱᏁޓޣՕΖ  

9 0 .  ೫ࡉஂԫࡡټ٦ᇬംعᓮԳֲ৵۶ڕ൳ୌᣊ߫

ᔖၞԵೖ߫Ζᗝ୮ඕՖՓ।قΔೖ߫ࣟᄎᆤشԫټঅڜ

Δᒔঅլᄎڶխীࡉૹীຄ߫ၞԵೖ߫Ζ  

9 1 .  ֢॰֗ցிቤറڃᚨԫࡡټ༼נऱംᠲழ।قΔ

ᇠآམ࠷ڶቤױऱխীࡉૹীຄ߫ೖ߫Ζڕ១տࢬ

૪Δ߷Կࡲᛧޅቤٵڇױԫψၢڤޘ࿇୶ωچᜯ

ழೖ߫ऱعᓮΔ௫֗ೖऒߏ୮߫֗᎘ীຄ߫Ζ  

9 2 .  ԫࡡټᇬംعᓮԳऱז।ਢܡवሐعᓮچរऱ૿چբ

ᔮᗰڍՆΖᗝ୮ඕՖՓ।ڶڔقຍႈᇷறΖ  

9 3 .  ᗝ୮ඕՖՓਐנΔలഘ֘ࠩگڶኙعڇᓮچរᚵ

ᤜೖ߫ऱრߠΔۖاਙࠃ೭ٍ֘ࠩگڶኙຍعࡲᓮऱრ

Ζߠ  

[ຫ୮ᑗڼس٣ழ१ஂڃՂΔۖ႓ᤌᙘس٣ঞᑉழᠦஂΖ ]  

ᤜຝ։  

9 4 . چᓮعᓮΔ୲عுࡲຍޅრٵܡਢࡡᇬംஂ 

រૻ܂شೖऒߏ୮߫֗᎘ীຄ߫ऱֆฒೖ߫Ζعᓮچរ

լᚨᨃೖ߫ೖऒխאࢬૹীຄ߫᠏೯Δࡉജ़ၴᨃխীߩڶ

ীࡉૹীຄ߫Ζԫࡡټ।ٵقრΔࠀਐሎᙁᆟᆟ९່ᣂࣹ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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ਢೖ߫ߩڶജ़ၴᨃ߫ߪ९ऱ߫ᔖ᠏೯ΔଵೈԱխীࡉૹ

ীຄ߫ΔঁڶຍଡംᠲΖ  

9 5 .  ೫ஂ।قΔعᓮچរࡌຟڛ۰ڶ࿇୶ႈؾ ு֮ڕ)

ॵऱቹࢬٙ R - 4 ऱᅃׂقࢬ )ΔאࢬᇠړߜڶᑨԺ࿇୶۰܂

រೖ߫ΖچᓮعڇޅრٵլהΔڼ࣍ᦸڶຜΖشڛ  

9 6 .  ਊஂऱޣΔఽᇞᤩΔೈॺعᓮچរ௫֗՛ীৢڙ

ऱعᓮΔܡঞڇψၢڤޘ࿇୶ωچփߏ୮߫֗᎘ীຄ߫

ֆฒೖ߫ऱቤعᓮԫຟᄎᛧ֭Ζ۟࣍ຍعࡲᓮΔچਙ

᜔ᆟբ।عقᓮچរࠀլ௫֗՛ীৢڙऱعᓮΔۖሎᙁᆟᆟ९

ૹীຄ߫᠏ࡉജ़ၴᨃխীߩڶਢംᠲΔٍᣂࣹऱࢬ

೯Ζ  

9 7 .  ԫࡡټം֗ৄᄎޅعᓮ܀ᆃַೖऒխীຄ߫Δڇ

࿓ݧՂਢ৾ܡᅝΖఽ।قΔ٣ছམڶԫࠄଡூΔৄᄎॵף

ቤױॵයٙΔૻࠫڇױֆฒೖ߫փೖऒऱ߫ᔖጟᣊΔ

Δ؆ຍᑌऱΖאױຜլ᧢ΔৄᄎਢشᓮऱعΔڼڂ

ଖఎრऱਢΔᙘضၢࡡࠃᄎլ֘ኙعڇᓮچរࠎೖ

ऒߏ୮߫ऱֆฒೖ߫Δ܀ֆฒᣂࣹᚵᤜشຜኙٌຏࡉ۩Գڜ

ऱᐙΖګທࢬ٤  

9 8 . ᓮԳᐌ۩ቤعΔᒔঅق।ࡡټԫࡉࡡټԫٵ 

ױॵයٙΔլᨃխীߪ߫ࡉ९ऱຄ߫شࠌೖ߫Δױ౨ᄎ

ॵයٙΔױ౨ᐌ۩ٚ۶ቤآᓮԳعڕᣄΖఽᎅΔܺڶ

ቤঁױᄎᔭΔࡻழΔቤᆟऱխ؇ച۩ጥࠫ֗ᛀ൳ิ

ച۩ጥࠫ۩೯Ζױٍ  

9 9 .  ԿࡡټᎁޅאױຍࡲுعᓮΔ܀ႊॵףԫႈය

ٙΔᆃַೖ߫ೖऒխীࡉૹীຄ߫ΖהଚࠡխࠟԳࠀ।قΔ

ΔڼڕᄎᔭΔਝྥঁױᐌ۩ॵයٙΔቤڶآڕᓮԳع

ᚨڃאߩᚨԫࡡࠄኙعᓮԳլᐌ۩ॵයٙऱᐡᐞΖהଚࠡ

խԫԳٍ।قवሐৄᄎམޅԫعڇנ༽ࡲᓮچរ۫ᔣऱ

ԫଡچរࠎೖऒߏ୮߫֗᎘ীຄ߫ऱೖ߫عᓮΖਝྥ

ຍعڻᓮਢᣊۿऱشຜ (ଵೈխীࡉૹীຄ߫৵ )Δኔڶڇ

ՠڶᔣקរچᓮعΔנٍਐࡡټᓮΖᇠعுࡲຍޅլط

ࡉဿढشຜΔאࢬᚵऱֆฒೖ߫ࠀॺլԵ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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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0 . عுࡲຍޅאױقΔ।ߠՂ૪ऱრࡡᐞࠩەஂ 

ᓮΔ܀ႊॵףԫႈයٙΔᆃַխীࡉૹীຄ߫شࠌೖ߫Ζࡡ

।ٵقრਊڼଥૡு֮ٙร 7 . 2 ࢬሉऱ ( b )ႈॵයٙΖ  

1 0 1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ਊᅃعᓮԳؑৄٻቤࡡ

ᄎࢬ༼ٌऱعᓮփ୲ΔޅຍࡲுعᓮΖຍႈቤױ᥆

ᜯழࢤᔆΔڶயཚԿڣΔ۟ԲሿԫڣԿִԼԫֲַΔࠀႊ

ॵףՀ٨යٙΚ  

( a ) រچᓮعڇயཚփऱٚ۶ழၴΔլڶױቤڇ 

ೖऒЯڶآ࣋ژᖕπሐሁٌຏ (߫ᔖ࿆ಖ֗Ꮖྨ )

ࠏρᛧ࿇ڶயྨᅃऱ߫ᔖΙ  

( b ) πሐሁٌڶயཚփऱٚ۶ழၴΔլڶױቤڇ 

ຏ ය ࠏ ρ ࢬ  ࡳ ၌ መ 5 . 5 ֆ ᕲ ऱ խ ী ࢨ ૹ ী ຄ ߫

ਮࣆᙰЯࣆਔຄ឵߫ץ) ࢨ࣋ژរೖऒЯچᓮعڇ(

រΙچᇠנၞ  

( c ) រچᓮعڇயཚփऱٚ۶ழၴΔլڶױቤڇ 

ၞ۩߫ᔖ࠵ࣈΕঅ塄ΕଥΕ堚ᑥΕᏴዪהࠡࢨՠ

೯Ι  

( d ) հֲದૠքଡִփױቤޅڇ  ڣԲሿԫԫڇܛ)

ִԼԫֲࢨհছ )Δආ࠷⁼྇ᐙൻਜΔאጐၦ྇

ګ౨ທױاࡺԳՠᅃࣔኙॵ२ࡉរऱᕳଃچᓮع܅

ऱྗឫΔۖڶᣂൻਜؘႊฤٽቤᆟᆟ९ؑৄࢨ

ቤࡡᄎऱޣΙ  

( e ) հֲದૠքଡִփױቤޅڇ  ڣԲሿԫԫڇܛ)

ִԼԫֲࢨհছ )Δ༼ٌભ֏ᛩቼ৬ᤜΔۖڶᣂ৬

ᤜؘႊฤٽቤᆟᆟ९ؑৄࢨቤࡡᄎऱޣΙ  

( f )  ༉Ղ֮ ( e )ႈයٙۖߢΔႊޅڇቤױհֲದૠ

ଡִփ հছࢨԼԲִԼԫֲڣԲሿԫԫڇܛ) )Δ

ᆵኔભ֏ᛩቼ৬ᤜΔۖᆵኔൣउؘႊฤٽቤᆟᆟ

९ؑৄࢨቤࡡᄎऱޣ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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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հֲದૠքଡִփױቤޅڇ  ڣԲሿԫԫڇܛ)

ִԼԫֲࢨհছ )Δ༼ٌඈֽਜ৬ᤜΔۖڶᣂ৬

ᤜؘႊฤ྄ٽ೭ᆟᆟ९ؑৄࢨቤࡡᄎऱޣΙ  

( h )  ༉ Ղ ֮ ( g ) ႈ ය ٙ ۖ ߢ Δ ႊ ڇ ޅ   ቤ  ױ հ ֲ ದ

ૠ  ଡ ִ փ ( ܛ ڇ Բ ሿ ԫ ԫ ڣ Լ Բ ִ Լ ԫ ֲ ࢨ հ

ছ )ΔᆜඈֽਜΔۖڶᣂਜؘႊฤ྄ٽ೭ᆟᆟ

९ؑৄࢨቤࡡᄎऱޣΙ  

( i ) հֲದૠքଡִփױቤޅڇ  ڣԲሿԫԫڇܛ)

ִԼԫֲࢨհছ )Δᆵኔᛧ൷ऱᇘᆜ৬ᤜΔ

ۖᆵኔൣउؘႊฤٽ९ؑৄࢨቤࡡᄎ

ऱޣΙ  

( j ) ॵױᐌ۩Ղ૪ቤڶயཚփڶױቤڇڕ 

ය ٙ ( a ) Ε ( b ) ࢨ ( c ) ႈ ऱ ٚ ۶ ԫ ႈ Δ  ழ ޅ  ऱ 

ຏवΙ۩ழᔭΔլ٦ܛᄎࠀயΔسᄎೖַܛױ  

( k ) ॵයٙױᐌ۩Ղ૪ቤآਐֲࣔཚᅝֲսڇڕ 

( d )Ε ( e )Ε ( f )Ε ( g )Ε ( h ࢨ( ( i )ႈऱٚ۶ԫႈΔ

ழޅऱܛױᄎೖַسயΔࠀᄎֲٵ࣍ᔭΔլ

֗אຏवΙ۩٦  

( l ) រچᓮعނየ৵Δႊࡻயཚڶऱױຍႈቤڇ 

༚ભ֏ؑ୲چΔۖڶᣂൣउႊฤٽቤᆟᆟ९

Ζޣᄎऱࡡቤؑৄࢨ  

1 0 2 .  ৄᄎٍٵრܫवعᓮԳՀ૪ࡵࠃΚ  

( a ) ቤ࠷ຜছΔؘႊ٣شᓮऱعរ୶ၲچᓮعڇ 

Ιױ  

( b )  ፖعᓮچរऱڶᣂᖑڶԳᇞެ࿇୶ႈࢬؾ௫֗ऱٚ

۶ՒچംᠲΙ   

( c )  ఎრցிچਙറऱრߠΔعᓮچរڇࢬऱچਢ

ᖕਙࢌႃ᧯ৈڶऱ៱ޅልچΔآ٣ࠃڕᆖց

ிچਙޅΔլჸ৬ٚ۶ዌᗰढΖցிچ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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ൕޅآڶނᣂऱຄ឵ޏᇘޓ܂ॼΖعᓮچរႊط

ᙘՂሁၞԵΔຜᆖԫ༏ాऱਙࢌՒچΖցிچਙ

լᄎᇠ༏ਙࢌՒၞچ۩ፂଥঅ塄ՠ࿓Δٍլঅ

ᢞղຏ۩ᦞΖڶᣂچऱုםᖑڶԳؘႊٻցி

រՂऱዌᗰچᓮعނΔ܍ཚנޅᓮعਙچ

ढإ֏ΖଣցிچਙࠩگڶЯޅཚ܍

ऱعᓮΔۖعᓮچរՂऱሔൣࠏउᤉᥛڇژΔᇠ

ᆖᛀಘڶᣂൣउ৵ΔᄎኙုםᖑڶԳආ࠷ᔞᅝऱ

۩೯Δঁאച۩ৈપයཱིΙ  

( d )  ᙅൕᛩঅᆟᆟ९࿇נऱ່ᄅπᜯழشຜ֚֗

ဿچشژऱᛩቼംᠲ܂ᄐਐ֧ρΔאጐၦ྇֟ኙᛩ

ቼױ౨ທګऱྗឫΙ  

( e )  ఎრሁਙᆟ᜔ՠ࿓ஃЯᄅ۫ऱრߠΔᇠᆟࠀլЯ

լᄎຂፂଥঅ塄ຑ൷عᓮچរፖᙘՂሁऱ߫ڶ

ᔖຏሐΙ  

( f )  ఎრ྄೭ᆟ᜔ՠ࿓ஃЯᄅקऱრߠΔ࿇୶ႈؾլ

ᚨڇඈֱֽ૿ኙᔣچທګլߜᐙΙ  

( g )  ఎრৢڙᆟ᜔ৢྒྷڙၦஃЯᄅ۫ऱრߠΔعᓮچ

រՂऱڶࢬሔࠏዌᗰढؘႊฝೈΖڶࢬ৬ᗰՠ࿓݁

ႊ ฤ ٽ π ৬ ᗰ ढ ය ࠏ ρ ऱ  ࡳ Ζ ޅ  ຍ ႈ  ቤ 

چᓮعױρᎁࠏᖕπ৬ᗰढයݝᅝ܂Δլᚨီױ

រ ऱ ሔ ࠏ ዌ ᗰ ढ Ζ ৢ ڙ ᆟ ֲ ৵ ױ ౨ ᄎ ച ۩ ጥ ࠫ ۩

೯Δฝೈڶࢬሔࠏ৬ᗰΖعᓮԳႊࡡᆤᎁױԳՓอ

ᤂڶࢬ৬ᗰՠ࿓Ι֗א  

( h )  ఎრ९ऱრߠΔᇘᆜऱڜᇘЯঅ塄Я

ᙄၞ۩ΖုࢭᇘᆜםုطᇘЯଥՠ࿓ႊޏ

ᇘЯଥՠޏᇘᆜЯঅ塄Яګݙᙄࢭᇘᆜם

࿓ ৵ Δ ႊ ٻ ࡡ ಜ ၞ ۩ ڶ ᣂ ՠ ࿓ ऱ Գ Փ ࿇ נ ᢞ 

( F S  2 5 1 )Δࠀႊނᢞ೫ءಬٌ९ᐉᔹΖ  

1 0 3 .  ᄎᤜ࣍Հ֑ԫழԿԼ։ٖᄎ֑ᘇ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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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5 .  會議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復會。  

1 0 6 .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午膳後的會議：  

周達明先生  主席  

黃遠輝先生  副主席  

梁剛鋭先生  

陳漢雲教授  

方和先生  

馬錦華先生  

鄺心怡女士  

林群聲教授  

許智文教授  

李律仁先生  

邱榮光博士  

邱麗萍女士  

馬詠璋女士  

葉滿華先生  

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

黃耀錦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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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0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6 / 1 5》的申述和意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7 6 2 號和第 8 7 6 3 號 )  

[聆訊以廣東話和英語進行。 ]  

第二組申述編號 R 1 6 4 和意見編號 C 1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7 3 號 )  

1 0 7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焯輝先生  －  其母親在該區擁有一個物業  

李偉民先生  －  在該區擁有物業  

陸觀豪先生  －  其配偶在該區擁有一個物業  

何培斌教授  －  現 時 與長 江實 業 (集 團 ) 有限 公

司 ( 下 稱「 長實 」 ) ／ 和 記黃 埔

有限公司 有業務 往來。香 港電

燈有限公司 ( R 1 6 4 )是長實的附

屬公司。  

1 0 8 .  委員備悉梁焯輝先生、李偉民先生、陸觀豪先生和何培

斌教授已就未能出席下午時段的會議致歉。  

1 0 9 .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區潔英女士  港島規劃專員  

葉子季先生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  

1 1 0 .  以下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的代表亦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R 1 6 4 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 

譚思維先生  

C 1  創建香港  

司馬文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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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1 .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，並向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的

代表解釋聆訊的程序。他繼而邀請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向

委員簡介有關申述和意見的背景。  

1 1 2 .  區潔英女士借助投影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要

點：  

( a )  當局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公布《銅鑼灣分區計

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6 / 1 5》，以供公眾查閱。圖則

所收納的修訂項目，主要包括為各發展地帶訂定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；劃設非建築用地和訂定後移規定；

改劃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的用途地帶；以及提出其

他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的 建 議 ， 以 反 映 已 完 成 的 發 展 項

目；  

( b )  當局在公眾展示期屆滿後共接獲 1 6 6 份申述和 1 3

份意見。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，城規會同意獨立

考慮申述編號 R 1 6 4 和 C 1 的相關部分；  

( c )  有關申述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提交，內容涉及現時

位於銅鑼灣徑 1 0 號的摩頓臺分區電力站；  

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  

( d )  主要的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詳載於文件第 2 . 1

和第 2 . 2 段，現概述如下：  

( i )  現有的電力分站大樓樓高五層，如把有關用

地的建築物高度限為兩層，用地在重建和改

動方面的彈性會受到重大影響；  

( i i )  用地面積較諸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就分

區電力站所規定的總面積小得多。該電力分

站須設計為一幢五層的建築物，以便容納該

分區電力站；  

( i i i )  現有電力分站的建築物高度與毗鄰建築物互

相協調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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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該用地的私人協約方式批地條件已對發展高

度施加非常嚴格的管制，因為該用地的擬建

建築物高度需經工務局局長批准；  

建議  

( v )  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兩層修訂為

五層；  

( e )  C 1 反對申述人提出的建議，但沒有闡明理由；  

對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所作回應  

( f )  對於主要的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，當局所作的

回應詳載於文件第 4 . 4 段，現概述如下：  

( i )  當局根據澄清資料所載並向屋宇署查核獲核

准的建築圖則後，證實該電力分站現時的建

築物高度應為五層；  

( i i )  雖然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的「註釋」

訂明該用地可重建至現時的建築物高度，現

建議順應申述而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由兩層修訂為五層，以反映現時的建築物

高度；  

( g )  規劃署的意見：  

( i )  不反對 R 1 6 4 的申述，並認為可順應申述而

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修訂，把摩頓臺分區

電力站所在的該部分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

地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兩層修訂為五層。  

1 1 3 .  主席繼而邀請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的代表闡述所提交的資

料。 R 1 6 4 的代表譚思維先生表示沒有任何資料提交。 C 1 的代

表司馬文先生說，他不反對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，因為

有關建議可反映申請地點現有建築物的高度。  

1 1 4 .  由 於 委 員 沒 有 提 問 ， 主 席 表 示 第 二 組 的 聆 訊 程 序 已 完

成，城規會會在申述人和提意見人離席後商議有關申述，稍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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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決定通知他們。主席多謝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以及規劃署的代

表出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1 5 .  城規會同意宜把申請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兩層修訂

為五層，以反映該電力分站現時的建築物高度。  

申述編號 R 1 6 4  

1 1 6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建議順應申述而對分區計劃大綱

草圖作出修訂，一如文件附件 I a 所顯示，把摩頓臺分區電力站

用地所在的該部分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由兩層修訂為五層。擬議修訂項目附表載於文件附件 I b。  

第一組申述編號 R 1 至 R 1 6 3 和 R 1 6 5 以及意見編號 C 1 至 C 5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7 2 號 )  

1 1 7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焯輝先生  －  其母親在該區擁有一個物業  

李偉民先生  －  在該區擁有物業  

陸觀豪先生  －  其配偶在該區擁有一個物業  

陳旭明先生  －  現時與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(下稱

「希慎」 )有業務往來，而該公

司是申述人之一 ( R 1 4 7 )。  

葉滿華先生  

黄仕進教授  

]  

]  

現時與奧雅納工程顧問香港有限

公司有業務往來，而該公司是希

慎 ( R 1 4 7 )的顧問公司。  

1 1 8 .  委員備悉梁焯輝先生、陸觀豪先生、陳旭明先生、黄仕

進教授和李偉民先生已就未能出席下午時段的會議致歉。至於

葉滿華先生，委員認為他沒有涉及直接的利益，同意他可留在

會議席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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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9 .  委員備悉有關文件有一張替代頁 (第 3 4 頁 )，其附件 V

另有一張替代頁 (第 1 頁 )，而圖 H - 2 a 和 H - 6 a 亦有替代頁。

此外，委員備悉 R 9 9、 R 1 4 7 至 R 1 5 2 和 R 1 5 8 提交的補充資

料亦已於會上呈交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2 0 .  由於當局已給予所有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合理的通知，邀

請他們出席聆訊，委員同意在已表明不會出席會議或沒有作覆

的申述人和意見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聆訊。  

1 2 1 .  以下規劃署和運輸署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區潔英女士  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  

葉子季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  

梁瑋文先生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組  

李國聲先生  運輸署高級工程師／灣仔  

陳掁平先生  運輸署工程師／灣仔  

1 2 2 .  以下申述人以及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的代表亦獲邀出席會

議：  

R 2  (陳敏嫺女士 )  

 陳敏嫺女士  -   申述人  

 

 R 1 4  (潘偉強先生 )  

 潘偉強先生  -   申述人  

 

 R 1 5  (  海陽聯合國際有限公司 )  

 林豪先生  -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1 7  (梁美玉女士 )  

 梁美玉女士  -   申述人  

 

 R 1 8  (盧小姐 )  

 吳秀貞小姐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2 1  (張勝華女士 )  

 方啓祥先生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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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2 9  (劉冰壺 )  

 鄂妙強女士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3 1  (陳啟聰先生 )  

 麥蕙蓮女士 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3 5  (盧麗嬋女士 )  

 盧麗嬋女士  -  申述人  

 

 R 3 7  (郭錦洪先生 )  

 郭葉妙清女士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3 9  (黃運興先生 )  

 黃運興先生  -  申述人  

 

 R 4 3  (方耀仁先生 )  

 周美治女士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4 6  (張偉榮先生 )  

 張偉榮先生  -  申述人  

 

 R 5 1  (潘國樑先生 )  

 潘國樑先生  -   申述人  

 

 R 5 3  (趙美瑞女士 )  

 趙美瑞女士  -  申述人  

 許古成先生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5 7  (張錦祥先生 )  

 張錦祥先生  -  申述人  

 

 R 6 5  (鄭長生先生 )  

 鄭長生先生  -  申述人  

 

 R 6 6  (謝婉瑩女士 )  

 謝婉瑩女士  -  申述人  

 

 R 7 9  (陳桂玲女士 )  

 高綺華女士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8 3  (曾美賢女士 )  

 曾美賢女士  -  申述人  

 

 R 8 9  (黃煥英先生及馮添猷先生 )  

 黃煥英先生  -  申述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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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9 0  (韋志明先生 )   

 韋志明先生  -  申述人  

 

 R 9 1  (李廣開先生 )  

 李廣開先生  -  申述人  

 李穎欣女士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9 6  (盧慕容女士 )  

 盧慕容女士  -  申述人  

 

 R 9 8  (韓佩芳女士 )  

 韓佩芳女士  -  申述人  

 

 R 9 9  (顏興年先生 )  

 顏君亮先生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顏君康先生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 

 R 1 0 0  (彭李培先生 )  

 彭李培先生  -  申述人  

 

 R 1 0 2  (吳秀貞女士 )  

 吳秀貞女士  -  申述人  

  

 R 1 1 0  (陳蔡彩雲女士 )  

 黃楚鋒先生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1 1 3  (聶家豪先生 )  

 聶家豪先生  -  申述人  

 

 R 1 1 4  (李瑞琼女士 )  

 李瑞琼女士  -  申述人  

 

 R 1 3 3  ( A l l i e d  W e a l t h  P r o p e r t i e s  L i m i t e d )  

 鄭俊庭先生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1 3 7  (禮信大廈聯售小組 )  

 黃法旗先生  ]   

 邵偉飛先生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仇國林先生  ]  

 洗志文先生  ]  

 

 R 1 3 8  (鄭宗煌先生 )  

 鄭宗煌先生  -  申述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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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1 4 1  ( C h o y  C h o o n g  Y e w  ( C h a i r m a n  o f  

I n c o r p o r a t e d  O w n e r s  o f  L e i  K w a  C o u r t ) )  

 王漢清先生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1 4 2  ( H a v e n  I n v e s t m e n t  P r o p e r t i e s  L i m i t e d  

及祥明發展有限公司 )  

 陳劍安先生  ]  

 鄺紹民先生  ]   

 李燕婷女士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張達雄先生  ]  

 左卓健先生  ]  

 李燕蓮女士  ]  

 

 R 1 4 3  (建毅有限公司 )  

 杜立基先生  ]  

 霍志偉先生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陳俊基先生  ]  

 楊宇康先生  ]  

 

 R 1 4 4  ( F o r t r e s s  J e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i m i t e d )  

 杜立基先生  ]  

 霍志偉先生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陳俊基先生  ]  

 楊宇康先生  ]  

 

 R 1 4 5  ( M a n s i t a  L i m i t e d ,  P o c a l i t i o n  L i m i t e d  &  

H a n g  C h u i  C o m p a n y  L i m i t e d )  

 曾思蒂女士  ]   

 魏海恩女士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趙天華女士  ]  

 

 R 1 4 6  ( E x c e l s i o r  H o t e l  ( B V I )  L i m i t e d  &  T h e  

E x c e l s i o r  H o t e l  ( H o n g  K o n g )  L i m i t e d  

 麥艾倫先生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洪定維先生  ]   

 

 R 1 4 7  (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)  

 R 1 4 8  ( B a r r o w g a t e  L i m i t e d )  

 R 1 4 9  ( E a r n  E x t r a  I n v e s t m e n t s  L i m i t e d )  

 R 1 5 0  ( S i l v e r  N i c e t y  C o .  L i m i t e d ,  M i n s a l  

L i m i t e d  &  M o n d s e e  L i m i t e d )  

 R 1 5 1  (達榮置業有限公司 )  

 R 1 5 2  ( O H A  P r o p e r t y  C o .  L i m i t e d )  

 李禮賢先生  ]    

 陳麗喬博士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M r .  M e n a c h e m  H a s o f e r 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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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 r .  G a v i n  M o r g a n        ]  

 何美婉女士  ]  

 殷如民博士  ]  

 林澤仁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]   

 K i r a  B r o w n l e e e            ]  

 M r .  R o r y  G a m m e l l  ]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黃詠怡女士  ]  

 區兆堅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]  

 郭銳忠先生  ]  

 鍾祖富先生  ]  

  

 R 1 5 3  (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)  

 M r .  L o u i s  L o o n g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李禮賢先生  ]  

 

 R 1 5 6  (龐玉萍女士 )  

 龐堯先生 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1 5 8  ( O c o r e  L i m i t e d )  

 M r .  W . P .  L i m  -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 R 1 6 5  ( F u l l  H a r v e s t  L i m i t e d )  

 陳劍安先生  ]  

 李燕婷女士  ]   

 鄺紹民先生 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李燕蓮女士  ]  

 張達雄先生  ]  

 左卓健先生  ]  

 

 C 3  ( R o s e d a l e  P a r k  L i m i t e d )  

 杜立基先生  ]  

 霍志偉先生  ]  提意見人的代表  

 陳俊基先生  ]  

 楊宇康先生  ]  

 

1 2 3 .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，並向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以

及其代表解釋聆訊的程序。  

1 2 4 .  R 1 4 7 至 R 1 5 2 的代表律師 M r .  M e n a c h e m  H a s o f e r

向城規會申請押後第一組申述的聆訊，理由是第一組的申述不

可能有公平的聆訊。他提出以下要點，並呈閱一宗案件，即 R

訴 P o r t s m o u t h  C i t y  C o u n c i l  E x .  p a r t e  G r e g o r y ( 由英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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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后座庭審理，見載於當地政府報告 8 9  L G R  4 7 8 )的

判詞，以供委員參考／考慮：  

a )  在下述情況下，不可能有公平的聆訊： i )有待進行

聆訊的申述及意見數量龐大； i i )書面和口頭申述的

篇幅長且內容複雜； i i i )聆訊在下午二時四十五分

過後才展開，時間相當有限；以及 i v )任何聆訊如

延續至入夜，則聆訊本身亦有欠公允；  

法定制度  

b )  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第 2 ( 3 )、 2 A、

2 C ( 3 )、 6、 6 B 及 8 ( 2 )條涉及由城規會委出委員

會、城規會及其委員會的會議、就草圖作出申述、

對申述的考慮，以及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

經考慮的草圖。會議實務及程序必須按照既定的程

序公平原則決定。條例第 8 ( 2 )條已訂有條文，容許

當局要求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

政會議的期限延長六個月；  

就延期事宜頒布的城規會規劃指引  

c )  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3 3 第 4 . 1 段訂明，除非理由

非常充分並取得其他所涉各方的同意，否則延期要

求 ( 包 括 延 期 考 慮 申 述 和 意 見 的 要 求 ) 不 會 獲 得 受

理。然而，上述城規會規劃指引屬行政指引，僅供

參 考 之 用 ， 不 能 取 代 程 序 公 平 規 定 。 就 此 個 案 而

言，押後聆訊申述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支持；  

程序公平原則  

d )  條例第 6 B 條訂明，作出申述和提出意見的人士均

有權出席會議和在會議上陳詞。目前並無法定條文

或規例規管聆訊的形式或程序。城規會在履行凌駕

性的責任，以確保在程序上對有法定權利出席會議

和在會議上陳詞的人士公平這前提下，可自行決定

有關的程序。陳詞權利的性質及範圍須視乎每宗個

案的情況而定。然而，整體原則是任何一方均需有

合理的陳詞機會，而所作陳詞必須由相關決策機構

妥為考慮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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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個案事實有關的考慮因素  

e )  銅 鑼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建 議 施 加 重 要 的 規 劃 限

制 ， 包 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後 移 範

圍，嚴重剝奪私人物業權，尤以用地進行重建時為

然；  

f )  城規會須在聆訊席上考慮 1 6 5 份申述和 1 3 份意

見。其中一些申述的內容頗為詳盡，並涵蓋在技術

上相當複雜的事情。許多申述人和提意見人都希望

行使法例賦予他們的權利，以闡述各項擬議修訂所

具備的規劃優點；  

g )  規劃署擬備了一份篇幅很長的城規會文件，其內載

有當局對申述所作的詳細回應及詳盡的技術資料。

規劃署不支持任何申述。城規會須仔細考慮申述人

和規劃署為支持或反對有關修訂項目而提出的各個

論點；  

h )  R 1 4 7 至 R 1 5 2 擁有一些受擬議規劃管制影響的建

築物。申述人已委託技術專家就多方面的事宜擬備

詳細報告和陳述書；  

i )  R 1 4 7 至 R 1 5 2 會闡述屋宇署最近就「可持續建築

設計指引」公布的作業備考有何影響，以及該等作

業備考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定的規劃管制有何交

疊 和 重 覆 之 處 。 城 規 會 的 文 件 中 並 未 交 待 這 個 問

題。由於城規會並未獲提供與此重要事項有關的足

夠資料，城規會押後舉行聆訊有相當充分的理由支

持；  

j )  R 1 4 7 至 R 1 5 2 預計其申述陳詞最少需時兩小時。

此外，城規會須充分考慮有關城規會文件所載的資

料、先前提交的書面申述，以及會上所提交涉及每

個課題的詳細報告，並就所涉及的事項提出問題和

進行商議；  

k )  R 1 4 7 至 R 1 5 2 在會議舉行前提交了一些較詳盡的

技術資料，以協助城規會。然而，該等資料事前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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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分發予各委員。也許城規會秘書處認為一如城規

會規劃指引編號 2 9 A 第 3 . 2 段所載，提交申述的期

限一經屆滿，在聆訊舉行前不可再提交任何書面資

料；  

l )  上述立場從法律觀點來看並不正確，因為《城市規

劃條例》並沒有這樣的條文。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

6 ( 2 )條規定申述須「示明」其關乎的事項、其性質

及理由，以及建議的修訂。從「示明」一詞必可推

斷出有關資料只屬初步性質，其後可再提交資料加

以補充，前提是補充資料只限於申述最初示明的事

項、性質及理由；  

m )  在會議舉行前不安排傳閱書面補充資料，則城規會

委員在會議舉行當天便要閱覽和考慮全部資料；  

n )  R 1 4 7 至 R 1 5 2 明白到委員的工作負擔相當重。會

議時間長，加上會議議程排得很長，因而影響委員

專注於申述和就申述作出決定的能力。假如把一整

天時間預留作考慮與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有關

的所有書面資料和聽取與該草圖有關的所有口頭申

述，則城規會也許能夠在一天之內考慮所有書面資

料和聽取所有口頭申述；  

o )  委 員 難 以 在 一 天 之 內 長 時 間 保 持 專 注 和 集 中 注 意

力。即使出發點是最好的，但從體能方面而言，沒

有 人 能 夠 在 一 天 之 內 長 時 間 ( 連 續 七 、 八 個 小 時 以

上 )留意着或全神貫注於一些重要且複雜的資料並加

以理解及分析。城規會的會議議程因排得太長而造

成不公平；  

p )  此論點獲一宗案例支持，即 R 訴 Po r t s m o u t h  C i t y  

C o u n c i l  E x .  p a r t e  G r e g o r y (由英國高等法院后座庭

審理 ) (見載於當地政府報告 8 9  L G R  4 7 8 )；以及  

q )  基於以上所述，城規會今天不聆訊第一組的全部申

述，顯然有「相當充分的理由」支持。城規會可以

把 第 一 組 申 述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聆 訊 押 後 至 另 訂 的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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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由城規會全體委員或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

2 A 條委出的委員會進行聆訊。  

1 2 5 .  主席告知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以及其代表，城規會會在他

們離席後商議 M r .  H a s o f e r 提交的押後聆訊申請。他繼而請申

述人和提意見人以及其代表與政府部門的代表暫時離席。他們

均於此時暫時離席。  

[黃耀錦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1 2 6 .  主席表示城規會有權決定其會議的實務及程序。一名委

員表示認同，並表示城規會有權決定本身的程序。其他委員表

示認同。委員亦備悉城規會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考慮並決

定 了 與 銅 鑼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有 關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的 聆 訊 安

排。所有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均已獲告知上述安排。沒有申述人

或提意見人在會議舉行前申請押後聆訊，而城規會亦沒有接獲

R 1 4 7 至 R 1 5 2 或其代表就押後聆訊申請提交的事先通知。委

員備悉共有 7 7 位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及／或其代表出席今天的聆

訊。  

1 2 7 .  對於 M r .  H a s o f e r 提出的理據，一名委員表示城規會一

直致力確保申述和意見得到公平聆訊。一如先前就其他分區計

劃大綱草圖舉行的所有聆訊，城規會已給予申述人和提意見人

足夠時間陳詞。城規會在作出決定前已考慮所有相關的資料及

因素。M r .  H a s o f e r 沒有提出充分理據，足以證明這次聆訊會

構 成 例 外 情 況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認 同 。 秘 書 告 知 委 員 ， R 1 4 7

至 R 1 5 2 的代表曾表示他們的陳述需要兩個小時。委員認為會

有足夠時間考慮申述和意見。至此只是午後前段時間。即使一

如 M r .  H a s o f e r 所述，聆訊最終需時良久，而且涉及眾多技術

和 複 雜 問 題 ， 但 城 規 會 可 在 聆 訊 過 程 中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押 後 聆

訊。另一名委員表示倘城規會於此時決定押後會議，會對已到

來出席會議的其他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以及其代表不公平。關於

可持續建築設計，主席表示發展局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

向城規會作出詳細的簡介。秘書表示，地產建設商會在二零一

一年三月七日寫信給城規會主席及委員，信中提到多項問題，

其中包括屋宇署就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公布的作業備考與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管制有所重覆，但此事在申述人的申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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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中並未有提及。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委員認為無須押後聆訊，

並決定繼續進行聆訊。  

[方和先生及許智文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1 2 8 .  主席請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以及其代表與政府部門的代表

返回會議席上。主席告知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以及其代表城規會

決定繼續進行聆訊。他繼而請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向委員

簡介申述和意見的背景。  

[馬錦華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1 2 9 .  區 潔 英 女 士 借 助 投 影 片 和 用 以 說 明 銅 鑼 灣 規 劃 區 ( 下 稱

「該區」 )高度輪廓的模型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當局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公布《銅鑼灣分區計

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6 / 1 5》，以供公眾查閱。圖則

所收納的修訂項目，主要包括為各發展地帶訂定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；劃設非建築用地和建築物間距以及

訂定後移規定；改劃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的用途地

帶；以及提出其他改劃用途地帶的建議，以反映已

完成的發展項目；  

( b ) 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背景詳載於文件第 2 段：

當局已進行空氣流通專家評估，藉以為該區的風環

境提供定質評估，以找出有問題的地方和建議緩解

措 施 。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指 出 ， 每 年 的 盛 行 風 來 自 北

方 、 東 方 和 東 北 方 ， 而 夏 季 盛 行 風 則 主 要 來 自 東

方、東南偏南方及西南方。除西北部 (即高廈密集而

街道狹窄的銅鑼灣核心區一帶 )外，該區現有的風情

況不會造成嚴重的空氣流通問題。因重建而增加的

建築物高度及新發展的平台構築物會對通風造成重

大的負面影響。除訂定適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外，

當局應施加有關非建築用地、後移及建築物間距的

管制，以改善行人水平的空氣流通情況；  

( c )  規劃署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及二零一零年

十一月九日向灣仔區議會轄下發展、規劃及交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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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及灣仔東分區委員會簡介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收

納的修訂項目，並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舉行地

區諮詢論壇。在有關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及規劃署的

回應概述於文件第 2 . 3 . 1 段；  

申述和意見  

( d )  當局在公眾展示期屆滿後共接獲 1 6 6 份申述和 1 3

份意見。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，城規會同意把全

部申述和意見分為兩組考慮，即把申述編號 R 1 至

R 1 6 3 和 R 1 6 5 以及意見編號 C 1 至 C 5 合併為一組

考慮，並另行安排時段考慮申述編號 R 1 6 4 和 C 1

的 相 關 部 分 。 城 規 會 認 為 R 1 6 6 就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」註明「住宅發展並在原址保存古蹟」地帶「註

釋」的土地用途表提出的申述應視為無效，因此無

須考慮 C 6 至 C 1 3 的相關意見。有關的 1 6 4 份申述

和五份相關意見現概述如下：  

( i )  有一份申述 ( R 1 )支持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全

部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並要求收緊某些用地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和 發 展 限 制 。 R 1 6 2 和

R 1 6 3 由浣紗街一帶的兩名業主提交，就浣

紗街一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提出意見；  

( i i )  餘下的 1 6 1 份申述反對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

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及非建築用地、後移

和建築物間距規定，亦反對改劃該圖上「商

業／住宅」用地的用途地帶。在提出反對意

見的 1 6 1 份申述之中，有七份涵蓋整區或廣

泛的地區，並涉及多項修訂項目，而有 1 5 4

份申述則涉及特定地點。在這 1 5 4 份涉及特

定地點的申述之中，有 1 4 0 份與「住宅 (甲

類 ) 」或 「住 宅 ( 甲類 ) 1」 用地 有 關，有 1 4

份 申 述 則 涉 及 銅 鑼 灣 核 心 區 內 個 別 的 「 商

業」、「商業 ( 1 )」、「商業 ( 2 )」及「其他

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用地；  

( i i i )  在提出反對意見的申述之中，有兩份大體上

反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或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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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項目，但沒有說明申述事項；有 1 5 7 份申

述反對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；有 1 2 7 份申述

反對改劃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的用途地帶；

有六份申述反對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設非

建築用地；有 1 6 份申述反對／涉及訂定後

移 規 定 ， 亦 有 五 份 反 對 訂 定 建 築 物 間 距 規

定；  

( i v )  在 所 接 獲 的 五 份 相 關 意 見 之 中 ， C 1 支 持

R 1，但反對其他申述人所提出的放寬限制的

建議。 C 2 和 C 5 反對 R 1 提出的意見，即收

緊希雲街和白沙道一帶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。 C 3 支持 R 1 4 3 和 R 1 4 4 提出的建議，

即繼續把摩頓臺一帶劃為「商業／住宅」地

帶。 C 4 反對 R 1 5 3；  

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  

( e )  主 要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4 . 3

段，現概述如下：  

支持修訂的申述 (要求收緊建築物高度限制 ) ( R 1 )  

( i )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可避免建築物重建後出

現屏風效應；  

建議  

－  為海旁附近的用地訂定較低的梯級式建築物

高度限制—京士頓街／謝斐道以北一帶為主

水平基準上 8 0 米、軒尼詩道／怡和街以北

一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以及南面一帶

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5 米；  

－  把邊寧頓街與禮頓道交界現為中華基督教會

公理堂所在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的

最高建築物高度，由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降

至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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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 限制重建項目興建龐大的平台，以及考慮拆

卸一些建築物，以便在該區提供通風廊；  

要求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述  

城市設計考慮因素 ( R 1 4 3 至 R 1 5 3 )  

保護山脊線  

( i i )  保存山脊線不應是關鍵的考慮因素。在分區

計劃大綱圖上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令

高度輪廓變得單調，違反《香港城市設計指

引 》 的 規 定 ， 而 制 定 城 市 設 計 圖 則 確 有 必

要；  

設計彈性  

( i i i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過緊，會抑制設計彈性和重

建誘因；  

 參考現有建築物／核准建築圖則的建築物高度，以

及容許已超過高度限制的建築物略為放寬高度限制  

( i v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比現有建築物或核准建築圖

則的建築物高度還低，並不切實際，因為在

可預見的將來，已超過高度限制的建築物仍

會存在。此外，如現有建築物的高度已經超

過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根據一般推定，不應批

准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請。因此，

對於已超過高度限制的建築物來說，略為放

寬限制的條款並沒有作用。以上的推定應予

以刪除；  

樓底高度  

( v )  現時並無資料顯示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

所假設的樓底高度；  

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 

( v i )  「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」的限制性過大，既

不恰當亦屬違法，與《城市規劃條例》中涉

及法定圖則內容和應用的條文有抵觸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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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和採用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圖

的放寬限制方案  

( v i i )  部分個別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予放寬或

撤銷。該圖上的「商業」地帶和「其他指定

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應收納放寬限

制或鼓勵方案 (與城規會就尖沙咀分區計劃大

綱圖所採納的方案相若 )，以便城規會在接獲

根據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申請後，可考慮放

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間距和後移規定  

支持修訂的申述 (要求收緊管制 )  

( v i i i )  為改善 通風情 況 ， R 1 建議把 介乎 京士頓街

與 謝 斐 道 之 間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由 8 米 擴 闊 至

1 5 米，並建議當局考慮把沿南北向街道的通

風廊連接起來，以及沿怡和街、渣甸街和邊

寧頓街劃設非建築用地；  

反對修訂的申述 (要求放寬管制 ) ( R 1 4 7 及 R 1 5 3 )  

空氣流通評估  

( i x )  空氣流通專家評估具主觀成分，亦沒有分析

擬議措施可以如何有效地改善通風；  

 透過《建築物條例》作出管制，並根據《建

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第 2 2 條批出額外總樓面

面積  

( x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並非劃設建築物後移範圍和

間距的適當法定架構，因為其他條例 (即《建

築物條例》及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

例》 (下稱「道路條例」 )已就道路擴闊事宜

作出規定，而該等條例亦已訂有條文，規定

須為因劃設後移範圍作公眾用途而失去土地

的私人土地擁有人提供補償；  

( x i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訂明可按照《建築物 (規

劃 )規例》第 2 2 ( 1 )及 ( 2 )條的規定超逾准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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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積比率。此外，《註釋》或《說明書》沒

有說明作後移範圍或通風用途的私人土地屬

公眾通道，而建築事務監督可按照慣常做法

考慮批給額外總樓面面積；  

非建築用地和後移範圍的定義並不清晰  

( x i i )  非建築用地和後移範圍的釋義及兩者的差別

並不清晰；  

行人路的闊度  

( x i i i )  在行人路側提供後移範圍已符合《香港規劃

標準與準則》所載規定及／或可容納人流；  

交通和行人方案  

( x i v )  關於劃設非建築用地和後移範圍的建議，部

分申述人提出另一些可解決區內交通和行人

問題的替代方案；  

 改 劃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的 用 途 地 帶 ( R 1 4 7 、

R 1 5 3、 R 1 5 4 及 R 1 6 1 )  

劃為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可令發展具有彈性  

( x v )  劃為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既提供彈性，亦令

發展形式充滿活力；  

( x v i )  在劃設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

地帶前並無諮詢土地擁有人或業界的意見。

准許用途的定義含糊不清；  

( x v i i )  有人辯稱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對基建造成負

荷，但這個論點未經證實。規劃署應根據最

為差的情況，作出所需的基建規劃；  

住宅單位的供應量和物業價格  

( x v i i i )  由於在「商業」地帶內不得進行住宅發展／

重建計劃，顧客人數會銳減，令業務難以經

營下去。剔除住宅地帶部分會令區內住宅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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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供應量減少，因而導致同區住宅單位的

價格上升；  

公眾諮詢  

在刊憲前沒有進行諮詢，而且諮詢期過短  

( x i x )  當局在展示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前，並沒

有諮詢受影響業主和發展業界的意見；  

( x x )  在展示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後讓公眾查閱

有關小組委員會文件，並不是把修訂理由告

知市民的有效方法；  

提出意見的申述 ( R 1 6 2 及 R 1 6 3 )  

( x x i )  浣紗街一帶的用地面積細小，在重建時未必

可達到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最高建築物

高度。對於規劃署所製備的三維電腦圖像顯

示日後重建項目的建築形式，申述人亦質疑

是否需要依循該建築形式，或可提出替代方

案。現未能確定哪個建築物高度限制 (即主水

平基準上 8 5 米、 1 0 0 米及 1 1 5 米 )適用於有

關用地；  

對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所作回應  

( f )  對於主要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，當局所作的回

應詳載於文件第 4 . 4 段，現概述如下：  

支持修訂的申述 (要求收緊建築物高度限制 )  

( i )  R 1 支持分區 計劃 大綱圖 所訂的 建 築物高度

限制。對於 R 1 建議降低梯級式建築物高度

限制，當局認為必須在公眾利益與私人發展

權之間 取得適 當 的平衡 。 R 1 所提 出把銅鑼

灣核心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

上 8 0 米、 1 0 0 米和 1 1 5 米的建議，會令最

高建築物高度降低 1 0 至 3 0 米，因而對日後

的發展／重建項目造成不必要的限制，亦會

對受影響用地的發展潛力造成負面影響，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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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的擬議最低高度級別

為然；  

( i i )  至於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的「政府、機構或

社區」用地，則採用了涵蓋不同用地的主水

平基準上 1 0 0 米高度級別，以反映一些現有

的高層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發展項目 (聖保祿醫

院新院 )，以及已承諾進行並處於施工階段的

發展項目 (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的重建項目及

聖保祿醫院第 2 期重建項目 )。毗連的希雲

街及新寧道範圍亦採用了相同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。把這塊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降至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的

建議並不恰當；  

( i i i )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各用途地帶內限制重建

項目平台大小的建議或拆卸建築物來改善通

風的做法，會對物業權造成負面影響，除非

有充分理據，否則不應獲考慮；  

反對修訂的申述 (要求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 )  

城市設計考慮因素 ( R 1 4 3 至 R 1 5 3 )  

整體情況 (包括保護山脊線 )  

( i v )  為了保護山脊線、海景和在維多利亞公園望

見的區內景觀，建築物高度限制已根據整體

建築物高度概念和其他相關的考慮因素而訂

定，包括梯級式高度輪廓、現有建築物高度

輪廓、地形、該區的特色和空氣流通評估的

結果；  

( v )  該區已大致採用了梯級式的高度概念，即建

築物高度由海旁朝內陸區漸次上升，以符合

「城市設計指引」；  

－  對於毗連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及休憩

用地羣的內陸區中層建築地帶，當局已

採用較低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希雲街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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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羣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0 0 米，以大致維持區內現有的中層

建築物特色，並確保與東面和南面低至

中層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途的建築物

高度輪廓和諧協調；  

－  就浣紗街住宅羣而言，該區採納主水平

基準上 8 5 米、 1 0 0 米和 1 1 5 米的梯級

式建築物高度限制 (由北向南遞增 )，使

建築物高度高低有致，並產生風下洗效

應，以改善通風情況；  

－  區內建有兩個高聳的商業發展項目，分

別為利園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8 米 )及位於

軒尼詩道 5 0 0 號現正動工的商業發展項

目 (主水平基準上 1 9 9 米 )。此外，連同

位 於 灣 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時 代 廣 場

(全部約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 )，這些

發展項目可構成「三角形樞紐」，成為

區內的購物及娛樂熱點。因此，這兩塊

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均訂為主水平基

準上 2 0 0 米；  

－  在高廈林立的銅鑼灣核心區一帶當中，

白沙道兩旁為獨特的低層建築物。這區

現有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且樓高四至五

層 的 住 宅 房 屋 ( 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0 至

3 0 米 )，而低層則作商業用途。儘管用

地的契約實際上並無限制，但根據原業

主 利 希 慎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利 希

慎 」 ) 和 該 等 用 地 的 分 租 戶 於 上 世 紀 五

十年代簽訂的協議，當中有一條限制性

契約規定分租戶必須「保留劃一設計的

歐洲式住宅」。由於上述限制性契約對

該等地段的業權繼承人具有約束力，因

此該區得以保留其原有的獨特低層建築

物特色。基於這個特色，這區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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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持建築物高度輪廓。當局明白如利希

慎與現有地段擁有人能達成放寬限制性

契約的協議，該區的重建潛力會更大。

為避免個別地段進行零碎重建，分區計

劃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訂明，該區日後

進行重建時必須採用綜合重建形式，並

輔以城市設計圖和技術評估。如該區日

後重建的時機成熟，有關方面可通過第

1 2 A 條申請程序向城規會提交綜合重建

計劃，以供考慮；  

設計彈性  

( v i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，但

容許建築物的形狀和形式具有彈性，應大致

足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地積比率和

符合各項樓宇規定。此外，建築物高度限制

並不妨礙加入具創意的建築特色。此外，放

寬發展項目的建築物高度管制未必能確保可

以達到較佳和可持續的樓宇設計。分區計劃

大綱圖訂有條文，可透過申請，略為放寬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，以配合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／重建項目。城規會會充分考慮所有具

規劃和設計優點的創新計劃；  

 參考現有建築物和核准建築圖則的建築物高

度，並容許已超過高度限制的建築物略為放

寬高度限制  

( v i i )  參考已超過高度限制的現有建築物的高度並

不恰當，因為如現有建築物的高度與附近建

築物和已規劃的建築物高度不相協調，便會

導致區內超高樓宇林立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

上為個別地點收納建築圖則所載核准發展計

劃的建築物高度，會損及整體梯級式建築物

高度概念的完整性。就過高建築物的重建項

目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會令錯配問題

加劇，亦會損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整體建築

物高度概念；  



-  8 5  -  

 

樓底高度  

( v i i i )  考慮到該區的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和有關

用地的規劃意向與特色，當局為商業用地和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用地訂

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已 假 設 合 理 的 樓 底 高

度。一般來說，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

準上 1 1 0 米及 1 3 0 米的用地，標準樓層的

樓底高度可約為 4 米至 4 . 5 米。建築物高度

限制不會妨礙提供優質辦公室樓宇；  

( i x )  至於新寧道一帶，為確保與毗鄰黃泥涌分區

計劃大綱圖上的「商業」用地的建築物高度

輪廓和諧協調，當局已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收

緊至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這表示樓底高度

將會較低。然而，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

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發展計劃，分區計

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築物高度限

制的條款；  

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 

( x )  對於有申述人質疑城規會訂定建築物高度限

制、非建築用地、後移和建築物間距規定是

否具有法律依據，律政司表示，條例第 3 及

第 4 條和有關法例的方針旨在賦予城規會廣

泛的權力，以管制香港任何地方的發展。根

據條例第 3 及 4 條，城規會如具有必需且充

分的規劃理據，是有權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涵

蓋的個別地點或地區施加這些限制。訂定建

築物高度限制和劃定非建築用地、後移範圍

和建築物間距，確有充分理據支持，因為有

關規定可發揮正面的規劃作用和帶來正面的

規劃增益；  

 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和採用尖沙咀分區計劃

大綱圖的放寬限制方案  

( x i )  按一些申述人所建議撤銷或零碎地放寬個別

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會損及梯級式建築

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，導致高廈林立，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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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擬議規劃管制的目的。至於建議把尖沙咀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「放寬限制方案」套用於

圖則上的「商業」地帶和「其他指定用途」

地 帶 ， 須 留 意 的 是 ， 根 據 「 城 市 設 計 指

引」，尖沙咀是確認的新興主要高樓商業樞

紐。除尖沙咀區外，不應再指定高樓樞紐。

核准建築圖則內已承諾進行的發展項目獲確

認，只屬例外情況，不是通則。因此，把尖

沙咀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採用的方法套用於有

關分區計劃大綱圖，做法並不恰當；  

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間距和後移規定  

支持修訂的申述 (要求收緊管制 )  

( x i i )  按照 R 1 的建議闢設更多及更闊的非建築用

地和通風廊，會對日後的發展／重建項目，

特別是對該區常見的細小地段，造成不必要

的限制。對於 R 1 建議把介乎京士頓街與謝

斐 道 之 間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由 8 米 擴 闊 至 1 5

米，當局認為會對有關地段，特別是闊度僅

為約 2 3 米的百德新街 5 1 號的重建潛力造成

重大影響；  

反對修訂的申述 (要求放寬管制 ) ( R 1 4 7 及 R 1 5 3 )  

空通流通評估  

( x i i i )  空氣流通專家評估是一個用以全面審視該區

建築物高度的恰當方法，對於面積廣闊的地

區來說，特別有用。該區已根據政府就空氣

流 通 評 估 公 布 的 技 術 通 告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。該空氣流通評估已審視該區現有的風環

境，並已就依循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發展項目

可能對行人水平風環境造成的影響進行定質

評估，包括確定受關注地點和建議可解決潛

在問題的措施。訂定具體的非建築用地和建

築物間距規定的理據，已在空氣流通評估及

有關小組委員會文件中明確列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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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過《建築物條例》作出管制，並根據《建

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第 2 2 條批出額外總樓面

面積  

( x i v )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設非建築用地和訂定

建築物間距和後移規定實屬恰當，既可更明

確地訂明管制，亦容許公眾根據條例的規定

提出申述。相比之下，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

提 供 後 移 範 圍 較 屬 自 願 性 質 ， 效 果 較 為 遜

色 。 當 局 無 意 收 回 私 人 土 地 以 闢 設 後 移 範

圍，因為此舉會影響有關用地的發展權和發

展潛力；  

( x v )  把土地專作公眾通道及交還土地以擴闊街道

的建議，可根據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要求

享有額外總樓面面積，而建築事務監督會按

照慣常做法適當作出考慮。由於分區計劃大

綱 圖 上 有 關 的 商 業 、 住 宅 和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沒有地積比率限

制，因此無須在該圖上收納關於按照《建築

物 (規劃 )規例》第 2 2 ( 1 )及 ( 2 )條超逾准許地

積比率的規定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非建築用

地、後移和建築物間距規定應該不會對有關

用地的發展密度造成負面影響，亦不會妨礙

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要求享有額外總樓面面

積；  

非建築用地和後移範圍的定義並不清晰  

( x v i )  非建築用地和後移範圍對發展／重建項目所

造 成 的 影 響 相 近 ， 但 兩 者 卻 發 揮 不 同 的 功

用。劃設非建築用地是為了改善通風或優化

城市設計，而劃設後移範圍主要是為擴闊行

人路，以改善行人的步行環境和符合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定標準，但後移範圍亦

有助改善通風；  

行人路的闊度  

( x v i i )  當局只會為現有行人路闊度低於《香港規劃

標準與準則》所定標準的用地，以及運輸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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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行人流通情況的角度認為有此需要的用地

施加後移規定；  

交通及行人方案  

( x v i i i )  闢設行人專用區和採取交通管理方案會對有

關地區整體的車流及人流造成重大影響，需

經運輸署獨立和詳細地考慮；  

 改 劃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的 用 途 地 帶 ( R 1 4 7 、

R 1 5 3、 R 1 5 4 和 R 1 6 1 )  

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令發展具有彈性  

( x i x ) 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經廣泛公眾諮詢而完成的

都會計劃檢討提出的建議，「商業／住宅」

地帶劃分已不合時宜，而且本身存在問題，

包括土地用途組合 (例如商業和住宅用途混雜

於同一樓層或商業和住宅部分之間沒有分隔 )

有 欠 理 想 和 令 基 礎 設 施 規 劃 產 生 不 明 朗 因

素。上述研究建議把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改

劃為更適當的用途地帶，以期令基礎設施規

劃 更 具 效 益 ， 土 地 用 途 管 理 更 為 完 善 。 為

此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 所 有 「 商 業 ／ 住

宅」地帶 (只有少數分區計劃大綱圖除外 )已

予以檢討並改劃作其他用途。當局考慮到現

有發展項目的性質及用途，把該圖上的「商

業／住宅」用地改劃為「商業」、「住宅 (甲

類 )」或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

地帶；  

[梁剛悅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( x x )  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最

初在二零零三年獲城規會通過的《法定圖則

註釋總表》修訂本中提出。當局已就《法定

圖則註釋總表》修訂本徵詢專業學會和土地

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規劃小組委員會的意見，

並 已 根 據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見 改 良 擬 議 用 途 地

帶 。 在 住 宅 和 非 住 宅 用 途 妥 為 分 隔 的 前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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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新住宅、非住宅及混合發展用途都是此

地帶內有當然權利進行的用途，而在未進行

重建的現有綜合樓宇內，也可進行一些商業

用途。有關規劃管制並無含糊之處。當局現

正就一套關於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

用途」地帶的城規會規劃指引擬稿諮詢相關

各方；  

( x x i )  當 局 在 進 行 基 礎 設 施 規 劃 時 或 須 假 設 「 商

業／住宅」用地會發展至最高發展密度，但

在個別用地的發展／重建項目落實進行前，

會造成不明朗因素。更重要的是，「商業／

住宅」地帶劃分准許住宅和商業用途在同一

樓層出現，這會對居民造成滋擾，情況並不

理想；  

住宅單位的供應量和物業價格  

( x x i i )  鑑於銅鑼灣核心區的商業發展趨勢，改劃為

「商業」地帶實屬恰當，可有助應付對辦公

室及商業樓面空間日益增加的需求。改劃有

關用地的用途地帶，應該不會對該區整體的

住宅單位供應量和物業價格，以及區內商業

用途的顧客量造成重大影響。倘市場對該區

的住宅發展項目有需求，現已有條文訂明可

申請在「商業」地帶內進行住宅發展。  

公眾諮詢  

在刊憲前沒有進行諮詢，而且諮詢期過短  

( x x i i i )  按照既定做法，涉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擬議

修訂項目不應在刊憲前向公眾披露。當局已

根據條例的條文所規定，在圖則刊憲期間就

建築物高度限制進行諮詢。  

( x x i v )  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及非建築用地、建築

物間距及後移規定的理據，已在小組委員會

文件編號 2 1 / 1 0、空氣流通評估及分區計劃

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內清楚載列，而以上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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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全部均可供市民查閱。有關小組委員會文

件內亦加入電腦合成照片，顯示擬議建築物

高度限制所造成的視覺影響；  

( x x v )  城規會已根據條例的規定，展示有關分區計

劃大綱圖的修訂項目，以供公眾查閱，為期

兩個月。展示程序本身屬於公眾諮詢工作，

旨在邀請有關人士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提出

申述及意見。在展示期間，規劃署亦已就有

關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項目，向灣仔區議

會轄下發展、規劃及交通委員會、灣仔東分

區委員會及在一個地區諮詢論壇上對區內居

民 作 出 簡 報 。 當 局 認 為 以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而

言，兩個月的法定展示期已很充足，同時亦

可維持有關過程的效率；  

提出意見的申述 ( R 1 6 2 及 R 1 6 3 )  

( x x v i )  至於 R 1 6 2 和 R 1 6 3 提出的意見，最高建築

物高度容許浣紗街一帶的地段發展至分區計

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總樓面面積，即使須把用

地合併亦然。規劃署的三維圖像勾劃出重建

項目的建築形式，主要作用是展示該區重建

後的整體建築物高度輪廓。區內不同建築物

高度級別所涵蓋的範圍顯示於該圖。具體來

說，介乎銅鑼灣道與書館街、書館街與新村

街，以及新村街與光明臺之間的用地的建築

物高度限制分別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、

1 0 0 米和 1 1 5 米；  

與特定地點有關的申述  

( g )  有關申述的特定理由和建議以及規劃署所作的主要

回應概述於文件第 4 . 5 段，重點如下：  

( i )  希雲街用地 (「住宅 (甲類 ) 1」地帶；主水平

基準上 1 0 0 米；沿希雲街後移 0 . 5 米 ) ( R 6

至 R 1 4 2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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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.  把 有 關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」 地

帶並不合理。把有關用地改劃為「住宅

( 甲 類 ) 1 」 地 帶 後 ， 有 關 用 地 的 最 高 地

積比率將由 1 5 倍 (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

進行商業發展 )減至 8 至 1 0 倍 (作住宅

發 展 ) 。 有 關 修 訂 已 影 響 申 述 人 的 物 業

價值和重建潛力；  

b .  有關限制違反《基本法》第一百零五條

及第一百二十條有關保護契約權利的規

定；  

c .  該處的建築物破舊失修，環境惡劣，居

民無法負擔高昂的維修費用；  

d .  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不能避免該處形成

屏風效應或改善該處的通風情況；  

e .  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後，按申述人所

計算，禮信大廈用地重建後的准許最大

住用總樓面面積為 1 1 5  2 6 0 平方呎 (約

1 0  7 0 8 平方米 )，低於現有總樓面面積

1 2 5  0 0 0 平方呎 (約 1 1  6 1 3 平方米 )；  

f .  把希雲街範圍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

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實屬不公平。禮頓

道對面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較為寬鬆

(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 )，而希雲街 3 2

至 5 0 號的核准建築圖則所訂明的建築

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5 米。由於希

雲街 3 2 至 5 0 號的核准建築圖則並無訂

定後移範圍，因此實施後移規定並不實

際；  

g .  建議撤銷建築物高度限制或把限制放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或 1 5 0 米以及

撤銷後移規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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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的回應：  

h .  希雲街範圍建有地下作商業用途的住宅

樓 宇 ， 把 該 處 改 劃 作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」

地帶實屬恰當。當局已在《註釋》中訂

定條文，准許通過規劃許可審批制度，

申請進行商業與酒店發展；  

i .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項目並無為有關

用地訂定地積比率限制。當局為有關地

點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，已確保發展

用地在收納限制後能達至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准許地積比率。因此，建築物高度

限制不會對有關地點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獲准的發展密度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j .  根據法律意見，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二十

條的條文旨在訂明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二

十條所述契約的有效期超越一九九七年

六月三十日。在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圖

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、改劃有關用地的

用途地帶和訂定最低後移規定，應該不

會與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二十條的規定出

現矛盾，原因是有關用地在香港特區政

府成立以前受到《城市規劃條例》下的

城市規劃制度所規管。《基本法》第一

百二十條應該不會令有關用地在一九九

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後豁免受城市規劃制

度所規管；  

k .  《基本法》第一百零五條的規定包括：

「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

財 產 的 取 得 、 使 用 、 處 置 和 繼 承 的 權

利，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

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。」

在改劃用途地帶建議下，有關用地並不

是被政府或政府機構強制徵用作公眾用

途，有關的財產沒有正式被終絕，而且

有關用地並非不可作任何有效益或有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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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價值的用途。在此情況下，律政司表

示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不 大 可 能 構 成 《 基 本

法》第一百零五條所指的徵用財產；  

l .  對於現有建築物維修費高昂的問題，如

有需要，個別業主可根據多項計劃申請

資助，包括由屋宇署管理的「樓宇安全

貸 款 計 劃 」 、 由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管 理 的

「樓宇管理資助計劃」和「家居維修貸

款計劃」，以及由香港房屋協會和市區

重 建 局 管 理 的 「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」 計

劃，以進行保養維修工程，從而恢復或

改善樓宇的安全狀況；  

m .  根據空氣流通評估，希雲街一帶的用地

靠近低矮的康樂及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

施，而該處的最高建築物高度應限於合

理水平，以盡量避免阻礙夏季盛行的西

南風，以及位於有關用地東北面順風位

置 的 低 矮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( 即 聖

保 祿 學 校 用 地 ) 的 通 風 環 境 惡 化 。 為 有

關用地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

物高度限制，亦是用以保存鄰近地區的

中層建築特色，並與東面及南面的低至

中層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互相協調；  

n .  屋宇署表示，禮信大廈的建築圖則是於

一九六零年根據當時監管建築物體積的

規例獲准。現有發展的核准圖則上並沒

有計算總樓面面積。就重建而言，有關

用地的准許發展密度需根據現行的《建

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重新作出評估，而非

依循申述人所聲稱的現有總樓面面積；  

o .  該處北鄰「商業」地帶所屬的建築物高

度級別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此高度

級別不宜套用於有關的中層住宅區。希

雲街 3 2 至 5 0 號的建築圖則 (建築物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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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5 米 )已在訂定建

築物高度限制前獲建築事務監督核准，

雖然該圖則獲准繼續實施，但不應用作

參考，因為此舉會有損該處及其附近建

築物高度輪廓的一致性；  

p .  希雲街現有行人路的闊度少於《香港規

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所 規 定 的 最 低 標 準 ( 即

兩 米 ) 。 運 輸 署 認 為 這 些 用 地 應 在 重 建

時從地段界線後移，以改善附近居民及

公眾人士的步行環境；以及  

q .  考慮到該處的中層建築特色及附近地區

的中至低層環境，當局不支持申述人的

建議，即撤銷或放寬有關用地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。由於實施後移規定有助擴闊

行人路，為區內人士改善步行環境，因

此當局亦不支持撤銷後移規定的建議。  

( i i )  摩頓臺用地 (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；主水平基

準上 1 0 0 米 ) ( R 1 4 3 及 R 1 4 4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把有關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

並不合理。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

明「混合用途」較為恰當，可反映現時

的特色；  

b .  為了達致較佳的城市設計，採用兩級的

梯級狀建築物高度限制較為恰當，即維

多利亞公園鄰範圍的建築物高度較低，

之後高度向南面摩頓臺範圍遞增；  

c .  面向高士威道及大坑道天橋的用地受到

交 通 噪 音 負 面 影 響 ， 不 適 合 作 住 宅 用

途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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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.  建議把有關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並把有關地點

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

途」地帶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e .  該範圍主要屬住宅性質 (約 7 5 %的地方

為 住 宅 發 展 ) ， 把 該 處 劃 作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」 地 帶 實 屬 恰 當 。 當 局 已 就 該 地 帶

訂定條文，准許通過規劃許可審批制度

進行商業與酒店發展；  

f .  摩頓臺範圍並非十分大 (面積約為 1 . 0 7

公 頃 ) ， 該 處 的 用 地 具 有 類 似 特 色 ， 當

局認為沒有理據支持劃設不同的建築物

高度級別；  

g .  有關方面可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，以解

決可能來自毗鄰道路的噪音影響。根據

《說明書》第 8 . 2 . 2 段所載，新發展／

重建計劃的建築物設計應考慮到如何紓

緩來自這些道路的交通噪音影響；以及  

h .  該 地 點 位 於 休 憩 用 地 羣 ( 包 括 維 多 利 亞

公 園 及 銅 鑼 灣 運 動 場 ) 之 中 ， 建 築 物 普

遍為低層至中層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

途，因此當局不支持放寬該處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。  

( i i i )  百德新街用地－百德新街 2 至 2 0 號；京士

頓街 6 至 8 號；位於加寧街、百德新街、記

利佐治街的用地 (「商業」地帶；「其他指定

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；主水平基準

上 1 1 0 米；在記利佐治街劃設非建築用地，

以便闢設闊 2 5 米的氣道，以及在京士頓街

與 謝 斐 道 之 間 劃 設 闊 8 米 的 非 建 築 用

地 ) ( R 1 4 5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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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劃設非建築用地會降低一些現有零售單

位的面積，令有關地方對大型品牌的吸

引力減少，同時亦未能配合公眾及市場

對地面零售設施的需求；  

b .  沿闊度超過 1 5 米的記利佐治街劃設非

建築用地，有違政府最近推出的締造優

質及可持續建築環境措施，該措施只訂

明為闊度少於 1 5 米的街道劃設後移範

圍；  

c .  建議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和刪除非建築用

地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d .  在定出非建築用地的闊度時，當局已考

慮對受影響用地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獲

准的發展密度的影響。非建築用地不應

對 該 處 的 購 物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此

外，劃設非建築用地可擴闊行人路，讓

行人更感舒適；  

e .  儘 管 《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 》 有 所 規

定 ， 而 且 記 利 佐 治 街 現 時 的 闊 度 超 過

1 5 米 ， 但 考 慮 到 銅 鑼 灣 核 心 區 密 集 的

建築環境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所確定該

處的通風問題，當局認為有需要把這條

主要氣道擴闊至 2 5 米，讓盛行的東風

滲進順風位置；以及  

f .  當局在制訂建築物高度限制時，已全盤

顧及相關的考慮因素，而且不會妨礙創

新設計或導致發展項目體積龐大。當局

亦須劃設有關的非建築用地，以改善該

處的通風。因此，申述人的建議不獲支

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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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百德新街用地－加寧街及百德新街 (記利佐治

街以北的路段 )的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

合 用 途 」 用 地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

米 ) ( R 1 6 1 )  

主要理由：  

a .  該處主要為住宅發展項目。把該處改劃

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

地帶後，該處會有商業發展項目，因而

失去其特色；  

b .  該處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與整體的梯級狀

建築物高度輪廓不符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c .  除了住宅用途外，百德新街一帶的建築

物低層已有蓬勃的商業用途，因此該處

在重建時有潛力發展商業用途。為容許

靈活處理以保留住宅用途及日後作商業

發展的機會，當局把該處改劃為「其他

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；以

及  

d .  當局為該處所訂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與面向維多利亞港的高

度級別相同，構成銅鑼灣核心區的梯級

狀建築物高度輪廓的一部分。  

( v )  告 士 打 道 2 8 1 號 怡 東 酒 店 ( 「 商 業 ( 1 ) 」 地

帶；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；闊 1 0 米的建築

物間距 ) ( R 1 4 6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會令酒店在增加

樓底高度以改善內部通風的趨勢下，不

能盡用其許可的總樓面面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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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 根據現時酒店與毗鄰世貿中心的分布位

置，要劃設闊 1 0 米的建築物間距實際

上並不可行。若嘗試實施此項規定，則

須進行結構性重建，並修改酒店大堂正

門範圍及酒店與世貿中心之間的行人通

道，而這在商業上並不可行。有關限制

影響業主根據契約享有的權利；  

c .  建議撤銷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及

建築物間距規定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d .  由於有關用地位處海旁，建築物的高度

必須小心考慮。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，

該 地 點 可 重 建 至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( 主

水平基準上 1 1 9 米 )，如採用妥善的建

築 設 計 ， 仍 有 空 間 提 高 樓 底 高 度 ， 因

此，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對有關用地的

發展密度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e .  為有關用地訂定建築物間距的規定，旨

在保持並加強該處現有的通風廊，以改

善海風滲進銅鑼灣區心臟地帶的情況。

建築物間距內的現有建築物及構築物不

會受到影響，而且在該處重建前無須拆

卸；以及  

f .  由於撤銷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

損害梯級狀建築物高度輪廓，而撤銷建

築物間距規定亦不利於現時通往銅鑼灣

核心區的通風廊，因此當局不支持申述

人的建議。  

( v i )  恩平道 2 8 號利園二期 (「商業」地帶；主水

平基準上 1 3 0 米；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 (建築

物 間 距 ) 及 沿 恩 平 道 闊 2 米 的 非 建 築 用

地 ) ( R 1 4 8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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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恩平道設有寬闊的行人路，方便行人流

通。管理人流、車流及泊車位是該處的

主要問題；  

b .  建議把利園二期用地平台範圍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放寬至

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3 0 米 或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3 2 米 ； 取 消 位 於 有 關 用 地 的 非 建 築 用

地；又或把大樓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c .  根據空氣流通評估，白沙道範圍的通風

情況惡化，原因是該範圍四周是高聳的

大型發展，包括利園和利園二期。當局

沿恩平道劃設非建築用地，並把發展項

目平台範圍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

平基準上 2 0 米，以解決通風問題。非

建築用地有助風吹至現為發展項目平台

所阻擋的行人水平；以及  

d .  由於放寬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

損害梯級狀建築物高度輪廓，而把利園

二期發展項目平台範圍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，以及沿恩

平道劃設非建築用地均有助改善白沙道

附近地區的通風，因此當局不支持申述

人的建議。  

( v i i )  軒尼詩道 5 0 0 至 5 0 2 號 (「商業」地帶；主

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；沿利園山道劃設闊 5 米

的非建築用地 ) ( R 1 4 9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與涉及較大地盤面積並涵蓋毗鄰黃金廣

場用地的核准建築圖則所訂的建築物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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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2 3 1 米 )相比，有

關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較低；  

b .  劃設非建築用地會不必要地限制了日後

隨年月修改建築物設計方面的靈活性；  

c .  建議把有關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2 3 1 米和取消非建築用

地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d .  當局就有關用地所訂主水平基準上 2 0 0

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大致反映位於軒

尼詩道 5 0 0 號現正興建中的商業發展項

目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9 9

米 ) 。 核 准 建 築 圖 則 訂 明 建 築 物 高 度 為

主水平基準上 2 3 1 米，並涉及毗鄰的黃

金廣場用地，該圖則所顯示的並非有關

用地現正興建的發展項目。雖然在訂定

高度限制前經建築事務監督核准的建築

圖則可繼續實施，但以其建築物高度作

為參考並不恰當；  

e .  除了建築物高度限制及非建築用地限制

外，圖則上並無就有關用地訂定任何其

他發展限制。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巳可讓有關用地日

後 進 行 重 建 時 在 設 計 上 有 足 夠 的 靈 活

性；以及  

f .  基於上文所述，當局不支持申述人提出

有關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及取消非建築

用地規定的建議。  

( v i i i )  新寧道用地－新寧大廈、新寧閣、希慎道 1 8

號及禮頓道 1 1 1 號 (「商業」地帶；主水平

基準上 1 0 0 米 ) ( R 1 5 0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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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當局於二零零九年批准有關在新寧閣及

新寧大廈用地興建一幢 4 2 層辦公室及

酒店大樓的建築圖則，該大樓的建築物

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；  

b .  現時無需把黃泥涌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

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

套用於圖則上，原因是仍可採用梯級狀

高度限制原則；  

c .  根據空氣流通評估，新寧道會提供一條

供夏風吹入的通風道。有關建築物的高

度 大 致 不 會 對 通 風 造 成 重 大 的 負 面 影

響；  

d .  建議把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

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

1 8 0 米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e .  當局把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

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主要是考慮到有

關用地鄰近南面大致低矮的發展項目、

該處現有的建築物高度，以及黃泥涌分

區計劃大綱圖就毗鄰「商業」地帶所訂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 ) ， 因 此 認 為 該 高 度 限 制 屬 於 恰

當。通風情況並非該用地的最重要考慮

因素；以及  

f .  核准建築圖則所訂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

的建築物高度，已大大超出有關地區所

屬的概括建築物高度級別，因此不應用

作參考。當局不支持有關放寬建築物高

度限制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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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x )  希慎道 3 3 號利園 (「商業 ( 2 )」地帶；主水

平基準上 2 0 0 米；主水平基準上 3 2 米 (建築

物間距 )；沿恩平道劃設闊 2 米的非建築用

地 及 沿 蘭 芳 道 劃 設 闊 1 . 5 米 的 後 移 範

圍 ) ( R 1 5 1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0 0 米，會低於現有建築物的高度，即

主水平基準上 2 0 8 米；  

b .  空氣流通評估內並無分析顯示，現時沿

恩平道的空地不足以作通風用途；  

c .  該道路設有寬闊的行人路，方便行人流

通；  

d .  建 議 把 整 塊 「 商 業 ( 2 )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2 1 0 米；

撤銷就有關用地平台部分所訂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，以及撤銷非建築用地和後移

規定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e . 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0 0 米，大致反映現時利園的建築物高

度。上述建築物高度級別已是圖則上的

最高級別。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

的 建 議 沒 有 理 據 支 持 。 然 而 ， 「 商 業

( 2 )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准 許 重 建 至 現 有

建築物高度；  

f .  根據空氣流通評估，白沙道範圍的通風

情況惡化，原因是該範圍四周是高聳的

大型發展，包括利園和利園二期。當局

沿恩平道劃設非建築用地，並把發展項

目平台範圍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

平基準上 3 2 米，以解決通風問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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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.  儘管當局劃設非建築用地，主要是作通

風用途，但亦有助擴闊行人路。恩平道

及蘭芳道的行人路分別闊約 2 . 3 米至 3

米和 2 . 1 米至 2 . 4 米，低於《香港規劃

標準與準則》所訂的標準 3 . 5 米；以及  

h .  基於上文所述，當局不支持申述人的建

議。  

( x )  希慎道 1 號 (「商業 ( 1 )」地帶；主水平基準

上 1 3 0 米；沿利園山道劃設闊 0 . 5 米的後移

範圍 ) ( R 1 5 2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利 園 山 道 有 足 夠 地 方 ， 疏 導 人 流 及 車

流；  

b . 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3 0 米，較有關用地的核准建築圖則所

載的主水平基準上 1 4 6 米為低；  

c .  建議把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，以及撤銷有關

用地的後移規定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d .  在有關用地前方的行人路闊約 3 . 3 米，

略低於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載的

標準 3 . 5 米。運輸署認為有需要在遇到

合適的機會時，通過擴闊行人路改善行

人環境，以配合現行標準；  

e .  有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圖 則 (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

水平基準上 1 4 6 米 )已在訂定有關用地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前獲建築事務監督核

准，雖然該圖則獲准繼續實施，但不應

用作參考，因為此舉會有損整體的梯級

狀建築物高度概念的完整性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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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.  基於上文所述，當局不支持申述人的建

議。  

( x i )  駱克道各地段 (「商業 ( 1 )」地帶；沿駱克道

劃設闊 0 . 5 米的後移範圍 ) ( R 1 5 5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沿 駱 克 道 闢 設 最 少 闊 0 . 5 米 的 後 移 範

圍，會影響有關用地的發展潛力及建築

物設計的靈活性。為改善步行環境及行

人流量，運輸署應把駱克道劃作部分時

間行人專用街道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b .  駱克道行人路闊約 3 米，低於《香港規

劃標準與準則》所訂的標準 3 . 5 米。為

改善該處的行人環境，有需要在進行發

展時把建築界線後移。考慮到有關地段

的長度約為 1 6 米，闊 0 . 5 米的後移範

圍應不會對有關用地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獲准的發展密度造成負面影響；以及  

c .  運輸署表示，景隆街以東的一段駱克道

已 是 部 分 時 間 行 人 專 用 街 道 ( 下 午 四 時

至 午 夜 ) 。 如 按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把 駱 克 道

其他路段亦劃為行人專用街道，則須為

一般車輛另訂行車路線，以及另闢地方

用以上落客貨。在此樓宇密集地區實難

以另覓地方實施該等措施。闢設後移範

圍是改善行人環境的較實際方法。  

( x i i )  白沙道用地 (「商業 ( 2 )」地帶；主水平基準

上 3 0 米；沿蘭芳道、啟超道 2 號及白沙道

1 號 劃 設 闊 1 . 5 米 的 後 移 範 圍 ) ( R 1 5 6 至

R 1 6 1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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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.  實施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影響重建潛力，

而且與該「商業」地帶擬發展商貿及金

融中心的規劃意向不符 ;  

b .  有 關 道 路 有 足 夠 地 方 供 車 輛 及 行 人 使

用。如有需要，應限制車輛出入，讓行

人優先使用道路；  

c .  建議把有關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5 0 至 8 0 米和撤銷後移

規定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d .  白沙道一帶極具潛力發展成為具特色的

購物區，以進一步鞏固銅鑼灣作為港島

主要購物娛樂中心的地位。此外，該處

的低矮建築特色已在該區的高樓大廈中

為沿路的購物人士及行人提供視覺調劑

和歇息空間。為保持該範圍的特色，當

局把白沙道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

較低的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；  

e .  該範圍極具潛力發展成為區內具特色的

購物區。這大致符合「商業」地帶的規

劃 意 向 ， 即 准 許 作 不 同 規 模 的 商 業 發

展。如有關建議涉及較大規模的購物中

心或商業發展，有關方面可透過第 1 2 A

條申請程序，向城規會提交建議，以供

考慮；  

f .  緊連蘭芳道、啟超道 2 號及白沙道 1 號

的現有行人路的闊度，低於《香港規劃

標準與準則》所訂明的標準 3 . 5 米。有

必要在遇到合適的機會時，通過擴闊行

人路改善行人環境，以配合現行標準。

此外，亦可提供空間擴闊現有行車道，

以 應 付 對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不 斷 增 加 的 需

求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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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.  基於上文所述，當局不支持申述人提出

有關放寬該處建築物高度限制及撤銷後

移規定的建議。  

( x i i i )  書館街 1 8 至 2 1 號 (「住宅 (甲類 ) 1」地帶；

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；沿重士街、書館街及

華倫街劃設闊 0 . 5 米的後移範圍 ) ( R 1 6 5 )  

主要理由和建議：  

a .  三份就毗鄰禮賢街、重士街及華倫街用

地的發展而提交的建築圖則獲得批准，

建 築 物 高 度 分 別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4

米、主水平基準上 1 4 2 米及主水平基準

上 1 1 0 米。在該處興建較高的建築物會

與這些核准發展互相協調；  

b .  在有關用地訂定後移規定不切實際及毫

無意義，因為同樣位於重士街及華倫街

的兩項核准發展亦不設後移範圍。在華

倫街與施弼街交界處的公廁大樓不設後

移規定值得商榷；  

c .  建議把有關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，並撤銷有關地

點的後移規定；  

主要的回應：  

d .  以核准建築圖則內發展計劃的建築物高

度作為參考並不恰當，因為有關高度與

附近地區現有的低至中層建築特色不相

協調，會損害整體的梯級狀建築物高度

概念的完整性。若採用梯級狀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，建築物高度由北向南遞增，

而最低的建築物高度級別則用於逆風向

位置，將可藉盛行北風／海風的氣流下

洗效果促進該區空氣流通。當局不支持

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

1 2 0 米的建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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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.  有關街道現有行人路的闊度少於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訂的標準兩米。為

改善該處的行人環境，有需要在進行發

展時把建築界線後移。儘管重士街及華

倫街用地的核准建築圖則並無劃設後移

範圍，但施加後移規定可確保在該區內

其他用地實施有關規定，而任何就已核

准 建 築 建 議 提 出 的 修 訂 ( 不 屬 輕 微 或 無

關重要性質 )亦須遵守後移規定；以及  

f .  位於華倫街與施弼街交界的公廁用地在

重建時亦會闢設有關的後移範圍。附連

於分區計劃大綱圖《說明書》並顯示浣

紗街一帶後移規定的圖則將加入有關後

移要求。  

意見  

( h )  提出意見的理由和提意見人的建議以及規劃署所作

的回應分別概述於文件第 5 . 1 和第 5 . 2 段。 C 1 沒

有交待支持 R 1 和反對其他申述人提出的修訂建議

的理由。 C 2 反對降低希雲街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，有關意見與 R 6 至 R 1 4 2 提出的意見相若。 C 3

支 持 R 1 4 3 和 R 1 4 4 ， 即 把 摩 頓 臺 一 帶 保 留 劃 為

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。 C 4 沒有闡明反對 R 1 5 3 的

理 由 。 C 5 反 對 為 白 沙 道 用 地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，有關意見與 R 1 5 6 至 R 1 6 1 提出的意見相若。

規劃署對相關申述所作的回應與上述意見有關；  

( i )  規劃署的意見－  

( i )  備悉 R 1 支持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施加建築

物高度限制；  

( i i )  關於對浣紗街一帶建築物高度限制提出的意

見 ， R 1 6 2 及 R 1 6 3 應 留 意 載 於 文 件 第

4 . 4 . 2 段的回應；  

( i i i )  不支持 R 2 至 R 1 6 1 和 R 1 6 5 以及 R 1 有關

要 求 收 緊 管 制 的 內 容 ， 並 認 為 基 於 文 件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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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2 段所載的理由和文件附件 V 所載的具體

理由，不應接納這些申述內容。  

1 3 0 .  主席繼而邀請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的代表闡明申述書的內

容。  

R 1 4 (潘偉強先生 )  

1 3 1 .  潘偉強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是希雲街地區的居民，區內的建築物殘舊失修。

從以招標方式聯售禮信大廈反應欠佳一事中可見，

訂明發展限制嚴重影響該處的重建潛力；以及  

( b )  規劃署並不了解該處的實際問題所在。有關的發展

管制侵犯了業主的物業權，而且罔顧社區的福祉。  

R 1 5 (林豪先生 )  

1 3 2 .  林豪先生表示他在禮雲大樓擁有一間街舖。值得注意的

是，該處的契約沒有限制土地用途，有關土地可作住宅及商業

用途。把用地由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改劃作純住宅用途，大大

降低其物業的價值。  

R 1 7 (梁美玉女士 )  

1 3 3 .  R 9 9 兼 R 1 7 的代表顏君亮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代表希雲街其中一名業主；  

( b )  土地及樓宇是寶貴的私人資產，因此當局應小心考

慮任何會影響私人物業權的政策；  

( c )  希雲街的現有建築物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。若當局

單 憑 該 處 現 時 的 住 宅 用 途 而 把 其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1」地帶，並規定日後的重建項目只限作住宅用

途，這並不合理。業主應可把其物業重建作商業或

住宅用途。由於有關用地已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

地帶，因此必須通過提交規劃申請方可把用地重建

作商業用途，而由於所涉及的成本高昂，規劃申請

只會由發展商在收購用地後提交。把用地重建作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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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用途所帶來的好處便會盡歸發展商而非物業擁有

人所有；  

( d )  雖然當局是根據有關住宅羣作整體考慮來訂定發展

限制，但希雲街 3 2 至 5 0 號 (已有一套高度定為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核准建築圖則 )可豁免受到限

制。倘若當局准許該街道同一建築羣內的其他用地

重建至同一高度，應不會產生任何負面影響，而對

聖保祿用地的景觀及通風也不會造成任何影響；  

( e )  就改善通風而言，規定在建築物之間闢設空間較限

制其高度更為有效；  

( f )  申述人同意希雲街用地的重建項目或會對聖保祿醫

院用地的造成影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由於該處的東

西方現時已有舊樓存在，聖保祿醫院用地從來已經

设有是麽景觀。而用地南面為低矮的政府及康樂設

施，整體通風應不成問題；  

( g )  放寬希雲街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導致無止境

的 擴 散 ， 原 因 是 北 面 地 區 已 發 展 作 高 層 的 商 業 用

途，而另外三面的地區全部均建有低矮的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發展項目；  

( h )  希雲街用地與地標式建築物 (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

較高 )所在用地具有相同特色，包括地盤面積細小、

位置遠離海旁及不影響山脊線。有關用地與地標式

建築物所在用地應以相同方法處理。在市區興建高

度不同的建築物亦應可以接受；  

( i )  雖然市民普遍支持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但城規會

應更慎重考慮受影響業主的意見。業主會因實施新

限制而蒙受損失，原因是發展商會以用地的發展潛

力受到影響為理由降低這些物業的收購價；  

( j )  城規會應放寬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否則應

向物業擁有人作出賠償；以及  



-  1 1 0  -  

 

( k )  申述人備悉，作出後移規定是為了擴闊行人路，他

不反對有關規定。  

R 1 8 (盧女士 )  

R 8 1 (希雲街 2 3 至 2 5 A 號業主立案法團 )  

R 1 0 2 (吳秀貞 )  

1 3 4 .  吳秀貞女士 R 1 0 2 及代表 R 1 8 和 R 8 1 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反對把希雲街地區由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改

劃作住宅用途，以及把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

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；  

( b )  申述人原則上不反對沿希雲街實施後移規定，因為

此舉可改善行人通道及改善環境。申述人願意接受

後移規定，條件是須撤銷該處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c )  當局在訂定有關限制前並無諮詢業主；  

( d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會導

致矮而寬的建築物出現，而且建築物之間的間距會

很小，原因是發展商會盡用有關用地的發展密度。

這樣會產生屏風效應，對進風造成反效果；  

( e )  就希雲街 3 2 至 5 0 號而言，核准建築圖則所載的建

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5 米。高樓大廈會阻礙

通風，因此把毗鄰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0 0 米並不合理；  

( f )  內地段第 2 1 4 7 號的契約於一八八六年批出，為期

9 9 9 年，即業主可根據契約條款使用有關土地至二

八 八 五 年 。 根 據 一 九 一 五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批 出 的 官

契，有關地段是作商業及住宅用途，並無任何建築

物高度限制。把該處劃為只可作住宅用途是違反契

約的合約精神；  

( g )  劃為混合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的用地具有最高的土

地價值。當局沒有理由把該處由混合用途改劃為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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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用途。此舉剝奪了業主把其用地發展作商業用

途的權利。倘若城規會不批准該處作商業發展，應

向受影響業主作出賠償；以及  

( h )  雖然當局訂有條文，容許通過規劃許可審批制度進

行商業及酒店發展，但此舉讓發展商有藉口降低收

購價。有關限制妨礙了發展商現正進行的物業收購

行動；  

R 2 1 (方啓祥先生 )  

1 3 5 .  方啓祥先生表示贊同 R 9 9  的意見。他繼而提出下列要

點：  

( a )  城規會文件述明可通過規劃許可審批制度靈活更改

用途。不過，改劃用途地帶的修訂項目已影響物業

價值，並且侵犯業主的物業權。規劃署未有就此項

意見提供任何回應；  

( b )  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舉行的地區諮詢論壇上，

規劃署代表表示，把希雲街地區改劃作住宅用途是

因為發展商擬把該處發展作有關用途。用途地帶的

修訂並不合理；以及  

( c )  該處有必要進行重建，以解決環境及噪音問題。  

R 3 1 (陳啟聰先生 )  

1 3 6 .  R 3 1 的代表麥蕙蓮女士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舉行的地區諮詢論壇上，

規劃署代表表示，把希雲街地區由混合的商業及住

宅用途改為純住宅用途是發展商的意向。然而，這

未必是最後購得用地的發展商的意向，因此應准許

彈性作商業及住宅用途。此外，改劃用途地帶的修

訂項目須顧及業主的意願；以及  

( b )  把希雲街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

1 0 0 米並不合理。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不大可能對

毗鄰主要為低矮發展的聖保祿用地的通風情況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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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何 負 面 影 響 。 事 實 上 ， 該 處 現 正 重 建 作 高 層 發

展。  

R 6 5 (鄭長生先生 )  

1 3 7 .  鄭長生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當 局 就 希 雲 街 地 區 採 用 的 梯 級 式 高 度 模 式 次 序 顛

倒。低矮的聖保祿用地位於希雲街地區前面。希雲

街地區後面是建有高層發展項目的禮頓山。因此，

從通風的角度而言，放寬希雲街地區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不會對聖保祿用地造成任何影響；  

( b )  由於希雲街 3 2 至 5 0 號的建築圖則 (高度為主水平

基準上 1 3 5 米 )已獲批准，餘下位於其後面的希雲

街地區所限定的建築物高度應該略高 (例如主水平基

準上 1 5 0 米 )，以締造梯級式高度輪廓。較高聳樓

宇之間可劃設較闊的建築物間距，以改善通風；以

及  

( c )  有關土地的用途應顧及契約條件的規定。當局事先

並無就修訂項目進行諮詢。訂定發展限制會影響物

業價值，當局應向受影響業主發放賠償。  

R 7 9 (高綺華女士 )  

1 3 8 .  高綺華女士表示支持 R 9 9 的意見。她繼而提出下列要

點：  

( a )  當局最近通過把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土地的申請

門檻降低至 8 0 %，反映政府有意鼓勵及加快市區重

建。不過，在有關用地施加發展管制與政府最新的

意向不協調；以及  

( b )  為推動希雲街地區的重建工作，城規會應放寬分區

計劃大綱圖上就樓齡超過 5 0 年的建築物所訂的限

制，寬限期為 1 0 年。  

R 8 3 (曾美賢女士 )  

1 3 9 .  曾美賢女士提出下列要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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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她是禮希大樓業主立案法團主席。文件說明業主可

根據各項計劃申請資助進行保養或維修工程，以改

善樓宇狀況。不過，有些問題 (例如消防安全問題 )

不能通過維修或改善工程可以解決。規劃署似乎並

未詳細研究有關問題；以及  

( b )  她贊同 R 9 9  的意見。他的意見代表希雲街地區業

主的看法。規劃署應就有關的意見提供具體回應。  

[陳漢雲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R 1 1 0 (黃楚峰 )  

1 4 0 .  灣仔區議員黃楚峰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其選區涵蓋希雲街地區及大坑區部分範圍。規劃署

是在灣仔區議會及民政事務總署的強烈要求下，於
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在禮頓山社區會堂舉行簡單的地

區諮詢論壇，向區內居民簡介在該處施加的發展限

制；  

( b )  申述人備悉當局接獲超過 1 0 0 份申述。然而，規劃

署並不支持所提交的任何申述或建議。區內居民非

常熟悉該範圍，當局應充分考慮其意見及建議；  

( c )  根據規劃署的回應，把希雲街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是為盡量避免阻礙夏

季的西南風吹入及令「聖保祿用地」的通風情況惡

化。不過，從通風的角度而言，把建築物高度略為

增加 3 0 米 (即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

米 )是否會造成重大影響實在成疑。文件圖 H 2 - a 顯

示從其他地方有南風吹入聖保祿學校用地；  

( d )  當局就浣紗街地區採用建築物高度由北向南遞增的

梯級式高度概念。不過，希雲街地區所限定的建築

物高度遠低於向海 (其北面 )地區所訂的高度。當局

沒有解釋為何採取兩種不同的模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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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摩頓臺地區有新的商業及酒店發展項目，把該處改

劃作住宅用途並不合理；以及  

( f )  在有關地區施加發展限制對區內居民並不公平。城

規會應撤銷其施加的所有發展限制。  

R 1 3 3 (鄭俊庭先生 )  

1 4 1 .  鄭俊庭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希雲街地區的契約沒有限制土地用途，亦沒有訂定

建築物高度限制。該處可按 1 5 倍的地積比率重建

作商業用途。修訂用途地帶後，該處住宅發展的最

高准許地積比率減至 8 至 1 0 倍，剝奪了土地擁有

人的物業權。城規會文件述明當局訂有條文，可通

過規劃許可審批制度申請進行商業發展，但規劃署

並無供理由為何該處現在不能改劃作混合用途；以

及  

( b )  由於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發

展項目的樓底高度須予降低，以配合最大准許總樓

面面積，此舉會影響物業的價值。  

[林群聲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R 1 3 7 (禮信大廈聯售小組 )  

1 4 2 .  R 1 3 7 的代表黃法旗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反對在希雲街地區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及把該處由「商業／住宅」

地 帶 改 劃 作 「 住宅 ( 甲 類 ) 1 」 地 帶。 申 述 人 支 持 沿

希雲街後移 0 . 5 米的規定，條件是當局須批予額外

地積比率；  

( b )  從區內居民所提交的大量申述顯示，他們十分關注

在希雲街地區訂定發展限制的問題；  

( c )  銅鑼灣大致上可用禮頓道為分界線分成兩個支區，

即 A 區及 B 區，前者為作混合住宅及商業發展的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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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地區；而後者則為樓宇低矮及密集程度較低的地

區，並有充足的休憩用地。希雲街地區屬於 B 區範

圍；  

( d )  放寬希雲街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對景觀造成

任何負面影響。文件述明柏架山的山脊線屬於重要

特色。希雲街建築羣位於從尖沙咀眺望柏架山的視

野範圍外。從尖沙咀文化場館瞭望點眺望的景觀主

要為海旁一帶的高樓大廈，例如信和廣場 (主水平基

準上 1 3 9 米 )、鵬利中心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6 米 )及

世界貿易中心 (主水平基準上 1 5 1 米 )；  

( e )  因應發展可能造成視覺影響及須保存山脊線，希雲

街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可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

1 8 8 米。背後渣甸山的高度為 4 3 3 米，通過採取保

留 山 脊 線 以 下 2 0 % 山 景 不 受 建 築 物 遮 擋 地 帶 的 原

則，把希雲街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

準上 1 8 8 米，將不會對景觀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( f )  值得注意的是，當局容許把希雲街地區北面用地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此舉並

不 符 合 海 旁 附 近 建 築 物 高 度 較 低 的 梯 級 式 高 度 輪

廓。禮信大廈對面範圍已劃作商業用途，建築物高

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此外，建築事務監

督已批准希雲街 3 2 至 5 0 號的建築圖則 (高度為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5 米 )。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，當局

應把該處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

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；  

( g )  空氣流通評估過分着重建築物高度。有關報告只提

供定質評估，當中並無定量數據支持有關建議或作

比較之用。事實上，希雲街地區的通風情況良好，

因為該處遠離樓宇密集地區。根據空氣流通評估報

告，該處有通風廊由維多利亞公園經希雲街地區向

上吹往禮頓山 (或相反方向 )。禮頓山發展項目的建

築物間距亦讓西南風由金馬倫山／聶高信山經跑馬

地 吹 入 該 地 區 。 此 外 ， 禮 頓 道 是 該 處 重 要 的 通 風

廊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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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放寬至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可容許興建較高的建築物，令

覆蓋範圍較小及建築物間距較寬闊，這樣可改善地

面的通風情況；  

( i )  現時希雲街的交通情況很不理想。希雲街是一條盡

頭路，沿這條狹窄街道常有三行泊車、繁忙的路旁

上落客貨活動及人車爭路的問題。這些問題只可藉

綜合重建該區解决，闢設由希雲街經加路連山道直

達銅鑼灣區其他部分的通道。闢設貫通希雲街的新

通道可為該處帶來重大的交通及運輸效益；  

( j )  當局應就後移規定批出額外地積比率。有關方面若

交還土地闢設一條貫通希雲街至加路連山道的新通

道，以解決交通問題，亦應獲批予額外地積比率；  

( k )  希雲街地區的建築物殘舊失修，環境欠佳。零碎的

保養維修工程不能解決有關問題 (例如消防措施 )，

綜合重建是唯一的解決方法。  

( l )  規劃署代表在地區論壇上表示，把該處改劃作住宅

用途是因為有關地區主要用作住宅，而發展商亦擬

把 該 用 地 發 展 作 同 一 用 途 。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並 不 合

理；  

( m )  規劃署回應指當局訂有條文，可通過規劃許可審批

制度進行商業用途。不過，小地主並沒有專業知識

或資源擬備有關申請所需的資料／評估。業主別無

選擇，唯有以較低價錢把物業售予發展商；  

( n )  與其施加發展限制以管制發展項目，有關政府部門

及專業機構可定出一些發展指引，例如劃定建築物

間距及布局等，以便為該處日後的發展／重建提供

指引；  

( o )  有關地段的契約沒有限制土地用途，亦沒有訂定建

築物高度限制 (內地段第 2 1 4 7 號的契約副本已在會

上提交 )。施加發展限制侵犯了業主的物業權。當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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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作出彈性安排，以配合不斷轉變的市場需求；以

及  

( p ) 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二十條規定，所有超越一九

九七年年期的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一切權

利，均繼續予以承認和保護。律政司只表示，施加

發展限制「不大可能」與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二十條

不 符 。 至 於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零 五 條 ， 律 政 司 表

示，此項條文所收錄的徵用法則的適用範圍，尚待

香港終審法院作出權威性的決定。在此情況下，律

政司表示，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「不大可能」構成

《基本法》第一百零五條所指的徵用財產情況。施

加發展限制是否違反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二十條及第

一百零五條仍有爭議。  

[馬詠璋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1 4 3 .  R 1 3 7 的代表邵偉飛先生補充，希雲街地區沒有通風問

題。雖然空氣流通評估報告指出，該處的重建項目或會阻礙夏

季盛行的西南風吹入，而且令東北面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建築

羣的通風情況惡化，但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0 0

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 (即由大約 2 5 層增至 3 3 層 )，可

容許興建較高聳和狹窄的樓宇，令建築物之間有較寬闊的間距

可改善該處的通風。  

R 1 4 2 ( H a v e n  I n v e s t m e n t  P r o p e r t i e s  L i m i t e d 及祥明發展

有限公司 )  

1 4 4 .  R 1 4 2 的代表陳劍安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反 對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，以及在該處施加 0 . 5 米的後移規定；  

後移規定  

( b )  申述人支持實施後移規定的規劃意向，即為附近居

民 及 市 民 大 眾 改 善 步 行 環 境 ( 請 參 閱 城 規 會 文 件 第

4 . 5 . 2 ( y ) 段 ) 。 不 過 ， 希 雲 街 沿 路 的 現 有 行 人 道 的

闊度已達 2 . 3 米至 2 . 4 米，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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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則》所規定的最低標準 (即 2 米 )。規劃署應核實

有關行人路的實際闊度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希

雲 街 為 盡 頭 路 ， 人 流 甚 低 ， 因 此 無 需 實 施 後 移 規

定，該項規定應予撤銷；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c )  建築事務監督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就重建有關

用地批准一套整體建築圖則 (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

準上 1 3 5 . 1 米 )。整體建築圖則獲得批准，顯示政

府接納有關發展計劃，包括其建築物高度；  

( d )  規劃署回應表示，雖然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前獲

建築事務監督核准的建築圖則可繼續實施，但不應

用作參考，因為此舉會有損該處及其附近建築物高

度輪廓的一致性。此項處理方法與城規會在訂定尖

沙咀及灣仔區的建築物高度管制方面的做法不符。

就後兩個地區而言，建築物高度限制大致反映所提

交的整體建築圖則內相關核准發展計劃的建築物高

度。當局並無給予理由或解釋，說明為何就此地區

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；  

( e )  申述人已就主水 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，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另一套建築圖則。修訂的

發展計劃有以下限制：  

i )  發展項目未能盡用准許的發展密度，申述人

會 損 失 約 3 3 0 平 方 米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( 即

3  5 0 0 平方呎 )；  

i i )  申述人須在地庫闢設兩層停車場，此舉不符

合能源效益，亦不能持續保護環境；  

i i i )  防火層須設於天台；以及  

i v )  發展項目不能提供天台花園；  

( f )  希雲街地區的建築物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具有很

高的重建潛力。有局限性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損害

重建的誘因，以及拖慢重建的步伐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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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當局應趁機把希雲街一帶的用地與禮頓道對面的商

業大廈經由行人天橋連接起來，以構成一個商業組

羣。因此，希雲街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放寬至

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；  

( h )  委員應注意，現時屬於二級歷史建築的基督君王小

堂鄰近申述地點。古物古蹟辦事處建議把該小教堂

提升為一級歷史建築。最近發現該小教堂的地面及

外牆有裂縫，相信是因在距離小教堂約 5 0 米的聖

保祿醫院用地進行挖掘工程所致；  

( i )  為保護文物建築，政府應禁止在介乎棉花路、銅鑼

灣道、禮頓道及加路連山道之間的範圍進行地庫發

展的挖掘工程；  

( j )  為免對小教堂造成負面影響，申述人擬把地庫停車

場遷往平台層。考慮到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的規

定，申述人須興建三層平台停車場。為容納准許的

最高總樓面面積、三層平台停車場、防火層及 3 . 1 5

米的樓底高度，建築物高度限制須訂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3 0 米；以及  

( k )  若城規會同意把申述地點或希雲街一帶用地的建築

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

準上 1 3 0 米，申述人會撤回有關申述，並把建築物

高 度 由 核 准 建 築 圖 則 訂 明 的 高 度 ( 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3 5 . 1 米 )減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  

1 4 5 .  R 1 4 2 的代表鄺紹民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核准建築圖則的發展計劃 (主水平基準上 1 3 5 . 1 米 )

主要提供大型住宅單位。為配合政府希望提供更多

小型住宅單位以應付市場需求的政策，申述人準備

修訂核准建築圖則。不過，經修訂的發展計劃須受

新訂定的主水平 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所限

制，導致出現陳劍安先生在剛才闡釋的各種建築物

設計上的限制；以及  



-  1 2 0  -  

 

( b )  因應政府的房屋計劃及保育毗鄰文物建築的需要，

建築物高度限制應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  

R 1 4 3 (建毅有限公司 )  

R 1 4 4 ( F o r t r e s s  J e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i m i t e d )  

C 3 ( R o s e d a l e  P a r k  L i m i t e d )  

1 4 6 .  杜立基先生表示他會就 R 1 4 3 及 R 1 4 4 作出聯合簡介。

杜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反對把摩頓臺街區由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改

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，以及把最高建築物高度

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。申述人要求城規會

把該處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

地帶，並訂定兩級的梯級狀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把介

乎銅鑼灣道、摩頓臺與信德街尾小巷之間的範圍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較高的主水平基準上 1 1 5 米；  

( b )  申述地點並非坐落於尖沙咀文化場館瞭望點的視野

範 圍 內 ， 因 其 位 於 海 旁 地 區 的 高 樓 大 廈 後 面 。 因

此，保存從尖沙咀文化場館公眾瞭望點望向山脊線

的景觀，不應是訂定有關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的

考慮因素；  

( c )  摩 頓 臺 街 區 並 非 一 如 規 劃 署 的 文 件 所 述 以 住 宅 為

主，而是商業及住宅發展皆有的地區；  

( d )  該處被高士威道、摩頓臺及大坑道天橋 (只距離有關

街區東面約 1 0 米 )等交通繁忙的道路所包圍。面向

高士威道及大坑道天橋的用地受到交通噪音的負面

影響。把該處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並不合理，

此舉強制土地擁有人把面向道路的用地重建為受交

通噪音負面影響的住宅發展項目，實有違避免負面

影響的原則；  

( e )  摩頓臺街區與浣紗街街區具有相同的特色，而後者

已 改 劃 作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」 地

帶 。 混 合 用 途 地 帶 規 劃 已 不 合 時 宜 的 說 法 並 不 正

確。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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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正 確 的 處 理 方 法 ， 這 樣 更 能 反 映 該 處 的 現 有 特

色，並容許日後發展有更大的靈活性；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f )  規劃署表示摩頓臺街區並非十分大，該範圍的用地

具有類似特色，因此沒有理據支持劃設不同的建築

物高度級別。不過，有些情況顯示，深度約為 1 0 0

米的用地 (例如浣紗街街區 )可設定兩個高度級別。

摩頓臺街區的面積約 1 公頃，深度約 1 1 5 米，因此

當局亦應就該街區採用兩級的梯級狀高度輪廓；  

( g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過嚴，未能

容許彈性配合最新的可持續發展設計，以改善行人

環境、行車安全、通風及城市設計。建築物高度限

制未有顧及摩頓臺獨有的地盤特色。該處設有兩條

對行人及車輛而言非常實用的後巷。透過劃設建築

物後移可改善小巷的環境及交通安全，這應該是有

關地區主要的規劃考慮因素；  

( h )  為了在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下配

合發展密度， R 1 4 3 的標準重建計劃須闢設兩層地

庫 停 車 場 及 盡 用 上 蓋 面 積 ， 因 而 不 能 納 入 有 關 建

議，例如把地界後移以擴闊街道、改善後巷、在街

道水平退入，以及使平台邊緣貼近建築物邊緣等；  

( i )  若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1 5 米可

改 善 發 展 計 劃 ， 包 括 闢 設 後 移 範 圍 以 提 供 行 人 通

道；擴闊與新豪閣之間的建築物間距；並在銅鑼灣

道與信德街之間設置便利的行人連接通道；以及  

( j )  擬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1 5 米的

高度並非過高。若整個摩頓臺街區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劃一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便會令建築物高度

輪廓變得單調。該處的面積足以採用兩級的梯級狀

建築物高度輪廓，以改善景觀。維多利亞公園附近

用地所訂的建築物高度應該較低，之後向南遞增，

並把介乎銅鑼灣道、摩頓臺與信德街尾小巷之間的

範圍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5 米。



-  1 2 2  -  

 

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後，從維多利亞公園眺望的景

觀不會受到負面影響。  

R 1 4 5 ( M a n s i t a  L i m i t e d ,  P o c a l i t o n  L i m i t e d 及 H a n g  

C h u i  C o m p a n y  L i m i t e d )  

1 4 7 .  R 1 4 5 的代表曾思蒂女士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是 就 分區計 劃 大綱 圖 的修訂 項 目 A 、 B 1 、

B 6、 C 3 及 C 4 而提出申述，該等修訂項目涉及在

銅鑼灣主要的商業樞紐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和非建

築用地的規定；  

( b )  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和非建築用地的規定不但侵犯

私人業權，最終亦會令整個社會蒙受損失。這些規

定打擊進行市區重建的意欲，因為有關限制導致喪

失物業權；減少採用創新建築設計的機會；令市區

空中輪廓趨向單調；最重要是令銅鑼灣區失去其地

面零售活動蓬勃及充滿朝氣的特色；  

 把京士頓街 6 至 8 號、百德新街 2 至 2 0 號及記利佐治

街北面的加寧街和百德新街兩旁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

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  

( c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對採用創新建築設計方面的靈活性

構成限制，原因是所有總樓面面積均須局限於十分

死板和矮闊的建築物內。在此嚴格管制下興建的建

築物將不能達致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第十一章

「城市設計指引」所預視的正面效果，例如多元化

的建築羣、平台與大樓之間的距離，以及較小或梯

級式的平台；  

( d )  過嚴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亦與梯級式建築物高度概念

的可取之處有所抵觸，「城市設計指引」認為梯級

式高度有助改善建築物的通風情況。有關限制未能

提升建築環境的質素；  

( e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令香港在提供世界級商業用地方面

受到制肘，進一步妨礙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城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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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恒隆中心是其中一個申述地點，其辦公室樓底高度

只有 2 . 9 米，主天台位於主水平基準上 8 5 . 7 4 米。

若把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則標準

的辦公室樓底高度只能增至 3 . 5 米，仍然低於現代

標準的 4 . 5 米，甚至低於規劃署本身假定的最低樓

底高度 4 米；  

( g )  為提供 4 . 5 米的樓底高度，在不考慮任何改善設計

方法 (例如平台花園、間斷式外牆、較窄的大樓及增

加平台後移範圍等 )的情況下，最低建築物高度須為

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若低於此高度，便會不適當

地減低在銅鑼灣區發展一個「世界級」商業及旅遊

樞紐的潛力；  

 記利佐治街兩旁及京士頓街西端與謝斐道東端之間的一

塊狹長土地的非建築用地規定   

( h )  有關的非建築用地是隨意劃設及不必要的；  

( i )  銅鑼灣區作為「購物天堂」，其現有街道的活力和

特色來自地面零售活動與富吸引力的店舖及窗櫥。

此項特質及優勢不應因「未經測試」的非建築用地

而受損，有關的非建築用地是根據籠統的評估及主

觀意見而劃設。當局並未推行試驗計劃及評估其他

可行的解決方法。這對香港最重要的購物、旅遊及

娛樂地區而言是冒險的做法，因該地區是最多購物

者、本地人士及遊客聚集之處；  

( j )  實施分區計劃大綱圖內就記利佐治街訂定的五米後

移範圍，會令記利佐治街、京士頓街西端與謝斐道

東端一帶所有的小規模店舖消失。因闢設非建築用

地而失去的地方對保留並推廣繁盛的購物區而言其

實至為重要。上述規定有違城規會闢設繁盛及充滿

活力的購物區的意向；  

( k )  雖然城規會文件述明：「在定出非建築用地的闊度

時，當局已考慮對發展密度的影響」，但這並未回

應地面店舖價值不等於地面以上單位價值的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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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未有回應地面店舖對維持銅鑼灣主要吸引力方面

的社會經濟的問題；  

( l )  非建築用地令所有重建誘因不復存在，因為這意味

着失去地面最有價值的寶貴商用樓面面積，特別是

大部分申述人的物業均為地面及一樓的零售店舖。

對於樓齡平均約 5 0 年的建築物的其他業主而言，

他們亦會蒙受損失；  

( m )  當局並無解釋沿記利佐治街及京士頓街與謝斐道之

間劃設非建築用地的理據。現時只在非法定的分區

計劃大綱草圖《說明書》上說明三至五米的後移範

圍要求，以及在空氣流通專家評估內指出道路總闊

度為 2 5 米，但並沒有具體列明每邊街道須劃設多

少後移範圍；  

( n )  當局唯一規定的是在京士頓街與謝斐道之間的非建

築用地必須合共八米。申述人不能評估其物業的受

影響程度。城規會不能審核任何有關略為放寬非建

築用地限制的申請，原因是何謂「略為放寬」並無

任何說明；  

( o )  城規會只就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而非略為放寬

非建築用地限制訂定準則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的

法 定 及 非 法 定 條 文 沒 有 就 非 建 築 用 地 提 供 詳 盡 資

料，這意味着劃設非建築用地屬於過早的安排，而

且 未 經 妥 善 評 估 ， 因 此 不 應 加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內；  

( p )  適用於申述地點的非建築用地闊度只在屬於非法定

文件的《說明書》上述明。因此，當局有否訂定可

申請略為放寬非建築用地限制的條文屬於「灰色地

帶」；  

( q )  根據空氣流通專家評估、「城市設計指引」及《香

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，有數個方法可藉設計而非強

制執行非建築用地限制來改善通風。然而，分區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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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大綱草圖只收納建築物後移規定，但沒有解釋為

何不納入其他可行方法；  

( r )  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亦建議採用梯級式平台設

計以改善通風的方案。有關方案在設計上需要更大

的空間作出彈性安排。非建築用地限制不容許通過

設計尋求創新的解決方案；  

( s ) 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2 . 3 . 1 ( e ) 段 建 議 ： 「 根 據 《 建 築 物

(規劃 )規例》，交還土地／撥出土地作擴闊行人路

用途或會獲批額外地積比率」。此說法非常誤導公

眾，且對當前審議的事宜來說實在是不必要的，因

為非建築用地並非為擴闊行人路而劃設，而是作通

風用途。因此，當局未必會就業主喪失其最寶貴的

地面發展權向他們提供賠償；  

( t )  申述人建議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

基準上 1 1 0 米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此舉

可讓設計更具靈活性，以締造錯落有致的輪廓線及

興 建 較 環 保 的 樓 宇 ， 而 不 會 影 響 任 何 背 面 的 山 脊

線；以及  

( u )  申述人亦建議取消記利佐治街兩旁的非建築用地，

以及介乎京士頓街西端與謝斐道東端之間的非建築

用地，事實上，劃設該等用地屬非特定要求。  

R 1 4 6 ( E x c e l s i o r  H o t e l  ( B V I )  L i m i t e d 及 t h e  E x c e l s i o r  

H o t e l ( H o n g  K o n g  ) L i m i t e d )  

1 4 8 .  R 1 4 6 的代表麥艾倫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反對在該用地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，以及在世貿中心與怡東酒店之間劃

設闊 2 0 米而淨空高度為地面以上不少於 8 米的建

築物間距；  

( b )  怡東酒店是銅鑼灣區唯一的豪華酒店。現時來港的

旅客數目顯著增加，而港島豪華酒店的供應則不斷

減少，近年本港有五間大型酒店結業。怡東酒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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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銅鑼灣的黃金地段，與很多景點非常接近。任何

有關限制該酒店用地重建的決定，均會對日後應付

並支援本地和海外客戶不斷增加的需求構成嚴重限

制，這對本港旅遊界而言是一個缺乏長遠策略價值

的決定；  

( c )  怡 東 酒 店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8 . 7 5

米。現時該發展項目的地積比率為 1 2 . 6 倍，而最

高准許地積比率則為 1 5 倍，因此仍有進一步擴建

的潛力。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對日後的重建及改善工

程構成限制。酒店須設有較高的樓底高度，因為現

時旅客會要求房間更為寬敞；  

( d )  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令高度輪廓趨向單一，有違規

劃 策 略 ( 例 如 港 島 西 發 展 綱 領 ) 所 建 議 的 方 案 及 規

範。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會遏抑把高處發展成景物

及參考點的意欲，亦不符合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共

建維港委員會的海港規劃指引和城規會規劃指引所

採用的原則；  

( e )  就發展高度對山脊線的影響而言，從不同位置眺望

會有不同效果。在很多情況下均可大幅增加高度而

不損害山脊線的完整性；  

( f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導 致 出 現 平 頂 式 的 屏 風 發 展 項

目，違反「城市設計指引」的規定；  

( g )  若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便

不能達至准許的發展密度。有關限制與《建築物 (規

劃 )規例》所准許的發展情況不符；  

( h )  基於現時酒店與毗鄰世貿中心的分布情況，要劃設

闊 1 0 米的建築物間距並不可行。目前酒店與世貿

中心之間只有六米的距離。分區計劃大綱圖亦規定

建築物間距的高度最少須為八米。若要收納所需的

淨空高度，將會大大影響現時由酒店停車門廊之上

的建築物延伸的高架通道，並會對該用地日後的重

建項目造成設計上的負面限制。無論如何，擬議的



-  1 2 7  -  

 

建築物間距亦不能營造通風效果，因為間距的南緣

已經密封；以及  

( i )  當局沒有提供相關評估的詳細技術或科學資料和理

據，亦沒有說明有關的建築物間距可帶來的實際益

處。  

R147(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)  

R148(Barrowgate Limited) 

R149(Earn Extra Investments Limited) 

R150(Silver Nicety Company Limited, Minsal Limited and Mondsee Limited) 

R151(達榮置業有限公司 ) 

R152(OHA Property Company Limited) 

1 4 9 .  李禮賢先生表示，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向秘書提交的

資料已在會議席上提交。他並於會上提交補充資料，包括空氣

流通評估研究、顧問 ( M V A )行人研究、一些涉及利園二期用地

的 具 體 資 料 、 一 些 概 念 圖 則 和 繪 圖 ， 以 及 有 關 J o n e s  L a n g  

L a s a l l e 報告的進一步資料。李禮賢先生接着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進一步資料  

( a )  申述人須於為期兩個月的圖則展示期 (於二零一零年

十 一 月 屆 滿 ) 內 及 進 行 聆 訊 時 提 交 資 料 ， 以 支 持 申

述。由於申述事項複雜，而且非常重要，城規會須

充分仔細考慮於會上提交的資料，故請城規會押後

聆訊，以便作出公平的決定；  

( b )  根據城規會文件的建議，當局不應接納申述人的意

見，以及不應順應申述而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修

訂。然而，有關建議並無理據或充分理據支持，故

請城規會以開放的態度考慮申述人的意見。修改分

區計劃大綱圖是具實據支持的；  

( c )  略為放寛限制的條文並非支持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施

加任何限制的充分理由，因為施加限制實無需要；  

R 1 4 7 -希慎物業  

( d )  希慎集團在銅鑼灣擁有不少土地。希慎所擁有的物

業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包含有趣的建築 (通過後移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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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物間距、美化環境、有趣的建築形式和高度以融

入公共空間 )及符合最高環保標準的建築物。該公司

一直不斷提升、翻新和重建其物業。這對促進銅鑼

灣成為主要購物區及甲級寫字樓樞紐至為重要；  

( e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把日後的發展限於現有發展

的設計和形式，並透過不合理的定點高度限制、建

築物後移、建築物間距及建築物高度來進一步限制

發展，完全扼殺私人發展的動力。這些限制和規定

不僅剝奪擁有人設計和興建大型建築物的彈性，更

剝奪擁有人的現有發展權；  

( f )  城規會所訂定的建築物後移、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

間距及定點建築物高度不符合條例的規定。儘管城

規會文件第 4 . 4 . 3 ( p )段指出，當局已就此事諮詢法

律意見，並確定城規會有權施加有關管制，但希慎

持相反法律意見，而有關事宜有待訴諸法院。事實

上，律政司所提出的法律觀點只在有需要和具充分

規劃理據的情況下施加管制才成立。申述人認為現

行管制欠缺充分理據支持，因此應被撤銷；  

( g )  當局事前並無諮詢公眾及申述人。分區計劃大綱圖

的修訂是在沒有公開的情況下進行，並沒有讓土地

擁有人及社會充分知悉有關安排及提出意見；  

( h )  所採用的概念模式存在謬誤和不一致之處。這可見

於城規會文件繪圖 H - 1 b 及 H - 1 c (新寧道一帶 )的比

較。繪圖 H - 1 b 顯示該區位於「銅鑼灣混合商業住

宅羣」，而涉及高度概念的繪圖 H - 1 c 則錯誤地把

此區與摩頓臺的住宅發展區連在一起。此外，梯級

式建築物高度概念亦須予以修訂，額外加入一級 (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1 5 0 米 ) 以 確 保 沒 有 違 反 概 念 的 有 效

性；  

( i )  城規會已就訂定限制制定準則，例如尊重物業權及

已核准建築圖則。然而，當審視具相若特點的物業

時，可發現該等準則全被忽視。當局亦沒有向公眾

公布一些準則，例如所假設的樓底高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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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城規會並無為銅鑼灣一帶制定願景或為該區進行城

市設計或整體規劃；  

( k )  城 規 會 沒 有 考 慮 和 獲 提 供 其 他 方 案 。 在 達 致 目 標

時，不應在沒有足夠理據的情況下對私人土地造成

影響，又或不給予補償；  

( l )  有關管制應容許彈性，以配合不斷轉變的市況和環

境，且無須向城規會申請放寬有關管制。銅鑼灣一

帶對甲級寫字樓的需求不斷上升，正是市況不斷轉

變的一個例證；  

( m )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修訂後，建築事務監督發出

具法律效力的可持續建築設計新作業備考。這兩項

管制互相重疊和抵觸。城規會把限制訂得過低，並

重複對建築物間距、後移範圍及上蓋面積等施加管

制。當局並無考慮這方面的影響。城規會不應在沒

有考慮對整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影響的情況下，在

這次聆訊中對申述作出決定。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

撤銷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所有限制；  

( n )  希慎認為完善的城市設計至為重要，並須在闢設公

共空間、行車及行人地區之間巧妙取得平衡，藉以

為該區締造理想和具活力的環境；以及  

( o )  申述人在分區計劃大綱圖進行修訂前已制定有關的

規劃和願景，並已就此諮詢灣仔區議會、發展局及

運輸署。  

1 5 0 .  陳麗喬博士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希 慎 集 團 或 利 氏 家 族 自 一 九 二 三 年 起 已 紮 根 銅 鑼

灣。經多年發展後，銅鑼灣已成為舉世知名的購物

區，並發展為充滿活力和多元化的社區；  

( b )  銅鑼灣一帶正面對不少問題，例如欠缺休憩用地、

城 市 熱 島 效 應 、 空 氣 污 染 、 通 風 欠 佳 及 人 車 爭 路

等 。 近 年 ， 希 慎 集 團 致 力 在 該 區 推 行 各 項 環 保 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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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以達到節約能源和低炭排放等目的。該公司自

二零零三年起一直獲頒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的獎項；  

( c )  希慎集團致力關心社羣，並透過不同途徑改善區內

環境。軒尼詩道一帶的惡劣空氣質素是該區的其中

一個問題。希慎集團於設計希慎廣場時，已主動委

託顧問進行空氣流通評估，藉以研究措施，改善區

內的通風情況。一如投影片所顯示，希慎廣場四樓

將 設 置 通 風 口 ， 讓 風 沿 通 風 口 吹 進 軒 尼 詩 道 。 此

外，亦為市民提供公眾休憩用地和綠化地帶。希慎

廣場的透風式建築設計有助通風，並可減少屏風效

應和城市熱島效應，以及提供更多城市綠化環境。

儘管用地已築起圍板進行建築工程，但圍板已安裝

通 風 系 統 ， 以 顧 及 行 人 的 需 要 。 希 慎 廣 場 達 到

L E E D 白金認證水平，且具創新的建築設計；  

( d )  希慎集團一直致力為銅鑼灣建立綠化社區。管理人

流、道路交通及車輛停泊是銅鑼灣核心區一帶的主

要事宜。希慎集團正研究長遠的解決方案，通過提

供地下道路把人車分隔，以改善行車情況、騰出地

面街道供行人使用、改善區內空氣質素和建立優質

行人環境。除恩平道外，希慎集團亦正研究措施，

解決禮頓道的人車爭路問題。其中一個方案是興建

行人天橋，連接希雲街一帶及禮頓道對面的商業發

展；  

( e )  銅鑼灣核心區一帶仍維持低矮建築特色。該區具極

大潛力發展成為富香港色彩的獨特地區；以及  

( f )  希慎集團已經並會繼續主動提供綠化措施、公眾休

憩用地、綠化地帶及透風式建築設計。希慎集團的

願景是把銅鑼灣打造成為一個「 4 C」社區，即休閒

( c a r e - f r e e ) 、 低 碳 ( c a r b o n  l o w ) 、 具 文 化 色 彩

( c u l t u r a l ) 及 氣 候 舒 適 ( c l i m a t e  p o s i t i v e ) 。 然

而，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施加的發展管制扼殺這些措

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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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1 .  李禮賢先生續就銅鑼灣對甲級寫字樓的需求提出下列要

點：  

( a )  城規會確認銅鑼灣為主要的辦公室及商業樞紐。希

慎一直檢討旗下各個物業的質素，確保能夠切合優

質租戶不斷轉變的要求。因此，希慎物業為銅鑼灣

提供重要的甲級寫字樓空間，鞏固香港作為頂尖商

業中心的優勢；  

( b )  然而，如與 4 . 5 米的標準比較，就訂定建築物高度

限 制 而 假 設 的 3 . 6 米 樓 底 高 度 不 切 實 際 和 不 合 時

宜；以及  

( c )  規劃署承認，新寧道一帶在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情況下，甲級寫字樓的樓底高度

不能達到 4 . 5 米。這會影響建築物的質素，希慎不

能接受。  

1 5 2 .  M r .  G a v i n  M o r g a n 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過去 1 0 年，本港每年新增供應的甲級商業樓面為

2 0 0 萬平方呎，但需求亦同樣大，因此香港對商業

樓面需求甚殷。全港商業樓面的空置率為 4 . 5 %，

而且持續下降。在未來五年，本港每年可提供約 5 0

萬平方呎的甲級寫字樓；   

( b )  鑑於亞洲的發展穩步向前及香港作為進出中國的門

廊，本港對新增商業樓面的需求是毫無疑問的。在

二零一一年財政預算案演詞中，財政司司長表示須

維持穩定及足夠的甲級寫字樓供應，並致力發展新

的優質辦公室羣。與倫敦或紐約相比，香港的主要

商業中心區的面積只是微不足道。基於欠缺中期發

展為中環提供支援，市場正展望具潛力的銅鑼灣發

展成為核心商業區，作為本港的商業中心區；  

( c )  銅鑼灣位於中環與鰂魚涌之間的中央位置，具有各

項 重 要 特 質 ， 為 商 業 中 心 區 最 自 然 的 延 伸 部 分 之

一。不少大型企業均設於銅鑼灣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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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為容納各項所需的服務和設施，合適的樓底高度是

必需的。 4 . 5 米的樓底高度已成為國際甲級寫字樓

樓 面 的 標 準 ， 例 子 包 括 友 邦 金 融 中 心 ( 二 零 零 五

年 )、陸海通大廈 (二零一一年 )、希慎廣場 (二零一

二年 )、亞洲廣場 (新加坡，二零一一至一二年 )及上

海環球金融中心 (未來十年中 )。香港亦有部分建築

物的樓底高度超逾五米，以切合頻繁的營商需要；  

( e )  適當提供特定的現代化建築是促使銅鑼灣進一步發

展成為商業中心的要素，這亦是香港維持其國際大

都會地位不可或缺的元素；  

( f )  新寧道及附近範圍被視為銅鑼灣甲級寫字樓樞紐的

一部分。新寧大廈是貝聿銘在香港設計的首幢辦公

室大樓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，其他大廈所假設的

樓底高度為 4 . 5 米，當局不應把該等大廈與其他大

廈區分。因此，新寧道一帶用地的樓底高度應訂為

4 . 5 米；  

( g )  香港正致力就地產發展制定新標準，以鞏固作為亞

洲國際都會的地位。商業樓宇的樓底高度是一項重

要的規定，應採用 4 . 5 米這個既定標準。  

1 5 3 .  李禮賢先生續就空氣流通評估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空氣流通評估  

( a )  希慎的發展項目並非位於通風廊。在某些位置上，

較高的樓宇可助風下洗至行人水平；  

( b )  對於就希慎多塊用地的建築物高度、非建築用地及

後移範圍所施加的嚴格限制，規劃署所進行的空氣

流通專家評估甚為武斷，並無提供足夠理據支持。

此外，空氣流通評估的擬議改善措施只建議把沿利

園山道的建築物後移；  

( c )  由規劃署建議的多項額外改善措施 (空氣流通專家評

估並無提出 )並無進行技術分析。這些建議 (即就利

園及利園二期訂定定點建築物高度和劃設後移範圍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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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希慎物業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。這些負面措施既

武斷又欠缺理據支持；以及  

( d )  申述人已委託顧問從通風角度研究實施有關限制的

需要。研究報告已於會上提交，指出在通風方面並

無充分理據支持對恩平道的希慎用地劃設非建築用

地和訂定定點建築物高度，而新寧道一帶則沒有通

風問題。  

1 5 4 .  殷如民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新寧大廈、新寧閣、利園及利園二期均遠離主要通

風廊。基於現有複雜的高層都市環境，按規劃署空

氣流通評估報告的建議就改善通風而採取緩解措施

(即降低建築物高度及／或提供後移範圍 )或不足以

有效改善該區的通風問題；  

( b )  規劃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公布的空氣流通專家評估

報告指出，「建築物高度限制或不是用以改善行人

水平通風情況的最有效方法」。如有其他解決方法

可 證 明 能 改 善 該 區 的 通 風 表 現 ， 歡 迎 有 關 方 面 提

出；  

( c )  空氣流通專家評估報告並無就新寧大廈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作出具體建議。更重要的是，根據專家評估

報告第八章「經修訂情況的方案研究」，研究並無

就 新 寧 大 廈 的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8 0 米 )提出負面意見，亦無就新寧大廈用地施加主

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 限制提出具體理

由。把新寧大廈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0 0 米看來只是用以維持與附近地區相若的建築

物高度，對改善區內通風並無明顯效益；  

( d )  專家評估建議建築物的高度應有明顯變化，「建築

物高低有致有助風向下洗至街道水平……這策略有

助區內的建築物有不同的樓宇高度，藉以改善透風

度」。因此，新寧大廈及新寧閣用地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應高於北面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即主水平基

準上 1 3 0 米 )，以助風向下洗至行人水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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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根據已核准建築圖則，新寧大廈及新寧閣用地的建

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，促使沿民安廣場

形成梯級式建築物高度。新寧大廈及利園的重建有

助該等地區的風向下洗至行人水平，連同新寧道及

開 平 道 的 通 風 廊 ， 可 望 加 強 區 內 的 通 風 表 現 。 然

而，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嚴重影響風下洗的成

效。由於此區未能形成高低有致的高度輪廓，預計

新寧道會形成弱風地帶；  

( f )  高度限制並非處理通風問題的唯一方法。其他途徑

包 括 管 制 平 台 的 覆 蓋 範 圍 及 透 風 度 ； 提 供 綠 化 地

帶、休憩用地及建築物間距；後移建築物的臨街面

以擴闊道路和通風廊；以及劃設非建築用地以促進

空氣流動；  

( g )  專家評估報告並無詳細討論利園及利園二期一段恩

平道的通風表現，亦沒有就利園二期及利園的平台

高度限制提出支持理由。有關建議其實只是回應規

劃署的意見。提供後移範圍和降低平台高度的實際

效益值得商榷；  

( h )  規劃署的專家評估報告旨在改善沿軒尼詩道的通風

表現，而沿主要通風廊劃設後移範圍或非建築用地

可能是改善通風表現的最有效方法。然而，有關用

地 並 不 靠 近 主 要 通 風 廊 。 建 議 的 實 際 效 益 值 得 商

榷；  

( i )  建議採用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，容許新寧大廈及

新寧閣有較高的建築物高度 (約主水平基準上 1 5 0

米至 1 8 0 米 )，用以形成風下洗的情況，改善通風

表現；  

( j )  利園及利園二期的平台被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

基準上 1 3 0 米或以上的建築物包圍。把平台高度維

持於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無助改善區內的通風情況

或透風度，因盛行風已為附近建築物阻擋。分區計

劃大綱圖上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使恩平道形

成弱風地帶。因此，應把平台提高至可助風下洗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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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平道行人水平的高度，而非把平台高度降至主水

平基準上 2 0 米。舉例來說，利園二期平台的高度

可 高 於 鄰 近 低 矮 的 住 宅 樓 宇 ( 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0

米 )；  

後移規定  

( k )  於恩平道劃設兩米後移範圍的建議值得商榷，並或

對改善區內通風表現並不重要，理由如下：  

i )  專家評估報告並無確認恩平道為通風廊。擴

闊街道只為附近的風環境帶來輕微助益；  

i i )  零 碎 地 提 供 後 移 範 圍 極 有 可 能 形 成 樽 頸 效

應，或會降低風滲透度；  

i i i )  恩平道是掘頭路，不能通往軒尼詩道；  

( l )  在恩平道劃設後移範圍並無效益，亦不建議在利園

及利園二期提供後移範圍。利園及利園二期的平台

應與附近建築物有明顯不同的高度，以加強風下洗

至行人水平的成效，改善沿恩平道的通風情況；以

及  

( m )  行人水平的通風表現並非單單取決於建築物高度或

建築物後移，這須結合用地特色和各項設計特點，

包括用地位置、建築物的位置和高度、附近建築物

的布局和高度、平台設計、平台花園設計及區內通

風情況等。在某些情況下，管制建築物高度或建築

物後移不會改善行人水平的通風表現。分區計劃大

綱圖應就通風情況加強建築物高度及建築物後移的

靈活性，並容許採納其他方案以改善通風。  

1 5 5 .  李禮賢先生續就區內人流評估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後移以改善人流  

( a )  並無明確說明該等後移範圍是為改善人流或通風而

訂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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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沒有理據支持為何有關規定須透過分區計劃大綱圖

實施，而非透過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》

或《建築物條例》實施；  

( c )  除非別無他法，否則必須使用公眾用地來改善公共

通道，這是一項重要的原則。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

估及行人規定均忽略這項原則。希慎建議車輛於地

下行駛和闢設廣闊的行人專區，這是可充分利用公

眾用地的另一可行方案；以及  

( d )  當局在訂定後移規定時，並無詳細研究街道特色。

申述人已委託顧問 ( M V A )就該區現有和日後的行人

需求進行分析。  

1 5 6 .  林澤仁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已檢討恩平道、蘭芳道及利園山道的後移規定，並

顧及該區現時及日後的行人流量；  

( b )  一如投影片所顯示，利園山道、蘭芳道及恩平道的

行人路分別闊 3 . 0 米至 3 . 8 米、 2 . 0 米至 4 . 2 米及

2 . 3 至 3 . 3 米 ，而 附 近 地 區 的 行 人 路 一 般 闊 約 3

米；  

( c )  已進行行人流量調查，以確定相關行人路段的行人

流量水平，並根據《二零零零年公路容量手冊》評

估每個行人路段的服務水平。整體來說，大部分行

人路均展示 C 等或以上的可接受服務水平。蘭芳道

南面的行人路在繁忙時間展示 D 等的略差服務水

平；  

( d )  二零二一年的預計行人路表現亦已進行檢討。檢討

結果顯示，預計相關行人路的服務水平大致與現時

的情況相同，而近恩平道的蘭芳道南面行人路在晚

間繁忙時間仍維持 D 等的服務水平；  

( e )  根據評估，現有行人路應足以應付已知的日後行人

需求而無須進行擴闊。至於蘭芳道現有的南面行人



-  1 3 7  -  

 

路，由於有乘客於小巴站輪候，因此在晚間繁忙時

間會頗為擠擁；  

( f )  「行人環境規劃研究」指出，當局將於加路連山機

電工程署用地闢設公共交通交匯處。該公共交通交

匯處的目的是用以容納現時佔用蘭芳道等地的綠色

專線小巴站。蘭芳道的小巴站搬遷後，行人路的表

現應得以改善。如須擴闊行人路，根據《運輸規劃

及設計手冊》，約 3 米的闊度已可接受。日後當小

巴站搬遷後，蘭芳道的界線可重新規劃，在兩旁提

供闊 3 米的行人路而無須進行後移；  

( g )  另一改善計劃是搬遷蘭芳道的上落客貨區。恩平道

及白沙道的路旁可作為上落客貨區，以應付沿蘭芳

道的需要。上落客貨區搬遷後，蘭芳道可在兩旁提

供闊 3 米的行人路及闊約 3 . 5 米的行車線，並可同

時保留一旁的小巴站；以及  

( h )  總括來說，並無需要擴闊沿恩平道及利園山道的行

人路 (分別闊 2 . 3 米至 4 米及 3 米 )。至於蘭芳道，

行人路大致闊 2 米，而交界處則擴闊至 4 . 2 米。由

於已提出兩個可行的改善計劃以處理問題，因此無

須沿蘭芳道劃設後移範圍。  

1 5 7 .  李禮賢先生續就特定申述地點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R 1 4 8 -利園二期  

( a )  利園二期是一幅狹長用地。該地段的契約屬無限制

批約，現有建築物並無興建至《建築物條例》所准

許的最高總樓面面積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進行修訂

時，希慎正就改建和擴建建築物進行設計。分區計

劃大綱圖所訂的限制已較現有建築物模式造成更大

局限；  

( b )  對用地施加的限制包括： ( i )把最高定點建築物高度

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； ( i i )把平台的兩個

定點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。這項限制

的部分內容與現有大樓的限制，出現矛盾； ( i i i )沿

恩平道臨街面劃設闊 2 米的非建築用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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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所施加的管制對用地價值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。僅

劃設闊 2 米的非建築用地已導致失去價值超逾 1 0

億元的樓面空間。  

1 5 8 .  何美婉女士借助投影片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利園二期用地的深度為 1 8 . 8 米、臨街面長 1 8 9 . 5

米，而用地的最高准許地積比率及上蓋面積則分別

為 1 5 倍及 6 2 . 5 %；  

( b )  一如重建方案所述，有關項目可達到 1 5 倍的最高

准許地積比率及 6 2 . 5 %的上蓋面積。這幢樓高 2 0

層的建築物高度將為主水平基準上 1 4 3 . 5 米，而零

售及辦公室的樓層高度將分別為 5 米及 4 . 5 米；  

( c )  有關方面已因應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限制 (大樓及平台

的建築物高度限 制分別為主水平 基準上 1 3 0 米及

2 0 米，以及沿恩平道劃設闊 2 米的後移範圍 )制定

一 項 發 展 計 劃 ， 可 達 致 的 實 際 地 積 比 率 為 1 0 . 9

倍，而上蓋面積則為 4 9 . 2 % (低於最高准許地積比

率約 2 0 % )。規劃署的意見指「建築物高度限制不

會 影 響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可 享 有 的 總 樓 面 面

積」，並不正確；  

( d )  另 一 個 發 展 方 案 的 樓 層 高 度 較 低 ， 即 零 售 樓 面 高

3 . 7 米及辦公室樓面高 3 . 6 米。該方案顯示可容納

的 實 際 地 積 比 率 約 為 1 4 . 5 倍 ， 而 上 蓋 面 積 則 為

4 9 . 2 %。然而，這遠低於優質辦公室大樓的標準。

規劃署表示  ，「標準樓層的樓底高度可約為 4 米至

4 . 5 米，而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妨礙提供優質辦公

室樓宇」，並不正確；  

( e )  二零一一年一月，屋宇署以作業備考形式發表「可

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。批出總樓面面積寬免的其中

一項先決條件是依循指引規定；  

( f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限制及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

均對發展潛力及發展方案造成影響。有關方面已因

應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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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制定三個發展方案。整體來說，該三個方案均未

能達致 1 5 倍的最高准許地積比率。發展項目的實

際地積比率為 3 . 7 2 倍至 9 . 3 倍，而上蓋面積則為

1 5 . 9 % 至 4 2 . 7 % 。 所 有 方 案 均 不 能 接 受 。 總 括 來

說，沒有發展計劃可在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限制

及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的情況下達致准許的發

展密度；  

( g )  根據所進行的評估，利園二期用地的發展潛力因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發 展 限 制 及 「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

引」而受到嚴重影響；以及  

( h )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加入發展限制及「可持續建築設

計指引」均為改善通風情況及行人環境。然而，分

區計劃大綱圖及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的原意並

非用以降低用地的發展密度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發

展限制對用地的發展造成巨大影響。兩項管制不單

重疊，而且所造成的雙重管制令用地的價值大減，

這個問題需要處理。  

1 5 9 .  李禮賢先生就利園二期用地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如 必 須 施 加 管 制 ， 有 關 管 制 必 須 屬 概 括 及 一 般 性

質，以切合不斷轉變的情況，例如屋宇署作業備考

所施加的管制。有關作業備考的管制具彈性和容許

採納不同方案；  

( b )  對於規劃署不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以順應申述的理

由，他提出以下意見：  

-  空氣流通評估建議該區劃設非建築用地和訂

定平台定點高度。有關規定是規劃署任意添

加 的 。 由 申 述 人 所 進 行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顯

示，這些管制不會帶來通風效益，而較高的

平台可改善恩平道一帶的通風情況；  

-  如 鄰 近 用 地 過 於 狹 窄 而 未 能 劃 設 非 建 築 用

地，這做法應同樣適用於申述人的用地，因

該用地同樣闊約 1 9 米。對於有要求把沿謝

斐道的非建築用地由 8 米擴闊至 1 5 米，規



-  1 4 0  -  

 

劃署作出不一致的回應。倘若在毗鄰同樣闊

1 9 米的地段及其他闊 2 3 米的地段劃設非建

築 用 地 是 不 合 理的 做 法 ， 那 就 闊度 僅 為 1 9

米的利園二期用地劃設非建築用地亦同樣不

合理；  

-  擴闊行人路並非劃設非建築用地的理據。即

使屬實，由顧問 ( M V A )所進行的分析顯示並

無 理 據 或 需 要 支 持 把 該 區 的 行 人 路 擴 闊 兩

米 。 規 劃 署 有 關 行 人 路 闊 度 的 數 字 並 不 正

確，因行人路闊逾四米，並部分毗連行人專

用區。就行人角度而言，並無具體理據支持

劃設非建築用地。如有需要，當局仍可改動

公共街道的使用情況，以容納更多行人。因

此，絕無需要劃設非建築用地；  

( c )  現建議撤銷定點高度，並就大樓概括採用主水平基

準上 1 5 0 米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及 6 2 . 5 %的上

蓋面積限制，以及刪除非建築用地；  

R 1 4 9 -希慎廣場  

( d )  希慎廣場達到 L E E D 白金認證水平，設計並經風洞

測試，以達到最佳通風效果。廣場地庫內的設施可

容納公共交通交匯處，直接接駁港鐵。廣場的樓底

高度為 4 . 5 米，可提供甲級寫字樓樓面。廣場並自

動沿利園山道後移 5 米。對該區施加的限制將會嚴

重損害該等獨特設計的靈活性；  

( e )  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，並

須沿利園山道劃設 5 米的非建築用地。現有的後移

範圍是發展商在設計建築物時自願提出的。然而，

城規會卻以實施永久的非建築用地規定來懲罸發展

商的良好設計；  

( f )  施加非建築用地規定原先說是為改善通風，但現時

卻說是為改善人流。由顧問進行的風洞測試遠較規

劃署所進行的專家評估詳細。全幢建築物會布滿間

隙，以改善通風。劃設後移範圍是良好城市設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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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分，但並非以改善人流為目的，因行人區的闊

度已高於人流的需要；  

( g )  規劃署就用地建議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的限制時，

並無提供有關核准整體建築圖則的高度為主水平基

準上 2 3 0 米的資料。擬議建築物包括把鄰近黃金廣

場 的 發 展 密 度 納 入 希 慎 廣 場 頂 部 。 黃 金 廣 場 拆 遷

後，面向軒尼詩道的擁擠地區可得以紓緩。有關建

議可在合併用地後進行；  

( h )  前興利中心的重建項目會不時予以檢討更新，以確

保辦公室切合現代化的要求。舊興利中心的樓底高

度只有 3 . 6 米，而這個限制已足以證明須拆卸該建

築物並以可持續建築發展的建築物取代。這目的得

以達到是因為城規會在過去並無對用地實施過嚴的

管制；  

( i )  由於在用地劃設非建築用地沒有理據支持，故建議

撤銷。城規會亦應採納已核准整體建築圖則，把用

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提高至主水平基準上 2 3 1 米；  

R 1 5 1 –利園  

( j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新增限制對利園用地造成嚴重影

響，該等限制包括 ( i )辦公室大樓的最高定點高度為

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； ( i i )平台的定點高度為主水

平基準上 3 2 米； ( i i i )沿恩平道劃設 2 米非建築用

地 ， 但 這 限 制 卻 不 適 用 於 該 街 道 同 一 邊 的 其 他 物

業；以及 ( i v )沿蘭芳道後移 0 . 5 米；  

( k )  利園的現有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8 米，並

可重建至此高度。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訂為主

水平基準上 2 1 0 米；  

( l )  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並無提出理據支持訂定主水

平基準上 3 2 米的平台定點高度或沿恩平道劃設 2

米非建築用地。由於這些限制並無理據支持，因此

應予以撤銷；  



-  1 4 2  -  

 

( m )  當局並無就沿蘭芳道劃設後移範圍的需要進行詳細

的行人研究。由顧問 ( M V A )進行的評估顯示，蘭芳

道兩旁有足夠空間為人流提供所需的服務水平而無

須為兩旁的物業施加不必要的限制；  

( n )  申述人建議就申述地點作出下列修訂： ( i )把最高建

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2 1 0 米，以反映

現況； ( i i )撤銷平台主水平基準上 3 2 米的定點高度

限 制 ； ( i i i ) 取 消 沿 恩 平 道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； 以 及

( i v )刪除蘭芳道的建築物後移範圍；  

R 1 5 2 -希慎道 1 號  

( o )  希慎道 1  號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因此並不足以切

合現代化辦公室的要求，尤其是用以安裝電力裝置

和管道等的空間。該建築物的樓底高度只有約 2 . 9

米。希慎於二零零九年四月獲批整體建築圖則，建

築物的樓底高度為 4 . 5 米，而總建築物高度則為主

水平基準上 1 4 6 米；  

( p )  申述人反對為用地所施加的限制，包括： ( i )最高建

築物高度限制訂為只有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；以及

( i i )沿利園山道劃設 0 . 5 米的建築物後移範圍；  

( q )  規劃署不支持提高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反映已核准建

築物高度。區內的三幢主要建築物 (即時代廣場、利

園及希慎廣場 )構成三角形，而各建築物的高度約為

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。申述地點位於該三角形內，

即時代廣場與利園之間，因此位於高層商業發展的

範圍內。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概念圖則顯示，用地位

於高層商業樞紐及「較高的內陸範圍」，並應由地

標 式 建 築 物 至 外 圍 地 帶 形 成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；  

( r )  此用地不涉海濱事宜，亦沒有阻擋山脊線。由於面

向寬闊的路口，用地不存在通風問題。此外，當局

顯然沒有考慮為何不可在此位置為建築物高度輪廓

增 加 一 級 ， 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0 米 ( 相 對 利 園 而

言 )，作為建築物高度限制輪廓中的一個中層級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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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s )  增加一個級別 (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 )不會有損整體

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、

1 3 0 米及 2 0 0 米 )的完整性，反而可使級別以更為

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遞增，令高度輪廓更為明顯。

這 可 確 保 沒 有 已 核 准 建 築 物 (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3 0 至 1 5 0 米 )會超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這個任

意訂定的概念性限制；  

( t )  劃設後移範圍欠缺理據支持。在闊 3 . 3 米的行人路

劃設半米的後移範圍會使道路在沒有理據支持的情

況下超出 3 . 5 米的標準。由顧問 ( M V A )所進行的研

究顯示，劃設後移範圍並無需要。倘若真有需要擴

闊 街 道 以 進 行 上 落 客 貨 活 動 ， 當 局 可 通 過 《 道 路

（ 工 程 、 使 用 及 補 償 ） 條 例 》 ， 向 擁 有 人 作 出 補

償，以取得所需土地作公共用途；  

( n )  申述人建議為此用地及利園附近的其他用地在建築

物 高 度 輪 廓 中 增 加 一 個 級 別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0

米 )，以及刪除無必要的 0 . 5 米建築物後移範圍；

以及  

R 1 5 0 -新寧道一帶  

( v )  希慎在區內擁有四幢建築物，其建築物高度限制均

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。從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

件及空氣流通專家評估可見，新寧道一帶明顯沒有

存在通風問題和不涉山脊線或海濱事宜。新寧道用

地位於利園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9 米 )對面。當局已核

准整體建築圖則，可重建至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。  

1 6 0 .  陳麗喬博士借助投影片就新寧道一帶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新寧大廈是香港首幢由貝聿銘設計的建築物。該建

築物已於街道水平後移以提供寬闊的大廈入口。毗

鄰的新寧閣為住宅大樓，建於一九八二年，並於二

零零三年進行翻新。兩幢建築物之間建有茶座和室

外園境區。在地面水平的綠化空間成為用地的一個

特色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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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新寧大廈現有的樓層高度為 3 . 2 米，遠低於市場標

準。此外，新寧閣會重建為商業發展項目，其最高

准許地積比率為 1 5 倍。當局於二零零九年核准一

套建築圖則，重建項目的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8 0 米；  

( c )  對用地施加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

對 重 建 用 地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為 遵 從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的限制，擬議建築物須盡用上蓋面積，而樓

底高度只可有 3 . 6 米。重建項目將不可提供現有的

入 口 廣 場 及 室 外 園 境 區 。 新 建 築 物 將 作 鞋 盒 式 發

展；  

( d )  有關方面已研究不同的發展方案，以盡展用地的發

展潛力，並保留新寧大廈的文物及特色。倘若把建

築物高度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，地面水平可

保留一些空間作園境區或室外茶座；  

( e )  由於這是香港首幢由貝聿銘設計的建築物，申述人

計劃為建築物進行翻新而非重建。有關方面已委託

顧問進行深入的工程可行性研究。此外，並會研究

交通及行人計劃，以解決交通擠塞和人車爭路的問

題，例如於新寧大廈用地的停車場、利園及希慎廣

場之間闢設地下通道、提供高架行人走廊以連接新

寧大廈用地、希慎道、利園二期及利園，以及把恩

平道部分範圍劃為行人專用區。然而，所有計劃均

被低得不合理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打亂；以及  

( f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形成巨型

的「鞋盒」式發展，只有 3 . 6 米的樓底高度作商業

發展。倘若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

1 3 0 米，發展項目將可加入一些設計特色。然而，

為提供更多設計特色和地面園境區，建築物高度限

制須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。  

1 6 1 .  李禮賢先生繼續提出下列要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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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建議所興建的新建築物在自動加入適當的後移範圍

及建築物間距後，可成為希慎於區內興建的建築物

的典範。這正好配合城規會擬於區內達到的目標；  

( b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對可於

用地興建的建築物類型造成重大影響，並有違已核

准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的 高 度 限 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0

米 ) 。 只 有 3 . 6 米 的 樓 底 高 度 遠 低 於 4 . 5 米 的 標

準。用地的所有現有特色、休憩用地及樹木將會消

失。用地並不存在通風和景觀問題，把建築物高度

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並無充分理據支持；  

( c )  城規會文件 (第 4 . 5 . 8 ( i )段 )就建築物高度限制所給

予的理由是，已核准整體建築圖則的建築物高度超

出一般的建築物高度水平，因而不應作為參考；  

( d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另一

理由是，於黃泥涌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毗鄰用地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。須注意

的是，該塊位於黃泥涌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用地的高

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時，銅鑼灣及灣仔

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概念仍未確立；  

( e )  該區被定位於高度概念的「中層」部分，有違商業

地帶的用途及意向。此外，當局並無考慮用地位於

最高建築物旁；  

( f )  儘管申述文件指應在建築物高度限制中為整區加入

一級，以反映已核准整體建築圖則的高度為主水平

基準上 1 8 0 米，但基於剛才向委員簡介的分析，現

建議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於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的

折衷水平。這亦可適當地符合所有城市設計及可持

續建築設計的目標和要求；  

結論  

( g )  申述人認為訂定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後移及定點建

築物高度不符條例的規定，並有違屋宇署新公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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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備考的意向及規定。因此，應從申述地點撤銷

該等限制；  

( h )  此外，不論從通風或行人需要的角度而言，均無充

分理據支持在申述地點施加這些措施；  

( i )  所施加的規定亦有欠公允和一致性，因為這些規定

只適用於希慎物業而非毗連地段。須注意的是，不

把有關規定施加於毗連用地的理由應同樣適用於希

慎用地；  

( j )  城規會沒有就現有建築物高度或已核准整體建築圖

則的高度給予足夠比重。在涉及申述的六塊希慎用

地中，有五塊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低於現有建築物或

已核准整體建築圖則的水平。有關建築物高度限制

須予以修訂，以反映現況；  

( k )  所採用的概念模式不切實際，應予以調整。在利園

附近實施梯級式高度輪廓並以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

作為中等級別可配合持續下調的高度輪廓 (由 2 0 0

米至 1 5 0 米至 1 3 0 米至 1 0 0 米 )。主水平基準上

1 5 0 米的限制可配合已核准整體建築圖則內希慎道

1 號的高度。這亦可配合新寧大廈已降低的高度，

並 使 作 業 備 考 的 規 定 適 用 於 利 園 二 期 而 無 損 發 展

權；  

( l )  由申述人準備的電腦合成照片顯示，擬議高度在視

覺上和諧協調。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更具彈性有利於良好設計  (例如希慎廣場建築

物的設計 )，但建築物較為細小。此外，主水平基準

上 1 5 0 米的級別可確保建築物高低有致，因面積較

小的用地不會達此限制。這亦為重建和合併用地提

供誘因，以達到更佳的城市設計。希慎所顯示的優

質城市環境可通過具彈性和創意的規劃模式而非嚴

苛的管制予以實施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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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m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的高度級別可確保不會出現超

高和不協調的建築物，因該等建築物所處用地較利

園及時代廣場用地細小。  

R 1 5 3 (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)  

1 6 2 .  R 1 5 3 的代表 M r .  L o u i s  L o o n g 表示，香港地產建設

商會 (下稱「地產建設商會」 )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發信給城

規會主席及各委員，要求中止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工作，以

待檢討屋宇署就「可持續建築設計」頒布的新聯合作業備考所

帶 來 的 影 響 。 會 上 呈 閱 了 該 信 的 副 本 ， 以 供 委 員 考 慮 。 M r .  

L o o n g 繼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地產建設商會提出這宗申述和就其他分區計劃大綱

圖提出申述，以期確保香港的城市發展制度維持高

效率、公平和可持續發展。因此，地產建設商會的

申述均涉及原則性問題，特別是保護個別物業業主

(包括那些甚或不知道有何轉變的業主 )的物業權的

需要；  

( b )  香港的發展制度越來越複雜和難於執行，而土地、

建築物和規劃制度日趨不明朗，令發展成本更加高

昂，發展項目遲遲未能落實。發展商察覺到在香港

以外地方進行發展會較為容易，而且在其他地方可

採取較佳的發展模式；  

( c )  加入建築物高度限制、地積比率管制和非建築用地

等規定並無合理理據支持，亦與其他管制措施有所

重覆。目前好像形成了一個大趨勢，就是「為管制

而管制」；  

( d )  這個「管制理念」間接導致現時本港的房屋及辦公

室供應短缺。現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的措施

將影響優質房屋及辦公室的發展。有關措施會窒礙

本港的發展，但當局沒有評估該等措施對經濟的影

響；  

( e )  屋宇署最近頒布的作業備考及聯合作業備考與城規

會現時在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時訂定的管制措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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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重覆或互相抵觸，令問題更加混淆。該等管制措

施 加 上 作 業 備 考 ， 已 令 本 港 不 少 用 地 無 法 進 行 發

展；  

( f )  地產建設商會一直要求在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之前

進行諮詢。所有發展商皆知道法定圖則將逐步收納

建築物高度限制，而很多發展商亦已提交整體建築

圖則。繼屋宇署最近公布一系列作業備考後，發展

商考慮到原來制度的規定是唯一的明確規定，遂根

據原來制度加快提交整體建築圖則。當局解釋事先

進行諮詢會令發展商加快提交整體建築圖則，這理

由根本無法令人信服；  

( g )  在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取消「商業／住宅」地

帶 和 加 入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」 地

帶，正是當局與市民之間溝通不足的另一例子。地

產建設商會一直反對取消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，認

為此舉並無需要，亦不能保留彈性 (歷來香港發展的

特色之一 )。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有很多可取之處，

值得保留；  

( h )  劃設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前並

無諮詢意見，特別是諮詢業界的意見。擬議的用途

地帶機制複雜，其落實方式難以明白。地產建設商

會反對此用途地帶，因為此用途地帶不夠清晰，似

乎沒有提供足夠彈性；  

( i )  規劃署堅持採用一套未經周全考慮的規劃程序，這

程序既不公開亦不具透明度。諮詢業界和相關專業

的意見，至少可以在有關概念獲賦予法定效力前讓

有關人士理解和接納該概念；  

( j )  然而，申述人留意到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

用途」地帶的規劃意向與適用於銅鑼灣和相近地區

而又可取的混合用途概念一致。地產建設商會認為

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地 帶 應 以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混合用途」地帶而非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及「商

業」地帶取代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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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地產建設商會曾就放寬限制方案而對尖沙咀分區計

劃大綱圖提出申述，其後該圖收納了相關的放寬限

制方案。雖然最終被採納的方案仍有一些無法接受

的限制，但較諸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用途地帶

建議，該方案已是較佳。若批准在銅鑼灣分區計劃

大綱圖內收納放寬限制方案，以便就低得不合理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訂定放寬限制方法，則銅鑼灣的城

市發展形式可望獲得改善；  

( l )  放寬限制方案容許用地達到指定面積的用地擁有人

根據條例第 1 6 條向城規會申請許可，以便在用地

上興建高度超逾准許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築物。方

案獲城規會核准之前，申請人須證明根據分區計劃

大綱圖《註釋》列出的準則，例如劃設建築物後移

範圍、在建築物之間預留距離，以及提供綠化範圍

等，該方案具有重大的規劃增益。放寬限制方案鼓

勵在行人水平的地面層提供優質空間和改善整體的

可持續發展城市設計形式；  

( m )  銅鑼灣是主要的辦公室及商業樞紐，而「商業」地

帶的規劃意向列明該區的功能是作為本港的商貿／

金融中心，或區域或地區的商業／購物中心。這個

規劃意向與尖沙咀商業地帶的規劃意向一致，故兩

個地區應採用相同的方法，以鼓勵興建可持續發展

的建築物和創造較佳環境；  

( n )  銅 鑼 灣 的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混合用途」地帶應採用同一放寬限制方案，因為

該區作為商業中心區的伸延部分具有與尖沙咀相近

的特色。放寬限制方案的好處在於建築物高度的放

寬幅度可超出「略為」放寬限制的幅度，因而容許

城規會在核准良好發展方案時具有較大彈性；  

( o )  城規會收納與條例第 3 及 4 條有抵觸的非建築用

地、建築物後移及定點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未有按

照條例的規定行事。城規會須以概括、籠統和一致

的方式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。城規會不應重覆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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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及 《 道 路 ( 工 程 、 使 用 及 補 償 ) 條

例》現有的管制措施；  

( p )  規劃署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前，應確切諮詢地產

建設商會和相關專業學會對假設樓底高度等技術事

宜的意見；  

( q )  當局應即與業界共同進行檢討，以評估屋宇署發出

的作業備考及建築物高度限制所產生的綜合效應，

以及此等管制措施將如何影響現有物業權；  

( r )  由於屋宇署頒布的作業備考顯示建築物後移、通風

規定、建築物間距、定點建築物高度及非建築用地

等事宜不應由城規會考慮，為其他分區計劃大綱圖

擬備修訂事項的工作應立即中止；  

( s )  由於作業備考已涵蓋多項管制，任何現有的分區計

劃大綱圖若擬作出類似修訂，而城規會並未就涉及

該等修訂的申述及／或意見進行聆訊，則有關分區

計劃大綱圖必須根據城規會再無須考慮有關管制這

項假設，重新予以檢討；  

( t )  地產建設商會關注聆訊程序，因為城規會無法公平

而全面地考慮公眾鄭重提出的申述。進行長時間而

複雜的聆訊既不合理亦不可取，而大多數市民都無

法抽出這麼多時間出席聆訊。要城規會委員付出大

量時間並期望他們久坐至入夜，對他們也不公平；

以及  

( u )  條例已訂有各項條文，例如設立聆訊委員會、為考

慮申述及／或意見安排數天的時間及以小組形式考

慮申述及／意見等，俾能更妥善地安排聆訊。  

R 1 6 5 ( F u l l  H a r v e s t  L i m i t e d )  

1 6 3 .  R 1 6 5 的代表陳劍安先生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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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申述人願撤回就重士街及華倫街加入後移 0 . 5 米的

規定所提出的反對，但仍反對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8 5

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b )  申述人不認同有關城規會文件所載規劃署對申述作

出的回應，即「參考整體建築圖則所載相關核准發

展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並不恰當，因為這些建築物高

度與附近地區現有的低至中層特色不相協調，會損

及整體梯級式建築物高度概念的完整性」。申述人

又質疑當局就沒有採用為尖沙咀區和灣仔區訂定建

築物高度限制時的做法的理據。有關詳情在 R 1 4 2

的陳述中已有交待。規劃署亦須解釋何以為光明臺

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6 5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及

這個高度限制在景觀、通風及城市形態方面所造成

的長遠影響；  

( c )  由於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是為配合該區的長遠規

劃及發展，保留現有的低至中層特色並不恰當。當

局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應顧及該區長遠的規劃

及 發 展 意 向 。 此 舉 不 會 損 及 整 體 高 度 輪 廓 的 完 整

性；  

( d )  申述人不認同規劃署所作的回應，即「在梯級式建

築物高度限制下，建築物高度由北面朝南面漸次上

升，而最低的建築物高底級別位處逆風位置，憑藉

氣流下洗效應，把盛行北風／海風下洗至該區，有

助改善通風」。梯級式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應一成不

變；  

( e )  一如投影片 5 所顯示，該區大致上可分為四個建築

羣，建築物高度 限制分別為主水 平基準上 1 6 5 米

(光明臺 )、 1 1 5 米 (新村街一帶 )、 1 0 0 米 (施弼街一

帶 )及 8 5 米 (書館街一帶 )。不過，須注意的是該區

西部現有／已承諾進行的發展項目的建築物高度介

乎約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至 1 4 4 米。這個高層建

築羣和光明臺 (主水平基準上 1 6 5 米 )會大大阻擋夏

季風和每年盛行風的通風廊；  



-  1 5 2  -  

 

( f )  申述人提出一個已顧及現有建築羣和通風廊的替代

建築物高度輪廓 (投影片 7 )。雖然光明臺的建築物

高度仍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6 5 米，但新村街、施粥

街及京街一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訂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0 0 米。申述地點應作為重士 街建築羣的一部

分，建築物高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。為了改

善通風，面向浣紗街及銅鑼灣道的用地會訂定較低

(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 )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以及  

( g )  倘城規會接納申述人的建議，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

上 1 2 0 米，申述人會撤回其反對。  

1 6 4 .  主席繼而請委員提出問題。  

發展密度  

1 6 5  一 名 委 員 留 意 到 ， 多 名 申 述 人 認 為 其 用 地 ( 如 希 雲 街 一

帶、摩頓臺一帶、利園及怡東酒店用地等 )的發展密度會因施加

建築物高度限制而受影響。一些申述人亦認為施加建築物高度

限制會對一些商業用地 (如新寧道一帶 )的樓底高度造成負面影

響。該名委員詢問上述意見是否正確。  

1 6 6 .  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表示，當局在訂定建築物高度

限制時，已確保發展用地在收納高度限制後大體上能配合分區

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密度，並已因應該區的梯級式建築物高

度輪廓和有關用地的規劃意向與特色，假設了一個合理的樓底

高度。整體來說，就建築物高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及 1 3 0

米的商業用地而言，標準樓層的樓底高度可約為 4 至 4 . 5 米。

一些申述人聲稱其發展計劃無法容納准許最高發展密度，這可

能是由於採用了不同的假設，例如商業樓宇 (甲級寫字樓 )採用

較高的樓層高度，以及有關地庫／平台停車場的假設等。新寧

道一帶訂有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較低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使建

築物高度輪廓與南面普遍低矮的發展項目及黃泥涌分區計劃大

綱 圖 上 毗 連 的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( 建 築 物 高 度 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 )互相協調。由於建築物高度限制較低，日後發展項目的

樓底高度亦會較低。一些申述人在其發展計劃中加入多項規劃

及設計優點，以支持他們提出的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要求。然

而，目前並無機制可確保該等改善措施會在放寬建築物高度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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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後落實。為顧及個別用地的特定情況和具規劃及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現已訂有條文，容許申請略為放寬分區計劃大綱圖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城規會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申請。分區

計劃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已清楚列出考慮此等申請的準則，包

括提供更好的街景、在建築物之間預留距離、具有其他規劃和

設計優點，以及容納額外地積比率。  

1 6 7 .  對於申述人就利園二期所作的陳述，港島規劃專員區潔

英女士表示關於「可持續建築設計」的新措施以及分區計劃大

綱圖內有關建築物高度、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後移範圍／間距

的 限 制 屬 於 兩 個 不 同 的 制 度 ， 即 樓 宇 制 度 及 城 市 規 劃 制 度 。

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適用於所有建築發展項目，特定地區

的 特 色 和 用 地 情 況 未 有 考 慮 在 內 。 該 指 引 就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》豁免總樓面面積作出規定。發展商如選擇不申請豁免總樓

面面積，則無須依循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。另一方面，分

區計劃大綱圖在地區層面訂定限制，以達到一些城市設計和規

劃目的。這些限制往往是為特定地點而訂定，並已顧及種種因

素。利園二期用地可透過制定不同的發展計劃／方案，以達到

准許發展密度。至於申述人提出的發展方案，由於欠缺詳細資

料，規劃署在現階段難以核證。然而，規劃署的評估顯示，根

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發 展 限 制 進 行 發 展 ，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可 達

5 3 %，而非申述人所述的 4 9 . 2 %。此外，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

引」已就建築物間距規定列出可能豁免情況和補償措施。更重

要的是，為顧及個別用地的特定情況，分區計劃大綱圖已訂有

條文，容許向城規會申請略為放寬有關規定。  

1 6 8 .  李禮賢先生關注規劃署只能就申述人提出的意見／建議

作出概括回應。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的發展限制並沒有詳細的

研究／評估支持。他表示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 1 0 至 2 0 米，

不大可能會造成重大負面影響。當局在訂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

發展限制時並無參考屋宇署最新頒布的作業備考，也是基本的

問題。申請略為放寬發展限制的機制不但費時，更會對發展造

成不必要的窒礙。城規會只應訂定合理的發展限制，令公眾受

益。銅鑼灣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的限制性過大，會對所有土地

擁有人造成負面影響，不能令公眾受益。  

1 6 9 .  一名委員就禮信大廈的發展密度提出詢問，區潔英女士

在回應時答稱根據屋宇署的資料，禮信大廈的建築圖則於一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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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零年根據當時的「 V o l u m e  R e g u l a t i o n s」獲核准。有關的

核准圖則沒有訂明總樓面面積的計算方法。就重建項目而言，

用地的准許發展密度須根據現行的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重新

評估，而非如申述人所聲稱根據現有總樓面面積釐定。就此，

准許最高總樓面面積減少不是因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所致。  

1 7 0 .  R 1 4 2 的代表陳劍安先生表示，一如希雲街 3 2 至 5 0 號

的發展計劃所顯示，在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

(即使樓底高度為 3 . 1 5 米 )下，不能完全達到准許發展密度。土

地擁有人會失去約 3 3 0 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。由於受建築物高

度限制所制肘，停車場須設於地庫層。地庫發展項目所需進行

的挖掘工程會對毗連的文物建築物造成重大影響。基於上述限

制，他促請城規會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

基準上 1 3 0 米。  

空氣流通評估  

1 7 1 .  一名委員留意到 R 1 4 7 至 R 1 5 2 的代表殷如民先生表

示，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報告建議加入鮮明的建築物高度變

化，以及建築物高度差距可促使氣流下洗至街道水平。就此，

申述人建議放寬新寧道一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促使氣流下洗

至行人水平。該名委員詢問上述意見及建議是否正確。  

1 7 2 .  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在回應該名委員的詢問時，就

R 1 4 7 至 R 1 5 2 提交的空氣流通評估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顧問考慮到銅鑼灣東部有一

個低至中層的建築羣，遂建議為浣紗街一帶訂定主

水平基準上 8 5 米、 1 0 0 米和 1 1 5 米並由北面朝南

面遞增的梯級式建築物高度，以便利用建築物高度

變化所造成的風下洗效應，改善通風。新寧大廈一

帶的情況卻截然不同，該處主要有高樓大廈，即使

按有關申述人的建議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下洗效

應也無法讓風下洗至街道水平，因此這個方法並不

適用；  

( b )  申述人認為利園和利園二期的後移和平台高度規定

只 是 因 應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而 訂 定 ， 這 項 意 見 並 不 正

確。規劃署為該兩塊用地訂定適當的發展參數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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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與空氣流通評估顧問全面和仔細進行討論。空氣

流通評估顧問最初建議把利園二期用地上的長形平

台分拆，以改善通風。然而，此項要求或會對用地

的發展／重建造成重大的限制。經考慮各方面的情

況後，當局認為從通風角度而言，保留平台的現有

高度較為恰當；  

( c )  銅鑼灣區空氣流通評估的地盤通風程度資料採納自

都市氣候環境圖及通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的基準

研究 (下稱「基準研究」 )。基準研究的風洞測試結

果顯示，銅鑼灣核心區大部分範圍的風速極低。銅

鑼灣是繁盛商業區，街上人流眾多。進一步增加建

築物高度會對該區的通風造成更多負面影響；  

( d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已訂有條文，容許略為放寬非建築

用地限制及後移和建築物間距規定。最近有一宗申

請涉及在太古坊進行綜合辦公室發展並略為放寬非

建築用地限制，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獲都會規

劃小組委員會批准。有關申請人提交的詳細空氣流

通評估已證明，就整體通風表現而言，要求放寬非

建築用地限制的擬議計劃比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規

定的計劃略勝一籌。為顧及特定地點的情況，分區

計劃大綱圖已提供彈性；  

把希雲街一帶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  

1 7 3 .  一名委員詢問把希雲街一帶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

的理據，葉子季先生在回應時表示由於該區主要是住宅區，把

該處改劃作住宅用途實屬恰當。規劃署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舉

行的地區諮詢論壇上已向居民解釋改劃用途地帶的理據。他就

於論壇上提出的一個問題作出回應時，告知居民就希雲街一帶

提交的建築圖則主要涉及住宅用途，而一些居民可能誤以為這

正是把希雲街一帶改劃作住宅用途的理由。在這方面，港島規

劃專員區潔英女士提及 R 1 1 0 的意見，即規劃署只在灣仔區議

會提出強烈要求後才為居民舉行地區諮詢論壇。她澄清當規劃

署在二零零九年十月就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諮詢灣

仔區議會轄下的發展、規劃及交通委員會時，委員會主席認為

有關修訂涉及頗為技術性的事宜，並建議規劃署為居民舉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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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簡 布 會 。 規 劃 署 毫 不 猶 豫 地 接 納 了 有 關 舉 辦 地 區 論 壇 的 建

議，而該論壇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舉行。  

核准建築圖則  

1 7 4 .  一名委員詢問建築物高度超逾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核准建

築圖則是否仍可實施。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答稱就建築圖

則已獲核准的發展計劃而言，只要核准建築圖則仍然有效，有

關發展計劃不會受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收納的新建築物高度限制

影響。在這方面，陳劍安先生表示涉及 R 1 4 2 的申述地點的建

築圖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獲建築事務監督核准，而該套建築圖

則目前仍然有效。不過，他重申核准總樓面面積少於用地的准

許發展密度，而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不能容

納用地的准許發展密度。  

1 7 5 .  R 1 4 7 至 R 1 5 2 的代表陳麗喬博士在回應港島規劃專員

的意見時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規劃署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，似乎未有顧及申

述地點的實際地面水平，以及在建築物內設置變壓

室和其他相關屋宇裝備的需要；  

( b )  在制定發展計劃時所採用的樓層高度為 4 . 5 米，而

不是規劃署所提出的較高高度；  

( c )  申 述 人 已 就 利 園 二 期 用 地 探 討 所 有 可 能 的 發 展 方

案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限制和「可持續建築設計

指引」的規定下，沒有一個發展計劃能夠達到准許

發展密度；以及  

( d )  至 於 新 寧 大 廈 及 新 寧 閣 用 地 ， 涉 及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8 0 米的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已獲核准。不過，這

個核准計劃並非最適當的發展計劃。申述人已擬備

一個附有詳細評估支持的優化計劃，但規劃署沒有

提出任何具體意見。  

1 7 6 .  陳麗喬博士在回應一名委員的詢問時答稱，嘉蘭中心的

樓底高度為 3 . 7 5 米。 R 1 4 7 至 R 1 5 2 的代表何美婉女士表示，

規劃署和申述人就利園二期用地計算出的最大上蓋面積分別是

5 3 . 5 %和 4 9 . 2 %。就算規劃署提出的最大上蓋面積 ( 5 3 . 5 % )仍

小於准許最大上蓋面積 ( 6 2 . 5 % )。至於港島規劃專員就平台距

離作出的回應，須注意的是恩平道與渣甸坊的高度相差五米。

就建築物間距訂定的豁免措施不能應用於恩平道臨街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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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雲街一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1 7 7 .  R 1 3 7 的代表黃法旗先生表示海旁範圍如景隆街中央樓

改劃為「商業」地帶，建築物高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。

根據建築物高度由北面朝南面遞增的梯級式高度概念，希雲街

一帶應訂有較高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須注應的是，毗連該處的

用地的整體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因此，

當局應為希雲街一帶訂定相同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R 1 3 7 的代

表仇國林先生及黃先生表示只基於現有用途的性質而把希雲街

一帶劃作住宅用途，做法並不合理。黃法旗先生續說雖然該地

帶 已 訂 有 條 文 ， 容 許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申 請 進 行 商 業 發

展，但小業主並無就規劃申請擬備支持文件的資源和專才。小

業 主 最 終 並 沒 有 選 擇 ， 只 好 以 較 低 價 格 向 大 發 展 商 出 售 其 物

業。  

1 7 8 .  R 1 3 7 的代表邵偉飛先生表示，由於希雲街的長度約為

1 0 0 米而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日後發展項目的

高度將為 3 3 層，「方形系數」 (即建築物闊度與希雲街長度的

比例 )達 0 . 5 5。然而，在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現有建築物高

度限制下，發展項項目的高度會是 2 5 層，但方形系數會增至約

0 . 6 2。在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方案下，建築物闊度較諸主水

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方案少 7 米。建築物間距較寬，將有助改善

地面水平的通風。他又表示城規會文件所夾附的圖則帶有誤導

成分，因為該圖則假設整個街區會滿布建築物，但建築物之間

應有間隙。規劃署梁瑋文先生解釋說，基準研究的風洞測試結

果顯示，在夏季時分，銅鑼灣區大部分範圍的平均風速只是每

秒 0 . 3 至 0 . 4 米，從通風角度而言，風速相當低。整體來說，

再增加建築物高度會對順風地區的通風造成負面影響。  

後移規定  

1 7 9 .  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在回應主席就希雲街後移規定

提出的問題時答稱，為確保希雲街行人路的闊度能符合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定兩米的最低標準，從而為附近一帶的居

民以至市民大眾改善步行環境，運輸署認為在有關用地重建時

應從地段界線往後移。由於一些現有建築物已在地面水平往後

移，現有行人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已闊兩米。這個闊度是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訂明的最低要求，而闢設較寬闊的行人路

可改善步行環境。 R 1 4 2 的代表鄺紹民先生表示，屋宇署在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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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就希雲街 3 2 至 5 0 號提交的建築圖則時，已確認希雲街現有

行人路的闊度介乎 2 . 3 8 米至 2 . 4 米。  

1 8 0 .  港 島 規 劃 專 員 區 潔 英 女 士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答

稱，由於有關私人土地無須交還作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明的後

移範圍和非建築用地，該後移範圍和非建築用地仍會計入地積

比率。至於如把土地專作公眾通道及交還土地以擴闊街道的建

議，則可根據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獲批額外總樓面面積，而

是否享有額外總樓面面積的要求會由建築事務監督充分考慮。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已清楚列出考慮略為放寬建築物

高度限制申請的準則，包括配合額外地積比率等情況。  

1 8 1 .  關於申述人建議的交通及行人方案，運輸署李國聲先生

告知委員，在加路連山一塊機電工程署用地興建公共交通交匯

處的建議仍末敲定，所以仍未有落實時間表。至於刪除蘭芳道

上落客貨處的建議，須注意的是該區的上落客貨需求殷切。上

述建議從交通管理角度而言並不可行。至於 R 1 4 7 至 R 1 5 2 提

交的人流評估，李先生表示該項評估只提供了一些數學計算方

法。除行人流量外，行人路的實際情況 (例如是否有路旁設施如

燈柱、小巴站和電線杆等 )亦會影響其使用情況。李先生向委員

提述實物投影機所顯示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摘錄部分，

並表示住宅區的行人路應最少闊兩米，而商業區的行人路應最

少闊 3 . 5 米。至於人流多的商業區，則訂有 4 . 5 米的較高標

準。由於該區的人流多且路旁上落客貨活動需求殷切，區內不

符合標準的行人路須予擴闊。須注意的是，即使提供所需的後

移範圍，一些行人路仍未能符合最低標準。不過，現有的後移

規定是在審慎考慮多項因素 (例如尊重發展權的需要、用地限制

等 )後訂定。  

1 8 2 .  李禮賢先生重申交通顧問已提出不同的交通及管理方案

與建議，並附上詳細的評估資料。然而，政府部門的代表不接

納上述方案與建議，但沒有作出詳細的回應。運輸署並沒有進

行任何研究，以評估該區的行人流量，以及所需採取的改善措

施。李國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有關規定旨在配合銅鑼灣的長遠

規劃及發展。事實上，在銅鑼灣核心區內闢設闊兩米的行人路

肯定不足夠。一些行人路即使進行擴闊，亦無法符合《香港規

劃標準與準則》所定的最低標準。 R 1 4 7 至 R 1 5 2 的代表林澤

仁先生表示雖然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已訂定行人路標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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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實際人流是決定是否須擴闊行人路的重要考慮因素 (實地調查

顯示每分鐘的行人流量遠低於 6 0 人 )。如希雲街，有關要求仍

低於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標準。 R 1 4 2 的代表陳劍安先

生說，希雲街是一條人流少的盡頭路。  

1 8 3 .  由於委員再無提出其他問題，主席表示聆訊程序已經完

成，城規會會在申述人及提意見人離席後商議申述，並在稍後

把決定通知他們。主席多謝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的代表和規劃署

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[會議小休五分鐘。 ]  

商議部分  

1 8 4 .  主席詢問委員有否閱覽在會議舉行前傳閱的文件以及於

會上提交的文件，委員確認已閱覽該等文件。主席又詢問委員

是否需要押後會議的商議部分。委員認為他們既已聽取申述人

及其代表所作的全部陳述並已閱覽所提交的書面資料，宜應趁

着記憶猶新商議申述。委員確認他們能夠並已準備好商議申述

和就申述作出決定。  

1 8 5 .  關於地產建設商會提交的申述，委員備悉城規會過往審

議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曾 考 慮 申 述 所 載 的 大 部 分 要 點 ， 但

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與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管制有所重覆，

以及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採用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「放

寬 限 制 方 案 」 除 外 。 不 過 ， 委 員 仍 商 議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主 要 事

項，詳情如下：  

改劃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的用途地帶  

1 8 6 .  委 員 備 悉 根 據 都 會 計 劃 檢 討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「 商 業 ／ 住

宅」地帶劃分已不合時宜，而且本身存在問題，包括土地用途

組合有欠理想和令基礎設施規劃產生不明朗因素。除了少數分

區計劃大綱圖之外，其他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所有的「商業／住

宅」地帶均已予檢討，並已改劃作其他用途。在這方面，當局

已進行土地用途檢討，以審視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「商

業／住宅」用地，以期把有關用地改劃為適當的用途地帶。委

員亦留意到規劃許可審批制度容許彈性改變用途。此外，當局

制定了新的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機制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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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進行已規劃的混合用途綜合發展項目，達到提供彈性和保留

規劃管制的雙重目標。  

城市設計考慮因素  

1 8 7 .  對於有意見認為沒有制定全面的城市設計圖，委員備悉

當局為該區制訂整體的建築物高度概念和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

及其他相關規定時，已充分顧及各項城市設計考慮因素，包括

保護山脊線、保存區內主要瞭望點的視野，以及海旁建築物較

為低矮的梯級式高度輪廓等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級別已確保

能盡量符合城市設計原則，同時又可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

許發展密度。  

樓底高度  

1 8 8 .  對於一些申述人在其申述書中指出建築物高度限制對發

展項目的樓底高度造成局限，一名委員指出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合理，並已顧及所有相關考慮因素，而假設樓底高度只

是其中一個因素。另一名委員表示認同，並指出為其他分區計

劃大綱圖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亦採用了這個方法。有關申述

未有提出充分的理據，足以支持偏離這方法。一名委員認為，

現代化甲級寫字樓可能宜採用 4 . 5 米的樓底高度，這點不用爭

議。然而，申述人沒有就其發展計劃須採用 4 . 5 米樓底高度提

出充分的理由。分區計劃大綱圖已訂有條款，容許申請略為放

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顧及具規劃及設計優點的發展／重建項

目。  

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 

1 8 9 .  秘書請委員留意文件第 3 5 頁第 4 . 4 . 3 ( p )段。法律意見

認為，根據條例第 3 及 4 條，城規會如具有必需且充分的規劃

理據，是有權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個別地點或地區施加建

築物高度限制。由於該區的範圍廣闊且具有不同特色，加上須

達到不同的規劃意向／目標，必須為同一概括地帶內的不同支

區訂定不同的限制。委員備悉這點。  

劃設非建築用地／後移規定  

1 9 0 .  對於有人質疑城規會訂定非建築用地、後移和建築物間

距規定是否具有法律依據，委員備悉已諮詢律政司的意見。法

律意見認為條例第 3 及 4 條和有關法例的方針旨在賦予城規會

廣泛的權力，以管制發展。非建築用地、後移和建築物間距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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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是規劃管制工具，城規會在具有必須且充分的規劃理據的前

提下，可使用這些工具進行規劃管制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

定非建築用地、後移和建築物間距規定，可發揮正面的規劃作

用和帶來其他正面的規劃增益，城規會顯然將其視為一種發展

管制，而在現有情況下訂定有關規定，確有充分理據支持。  

替代發展計劃未獲考慮  

1 9 1 .  委員同意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的發展參數已顧及所

有相關考慮因素，包括現有建築物高度輪廓、該區的特色、土

地用途、梯級式建築物高度概念、城市設計原則、空氣流通評

估的建議、用地的准許發展密度，以及平衡公眾對改善生活環

境的期望與私人發展權的需要等。委員備悉申述人已提交替代

發展計劃，但認為有關計劃不能達到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所

依據的規劃意向／目標。  

事前沒有諮詢公眾  

1 9 2 .  委 員 備 悉 城 規 會 的 做 法 是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規

定，就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諮詢公眾的意見。條例亦已提供

一個途徑，讓公眾提交申述和意見，而此等申述和意見會由城

規會聆訊。在展示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前過早披露資料，或

會令發展商加快提交建築圖則，以致失去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

的作用。支持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建築物高度和非建築用

地限制及後移規定的全部資料，包括空氣流通評估報告和景觀

分析，均已公開讓公眾查閱。  

與「可持續建築設計」作業備考有所重覆  

1 9 3 .  委員備悉關於「可持續建築設計」的新措施及分區計劃

大綱圖的限制屬於兩個不同的管制制度，即樓宇制度及城市規

劃制度。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就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豁免

總樓面面積作出規定。發展商如選擇不申請豁免總樓面面積，

則無須依循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」。城市規劃制度根據《城

市 規 劃 條 例 》 制 定 。 秘 書 亦 請 委 員 留 意 「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

引」適用於所有建築發展項目，並沒有顧及個別地區的特色。

然而，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施加限制是為了達到該區特定的規

劃目標。委員同意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限制與「可持續建築設計

指引」有所重覆這個論點並不正確。  

放寬限制方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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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4 .  關於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放寬限制方案應用於銅

鑼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議 ， 委 員 備 悉 根 據 「 城 市 設 計 指

引」，尖沙咀已獲確認為高層建築樞紐。委員認為申述人未有

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／充分的理據，足以支持把放寬限制方案

的應用範圍擴大至包括銅鑼灣區。  

擴闊行人路  

1 9 5 .  委員留意到銅鑼灣區現正轉型為商業及娛樂區，路旁的

上 落 客 貨 活 動 和 行 人 活 動 日 漸 增 加 ， 因 而 導 致 人 車 爭 路 的 情

況。區內一些行人路不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定的標

準，即住宅區的行人路最少須闊兩米，而商業區的行人路最少

須闊 3 . 5 米。雖然申述人提交了一份評估 (根據一項實地調查擬

備 )，以支持他們關於從人流角度而言無須擴闊行人路的論點，

但運輸署認為現有行人路不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標

準。兩名委員認為在訂定非建築用地和後移規定時，應顧及該

區 (例如希雲街一帶及新寧大廈一帶 )日後的發展／重建項目。

對於申述人提出的改善措施，運輸署代表已表示在加路連山道

機 電 工 程 署 用 地 興 建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建 議 並 未 有 落 實 時 間

表，而遷移蘭芳道現有小巴站及上落客貨處的建議從交通管理

角度而言並不可行。  

希雲街一帶  

1 9 6 .  委員留意到申述人主要基於發展限制會對其物業的重建

潛力和價值造成負面影響而反對把希雲街一帶改劃作住宅用途

並施加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雖然申述人提

出的理據不夠充分，但一名委員表示該處大部分住宅樓宇均建

於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極具重建潛力。為希雲街一帶訂定合適的

土地用途地帶時，要顧及該處的長遠規劃及發展意向這個重要

因素。該處毗連銅鑼灣核心商業區，重建後極具潛力作商業用

途。為了容許發展／重建項目具有彈性以配合不斷轉變的市場

需要，委員普遍認為較宜把該處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

「混合用途」地帶。  

1 9 7 .  另一名委員詢問倘有關用地重建作商業用途，主水平基

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能 否配合發展密度 。秘書回答

說，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能否配合准許發展

密度要視乎多項因素而定，例如實際用途組合、樓層高度和建

築 設 計 等 。 商 業 發 展 項 目 的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比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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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。一名委員不同意放寬該處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該名委員認

為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多項因素訂定，包括空氣流通評估的

建議、整體建築物高度概念、城市設計原則、與附近地區是否

互相協調，以及平衡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私人發展權

的需要。另一名委員指出根據空氣流通評估報告，希雲街一帶

位處一個休憩用地和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羣的中央，也是盛

行風的入口，該處日後的發展項目會影响夏季盛行風吹往順風

地區。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從通風角度而言

應予保留。其他委員對該名委員提出的意見表示認同。另一名

委員指出，分區計劃大綱圖已訂有條文，容許申請略為放寬建

築物高度限制。城規會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申請。  

1 9 8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就 發 展 密 度 會 否 降 低 的 問 題 時 答

稱，一如規劃署指出，希雲街一帶現有建築物的建築圖則是根

據當時的「 V o l u m e  R e g u l a t i o n s」獲核准。現有發展項目的

核准圖則沒有訂明總樓面面積的計算方法。如進行重建時，准

許發展密度須根據現行的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重新評估。  

1 9 9 .  對於 R 1 4 2 的代表陳劍安先生要求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

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委員備悉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3 5 米的建築圖則已獲核准。秘書指出規劃制度和樓宇制度

屬兩個不同的制度，而發展計劃的建築圖則如已獲核准，只要

核准建築圖則仍然有效，則進行有關發展計劃的權利不會受影

響。基於第 1 9 7 段特別提及的理由，委員認為為希雲街一帶訂

定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恰當。一名委員指出

申述人並無提供詳細的資料，以證實一如申述人所聲稱，興建

地庫停車場在技術上存在問題。零碎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會損

及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。此外，分區計劃大綱圖已

訂有條文，容許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而城規會會按個別

情況考慮每宗申請。委員備悉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後移規

定，是為了確保希雲街行人路的闊度能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

準則》所定兩米的最低標準。一如規劃署指出，由於一些現有

建 築 物 已 在 地 面 層 往 後 移 ， 現 有 行 人 路 部 分 路 段 可 能 已 闊 兩

米。這個闊度是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定的最低要求，而

闢設較寬闊的行人路可改善步行環境。  

摩頓臺一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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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.  委 員 備 悉 申 述 人 要 求 把 有 關 用 地 恢 復 劃 為 「 商 業 ／ 住

宅」地帶或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。

申述人的代表在聆訊席上作出陳述時，就摩頓臺一帶提出兩級

的建築物高度輪廓，並建議把介乎銅鑼灣道與摩頓臺之間的範

圍及信德街尾的小巷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由主水平基準上 1 0 0

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1 5 米。  

2 0 1 .  委員備悉除住宅用途外，該處還有辦公室、酒店及商業

發 展 項 目 。 委 員 認 為 一 如 希 雲 街 一 帶 ， 摩 頓 臺 一 帶 應 改 劃 為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，以容許發展／重建

項 目 具 有 彈 性 以 配 合 不 斷 轉 變 的 市 場 需 求 。 對 於 R 1 4 3 和

R 1 4 4 的代表杜立基先生提出的兩級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，

一名委員表示由於摩頓臺一帶佔地約一公頃，面積細小，而各

用地具有頗為近似的特色，按申述人所建議訂定不同的建築物

高度級別並無充分理據支持。另一名委員指出由於摩頓臺一帶

位處一個休憩用地羣的中央，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影響該處

的通風。委員亦備悉申述人建議的優化發展計劃可能具有一些

規劃及設計優點。然而，問題的關鍵在於目前並無機制可確保

在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後，發展計劃建議的優化措施會落實。

分區計劃大綱圖已訂有條文，容許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

而城規會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申請。  

百德新街 2 至 2 0 號、京士頓街 6 至 8 號、位於加寧街、百德

新街、記利佐治街的用地  

2 0 2 .  委員備悉申述人反對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和非建築用地

規定，因為這些限制會對用地的重建項目造成局限。由於建築

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標準辦公室樓層的高度

只可達 3 . 5 米，低於為甲級寫字樓所定的 4 . 5 米標準。非建築

用地規定只根據概括評估和主觀意見而訂定。此項規定會減低

銅鑼灣街道的活力，令地面一層寶貴的商業樓層空間減少。非

建築用地規定並無具體顯示。委員備悉京士頓街及記利佐治街

是主要的通風廊，讓盛行東風滲入銅鑼灣核心區。由於銅鑼灣

中心區的已建設環境稠密且通風情況欠佳，必須訂定非建築用

地 規 定 ， 讓 盛 行 東 風 滲 入 順 風 地 區 。 秘 書 表 示 一 如 規 劃 署 指

出，銅鑼灣核心區空氣流通評估的地盤通風程度資料採納自基

準研究。基準研究亦已為銅鑼灣核心區進行風洞測試。委員亦

備悉分區計劃大綱圖已清楚顯示所劃設的非建築用地。一名委

員認為除了改善通風，非建築用地規定亦有助改善地面層的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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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及購物環境。秘書在回應一名委員的詢問時回答說，一般來

說，非建築用地的地面不得興建建築物，但可興建地庫。由於

有 關 的 私 人 土 地 不 會 被 收 回 作 所 規 定 的 後 移 範 圍 和 非 建 築 用

地，指定作非建築用地和後移範圍的用地仍會計入地積比率。

分區計劃大綱圖就有關用地訂定的准許發展密度不會受非建築

用地和後移規定影響。  

2 0 3 .  對於申述人在其申述書中聲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會對建築物的樓底高度造成局限，一名委員表示

該建築物高度限制可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密度。建

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多項因素而訂定，而申述人並無在申述書

內 提 出 充 分 理 由 ， 足 以 支 持 放 寬 該 處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此

外，分區計劃大綱圖已訂有條文，容許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

度限制，以便讓城規會評估發展計劃的規劃及設計優點。  

告士打道 2 8 1 號怡東酒店  

2 0 4 .  委員備悉該用地現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9 米的怡東酒店佔

用。有關申述主要反對為該用地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和劃設闊 1 0 米的建築物間距。秘書在回應一名委

員的詢問時表示，分區計劃大綱圖容許建築物重建至現時的高

度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影響用地的發展密度。一名

委員表示分區計劃大綱圖亦已訂有條文，容許申請略為放寬建

築物高度限制。至於劃設闊 1 0 米的建築物間距，委員留意到這

項規定旨在保持並加強該處現有的通風廊，以改善海風滲進銅

鑼灣核心區的情況。在該處重建前，建築物間距內的現有建築

物及構築物不會受到影響，而且無須拆卸。分區計劃大綱圖亦

已訂有條文，容許略為放寬建築物間距規定。秘書表示分區計

劃大綱圖已訂有條文，容許略為放寬非建築用地限制及後移和

建築物間距的規定，以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。在申請略為

放寬非建築用地限制方面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，即最近獲

城規會批准的太古坊辦公室發展項目。在此宗個案中，申請人

通過空氣流通評估證明擬放寬非建築用地限制的計劃會令該處

一帶的整體通風情況略有改善。簡言之，委員認為申述人沒有

就其申述提出充分理據。  

新寧大廈及新寧閣一帶  

2 0 5 .  委員備悉新寧閣及新寧大廈用地上一個建築物高度為主

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的辦公室及酒店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已獲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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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為配合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擬議發展

項目須盡用上蓋面積，而樓底高度只可達 3 . 6 米。申述人表示

若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便可容許發

展／重建項目收納一些設計特色。不過，若要提供更多設計特

色 和 在 地 面 層 闢 設 園 境 區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必 須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5 0 米。一名委員認為新寧道一帶涵蓋面積較大的用地，具潛

力重建為甲級寫字樓。秘書在回應一名委員的詢問時指出，規

劃署表示為有關用地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，是為了確保該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能與黃泥涌分區計劃

大綱圖就毗連地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保持一致，但在主水

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下，樓底高度會較低。委員

認為新寧大廈及新寧閣用地因其位置優越而可重建為甲級寫字

樓。新寧道一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

米，俾能善用該用地。委員留意到申述人已提交優化計劃，並

要求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。一名委員

表示雖然優化計劃已收納一些規劃及設計優點，但並無足夠資

料證明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恰當，特別是目前並無機制

可確保擬議優化措施會收納在重建計劃內。較審慎的做法是借

助可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委員同意建築物高

度限制只應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  

利園用地  

2 0 6 .  委員備悉該用地現有一個主水平基準上 2 0 8 米的商業及

辦公室發展項目，這個發展項目是附近一帶最高的建築物。申

述人要求城規會把「商業 ( 2 )」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

基準上 2 0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2 1 0 米，以反映利園現時的

建築物高度，並撤銷用地平台部分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3 2 米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。申述人亦要求撤銷沿恩平道劃設的非建築用地

以及沿蘭芳道後移的規定。委員備悉沿恩平道劃設非建築用地

及為發展項目的平台範圍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3 2 米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，是為了解決通風問題。空氣流通評估顯示，劃設非建築

用地可讓風吹到現時被發展項目平台遮擋的行人水平。劃設非

建築用地亦有助於擴闊行人路。恩平道和蘭芳道現有的行人路

分別闊約 2 . 3 至 3 米和 2 . 1 至 2 . 4 米，低於《香港規劃標準與

準則》所定標準。委員也不同意申述人顧問提出的論點，即從

人流角度而言無須擴闊行人路 (詳情見第 1 9 5 段 )。一如規劃署

解釋，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大體上反映利園

現時的建築物高度。這個建築物高度已是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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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的最高建築物高度。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並無充分

理據支持。委員亦備悉有關地帶的「註釋」容許建築物重建至

現有建築物高度。  

恩平道 2 8 號利園二期  

2 0 7 .  委員備悉申述人反對為利園二期的大樓及平台層分別訂

定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及 2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及反對

沿恩平道劃設兩米的非建築用地。委員又備悉空氣流通評估顯

示白沙道一帶被利園二期和利園等高樓大廈環繞，故通風情況

已轉差。沿恩平道劃設非建築用地和為發展項目的平台範圍訂

定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解決通風問

題。為了改善通風，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和非建築用地規

定應予保留。一名委員表示分區計劃大綱圖已訂有條文，容許

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 

軒尼詩道 5 0 0 至 5 0 2 號希慎廣場  

2 0 8 .  委員備悉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3 0 . 7 米的建築圖

則 已 獲 核 准 。 申 述 人 要 求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0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2 3 1 米，以反映核准建築圖則的高

度。申述人亦要求撤銷沿利園山道劃設非建築用地的規定。繼

一名委員提出詢問後，秘書表示在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前獲建

築事務監督核准的建築圖則可繼續實施。興建中的商業發展項

目的建築物高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，這已是大綱圖所採

用的最高建築物高度級別。進一步增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可

取。委員認為劃設五米非建築用地的規定有助改善通風及步行

環境，應該予以保留。  

希慎道 1 號  

2 0 9 .  委員備悉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4 6 米的建築圖則

已獲建築事務監督核准。對於申述人要求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

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，以及撤銷沿

利園山道後移 0 . 5 米的規定，委員認為申述人沒有提出充分理

據以支持其要求。委員備悉沿利園山道後移 0 . 5 米是為了擴闊

行人路以改善步行環境，以及應付該處上落客貨活動日益增加

的需求。委員備悉雖然建築物高度主水平基準上 1 4 6 米的的建

築 圖 則 可 繼 續 實 施 ， 但 不 應 以 該 建 築 圖 則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參

考，因為這會損及整體梯級式高度概念的完整性。因此，建築

物高度限制和後移規定無須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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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沙道一帶  

2 1 0 .  委員備悉白沙道一帶是獨特的商業住宅區，具劃一的建

築風格，而在建築物低層則有時尚商店。該範圍極具潛力發展

成為具特色的購物區。為保持該處的特色，委員同意保留主水

平基準上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委員得悉為顧及有關用地在

所涉各方同意放寬具限制性規約後可能進行重建，擬興建較高

建築物的綜合重建計劃可提交城規會考慮。  

加 寧 街 及 百 德 新 街 ( 記 利 佐 治 街 以 北 的 路 段 )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」用地  

2 1 1 .  委員備悉有關申述關注該處一帶主要有住宅樓宇。該處

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後，會失去原

來的特色。此外，申述人認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不符合整體的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。委員認為把該處

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恰當，可靈活

保留住宅用途和在日後進行商業發展的機會。該處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其高度級別與面向維多利亞

港一帶的高度級別相同。  

書館街 1 8 至 2 1 號  

2 1 2 .  委員備悉申述地點位於浣紗街北部，被低層住宅樓宇環

繞。申述人的代表就該處提出了一個替代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

廓，並建議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

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。委員認為申述人並無提出充分理

據或評估，足以支持採用擬議的替代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，

而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放寬至主

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並無理由支持。  

駱克道各地段  

2 1 3 .  委員備悉申述人主要基於沿駱克道後移 0 . 5 米會影響用

地的發展及建築設計彈性而反對該項後移規定。委員認為後移

規定有助改善該處的步行環境。此項規定不會對各地段的發展

密度造成負面影響。  

申述編號 1  

2 1 4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備悉 R 1 支持有關修訂，並決

定不接納 R 1 的部分內容，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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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公眾利益與私人發展權之間需取得適當的平衡。

銅 鑼 灣 核 心 區 在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、 1 0 0 米 和

1 1 5 米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、闢設更多及更闊的

非建築用地和通風廊，以及限制整區建築物的平台

的大小，會對日後的發展／重建項目造成不必要的

限 制 ， 亦 會 對 受 影 響 用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造 成 負 面 影

響；以及  

( b )  提 供 更 多 及 更 闊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／ 後 移 限 制 ／ 通 風

廊，會對日後的發展／重建項目，特別是對該區常

見的細小地段造成不必要的限制。當局已在改善通

風與保障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。  

申述編號 2 至 5  

2 1 5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 R 2 至 R 5，理由如

下：  

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

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( b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，並容許設

計具有彈性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密

度。當局不支持放寬整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因為

這 會 導 致 區 內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

的 。 撤 銷 或 零 碎 地 放 寬 個 別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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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會損及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，可導

致高廈林立，有違擬議規劃管制的目的；以及  

( c )  當 局 考 慮 到 現 有 發 展 項 目 的 性 質 及 用 途 ， 把 「 商

業／住宅」用地改劃為「商業」、「住宅」或「其

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，而通過規劃

許 可 審 批 制 度 ， 土 地 用 途 可 靈 活 更 改 。 改 劃 「 商

業／住宅」用地的用途地帶不會令該區日後的發展

及 特 色 變 得 千 篇 一 律 ， 因 為 現 有 用 途 仍 可 繼 續 存

在。  

申述編號 6 至 7 3、 7 5 至 1 1 7、 1 3 0、 1 3 2 至 1 3 9 及 1 4 1  

2 1 6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順應 R 6 至 R 7 3、 R 7 5 至

R 1 1 7、 R 1 3 0、 R 1 3 2 至 R 1 3 9 及 R 1 4 1 的部分內容，把希雲

街 用 地 由「 住 宅 (甲 類 ) 1 」 地帶 改劃 為 「 其他 指 定用 途 」 註明

「混合用途」地帶。  

2 1 7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 R 6 至 R 7 3、 R 7 5

至 R 1 1 7、 R 1 3 0、 R 1 3 2 至 R 1 3 9 及 R 1 4 1 的餘下部分，理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；  

( b )  為希雲街一帶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主要目的是維

持該處的中層建築特色，並且避免發展／重建項目

過高。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，並

容許設計具有彈性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



-  1 7 1  -  

 

發展密度。因此，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損害私

人重建的誘因。整體來說，亦不會對物業價值造成

負面影響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

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

衡。撤銷或零碎地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導致高廈

林 立 ， 實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 的 ， 因 此 不 獲 支

持；  

( c )  為有關用地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令樓宇體積增

加。一幢建築物的體積是否龐大並非單單取決於建

築物高度這個因素，亦要視乎很多其他因素，例如

是否設有平台；停車場是否設於地庫層或設於地面

以上的範圍；以及擬議樓層高度等。因此，未必能

確 保 可 以 達 到 較佳 的 樓 宇 設 計 ( R 6、 R 1 4 、 R 2 1 、

R 2 5 至 R 6 4、 R 8 6 至 R 9 7、 R 9 9 及 R 1 1 7 )；  

( d )  法律意見認為，由於申述地點的產業權益沒有正式

被終絕，為有關地點改劃用途地帶和施加建築物高

度限制不大可能令財產被正式徵用。改劃用途地帶

和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構成「實際剝奪」發展

權 ， 有 關 擁 有 人 不 會 因 此 得 到 補 償 ( R 9 、 R 1 0 、

R 1 7 至 R 2 2、 R 2 4 至 R 6 5、 R 6 9、 R 7 2、 R 7 6、

R 7 7 、 R 7 9 至 R 9 6 、 R 9 8 至 R 1 0 6 、 R 1 0 9 至

R 1 1 5、 R 1 1 7、 R 1 3 0 及 R 1 3 2 至 R 1 3 7 )；  

( e )  禮頓道對面的「商業」用地已成為銅鑼灣核心區商

業／住宅羣的一部分，該區採用了梯級式建築物高

度輪廓，軒尼詩道／怡和街北面用地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而南面用地則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該中層住宅區不宜採用上述建築

物高度限制。希雲街 3 2 至 5 0 號的建築圖則 (建築

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5 米 )已在訂定建築物高

度限制前獲建築事務監督核准。在訂定申述地點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時不應以上述圖則作為參考，因為

這樣會損及該處及其附近地區的建築物高度輪廓的

完整性 ( R 1 3、 R 1 5、 R 1 6、 R 2 1、 R 6 6 至 R 6 7、

R 7 0 、 R 7 3 、 R 7 8、 R 7 9 、 R 8 1 至 R 8 6 、 R 9 3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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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9 7 、 R 9 9 、 R 1 0 1 至 R 1 0 8 、 R 1 1 6 、 R 1 3 0 、

R 1 3 6 至 R 1 3 7、 R 1 3 9 及 R 1 4 1 )；  

( f )  屋宇署表示，禮信大廈的建築圖則於一九六零年根

據當時的「 V o l u m e  R e g u l a t i o n s」獲核准。現有

發展項目的核准圖則沒有訂明總樓面面積的計算方

法。就重建項目而言，用地的准許發展密度須根據

現行的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重新評估，而非如申

述 人 所 聲 稱 根 據 現 有 總 樓 面 面 積 釐 定 ( R 1 3 8 和

R 1 3 9 )；   

( g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；  

( h )  後移規定有助於擴闊希雲街的行人路，以改善附近

居民及公眾人士的步行環境，實屬恰當。此項規定

不 會 對 該 區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限 制

( R 1 3 2 至 R 1 3 9 )；  

( i )  為期兩個月的法定展示期及關於提出申述和意見的

條文屬公眾諮詢程序的一部分。在展示分區計劃大

綱圖的修訂前過早披露資料，或會令發展商加快提

交建築圖則，以致失去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的作用

( R 9 、 R 1 3 、 R 1 6 、 R 2 1 、 R 6 6 、 R 7 2 、 R 7 8 、

R 9 7、 R 1 0 1 至 R 1 0 3、 R 1 1 4、 R 1 3 0 及 R 1 3 6 )；

以及  

( j ) 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既非古蹟亦非已評級的歷史建

築 ， 故 無 須 為 該 建 築 物 採 取 特 定 的 保 護 行 動

( R 1 4 1 )。  

申述編號 7 4、 1 1 8 至 1 2 9、 1 3 1、 1 4 0 及 1 4 2  

2 1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7 4 、 R 1 1 8 至

R 1 2 9、 R 1 3 1、 R 1 4 0 及 R 1 4 2，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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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；  

( b )  為希雲街一帶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主要目的是維

持該處的中層建築特色，並且避免發展／重建項目

過高。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，並

容許設計具有彈性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

發展密度。因此，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損害私

人重建的誘因。整體來說，亦不會對物業價值造成

負面影響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

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

衡。撤銷或零碎地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導致高廈

林 立 ， 實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 的 ， 因 此 不 獲 支

持；  

( c )  為有關用地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令樓宇體積增

加。一幢建築物的體積是否龐大並非單單取決於建

築物高度這個因素，亦要視乎很多其他因素，例如

是否設有平台；停車場是否設於地庫層或設於地面

以上的範圍；以及擬議樓層高度等。因此，未必能

確保可以達到較佳的樓宇設計 ( R 1 4 0 )；  

( d )  法律意見認為，由於申述地點的產業權益沒有正式

被終絕，為有關地點改劃用途地帶和施加建築物高

度限制不大可能令財產被正式徵用。改劃用途地帶

和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構成「實際剝奪」發展

權 ， 有 關 擁 有 人 不 會 因 此 得 到 補 償 ( R 1 2 1 至

R 1 2 5、 R 1 2 7、 R 1 2 8 及 R 1 3 1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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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禮頓道對面的「商業」用地已成為銅鑼灣核心區商

業／住宅羣的一部分，該區採用了梯級式建築物高

度輪廓，軒尼詩道／怡和街北面用地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而南面用地則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該中層住宅區不宜採用上述建築

物高度限制。希雲街 3 2 至 5 0 號的建築圖則 (建築

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5 米 )已在訂定建築物高

度限制前獲建築事務監督核准。在訂定申述地點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時不應以上述圖則作為參考，因為

這樣會損及該處及其附近地區的建築物高度輪廓的

完整性 ( R 1 1 8 至 R 1 2 0 及 R 1 4 0 )；  

( f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；  

( g )  後移規定有助於擴闊希雲街的行人路，以改善附近

居民及公眾人士的步行環境，實屬恰當。此項規定

不 會 對 該 區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限 制

( R 1 4 2 )；以及  

( h )  為期兩個月的法定展示期及關於提出申述和意見的

條文屬公眾諮詢程序的一部分。在展示分區計劃大

綱圖的修訂前過早披露資料，或會令發展商加快提

交建築圖則，以致失去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的作用

( R 1 1 9 和 R 1 2 1 )。  

申述編號 1 4 3 至 1 4 4  

2 1 9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順應申述的部分內容，把

摩頓臺一帶由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

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。  

2 2 0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R 1 4 3 至

R 1 4 4 的餘下部分，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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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

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( b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，並容許設

計具有彈性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密

度。當局不支持放寬整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因為

這 會 導 致 區 內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

的 。 撤 銷 或 零 碎 地 放 寬 個 別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，會損及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，可導

致高廈林立，有違擬議規劃管制的目的；  

( c )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令樓宇體積增加。一幢建

築物的體積是否龐大並非單單取決於建築物高度這

個因素，亦要視乎很多其他因素，例如是否設有平

台 ； 停 車 場 是 否 設 於 地 庫 層 或 設 於 地 面 以 上 的 範

圍；以及擬議樓層高度等。由於現今的趨勢是盡量

擴闊某一方向的最佳視野 (特別是海景 )，以及通過

設 計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准 許 上 蓋 面 積 為

1 0 0 %而最高高度限為 1 5 米的商業平台，盡量提高

樓宇低層的土地價值，故建築物高度管制較寬鬆的

發展項目可能更加高聳和龐大。因此，未必能確保

可以達到較佳和可持續的樓宇設計；以及  

( d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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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。  

申述編號 1 4 5  

2 2 1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1 4 5 ， 理 由 如

下：  

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

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( b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，並容許設

計具有彈性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密

度。當局不支持放寬整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因為

這 會 導 致 區 內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

的 。 撤 銷 或 零 碎 地 放 寬 個 別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，會損及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，可導

致高廈林立，有違擬議規劃管制的目的；  

( c )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令樓宇體積增加。一幢建

築物的體積是否龐大並非單單取決於建築物高度這

個因素，亦要視乎很多其他因素，例如是否設有平

台 ； 停 車 場 是 否 設 於 地 庫 層 或 設 於 地 面 以 上 的 範

圍；以及擬議樓層高度等。由於現今的趨勢是盡量

擴闊某一方向的最佳視野 (特別是海景 )，以及通過

設 計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准 許 上 蓋 面 積 為

1 0 0 %而最高高度限為 1 5 米的商業平台，盡量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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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宇低層的土地價值，故建築物高度管制較寬鬆的

發展項目可能更加高聳和龐大。因此，未必能確保

可以達到較佳和可持續的樓宇設計；  

( d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；以及  

( e )  介乎京士頓街與謝斐道之間的非建築用地及記利佐

治街兩旁的非建築用地旨在讓東風滲進銅鑼灣核心

區。非建築用地不會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有關申述

地點的發展密度及該處的購物環境造成負面影響。  

申述編號 1 4 6  

2 2 2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1 4 6 ， 理 由 如

下：  

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

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( b )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令樓宇體積增加。一幢建

築物的體積是否龐大並非單單取決於建築物高度這

個因素，亦要視乎很多其他因素，例如是否設有平

台 ； 停 車 場 是 否 設 於 地 庫 層 或 設 於 地 面 以 上 的 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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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；以及擬議樓層高度等。由於現今的趨勢是盡量

擴闊某一方向的最佳視野 (特別是海景 )，以及通過

設 計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准 許 上 蓋 面 積 為

1 0 0 %而最高高度限為 1 5 米的商業平台，盡量提高

樓宇低層的土地價值，故建築物高度管制較寬鬆的

發展項目可能更加高聳和龐大。因此，未必能確保

可以達到較佳和可持續的樓宇設計；  

( c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；  

( d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，並容許設

計具有彈性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密

度 。 由 於 已 訂 有 條 文 容 許 建 築 物 重 建 至 現 時 的 高

度，有關地點重建時應可通過採用適當的設計而達

到較高的樓底高度；以及  

( e )  為有關地點訂定建築物間距的規定，旨在保持並加

強該處現有的通風廊，以改善海風滲進銅鑼灣區心

臟地帶的情況。在該處重建前，建築物間距內的現

有建築物及構築物不會受到影響，而且無須拆卸。  

申述編號 1 4 7 和 1 5 3  

2 2 3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 R 1 4 7 和 R 1 5 3，

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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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

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( b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，並容許設

計具有彈性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密

度。當局不支持放寬整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因為

這 會 導 致 區 內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

的 。 撤 銷 或 零 碎 地 放 寬 個 別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，會損及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，可導

致高廈林立，有違擬議規劃管制的目的；  

( c )  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令樓宇體積增加。一幢建築

物的體積是否龐大並非單單取決於建築物高度這個

因 素 ， 亦 要 視 乎 很 多 其 他 因 素 ， 例 如 是 否 設 有 平

台 ； 停 車 場 是 否 設 於 地 庫 層 或 設 於 地 面 以 上 的 範

圍；以及擬議樓層高度等。由於現今的趨勢是盡量

擴闊某一方向的最佳視野 (特別是海景 )，以及通過

設 計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准 許 上 蓋 面 積 為

1 0 0 %而最高高度限為 1 5 米的商業平台，盡量提高

樓宇低層的土地價值，故建築物高度管制較寬鬆的

發展項目可能更加高聳和龐大。因此，未必能確保

可以達到較佳和可持續的樓宇設計；  

( d )  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3 及 4 條和有關法例的方針旨

在賦予城規會廣泛的權力，以管制香港任何地方的

發展。根據條例第 3 及 4 條，城規會如具有必需且

充分的規劃理據，是有權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

個別地點或地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e )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避免發展項目過高，不

會影響個別用地的發展密度；整體來說，亦不會對

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發展密度和物業價值造成

負面影響。至於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現有建築

物，分區計劃大綱圖會尊重這些建築物重建至現有

高度的權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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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對於已超過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明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的現有建築物，不應批准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

制的推定旨在抑制過高建築物的高度，避免建築物

高度輪廓的高度一再增加；  

( g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；  

( h )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間距

和後移規定，可發揮正面的規劃作用和帶來正面的

規劃增益，包括改善通風、令景觀更加開揚及優化

步行環境。這些規定具有必需且充分的理據支持，

並會成為城規會規劃管制的一部分，因此具有法律

依據；  

( i )  劃設非建築用地、後移範圍及建築物間距的規劃意

向的成效會因放寬個別地點的非建築用地、後移及

建築物間距規定而受影響。略為放寬後移規定的條

文已收納「特殊情況」的字眼，以顧及因用地受到

局限而不能達到有關規定的特殊情況；儘管如此，

規劃目標仍可以其他形式達到；  

( j )  當 局 考 慮 到 現 有 發 展 項 目 的 性 質 及 用 途 ， 把 「 商

業／住宅」用地改劃為「商業」、「住宅」或「其

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，而通過規劃

許 可 審 批 制 度 ， 土 地 用 途 可 靈 活 更 改 。 改 劃 「 商

業／住宅」用地的用途地帶不會令該區日後的發展

及 特 色 變 得 千 篇 一 律 ， 因 為 現 有 用 途 仍 可 繼 續 存

在；  

( k )  為期兩個月的法定展示期及關於提出申述和意見的

條文屬公眾諮詢程序的一部分。在展示分區計劃大

綱圖的修訂前過早披露資料，或會令發展商加快提

交 建 築 圖 則 ， 以 致 失 去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作

用 。 支 持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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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、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間距及後移規定的全部資

料，包括空氣流通評估報告和景觀分析，均已公開

讓公眾查閱；  

( l )  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最初在二

零零三年獲城規會通過的《法定圖則註釋總表》修

訂本中提出。當局已根據從專業學會收集所得的意

見改良擬議用途地帶。在住宅和非住宅用途妥為分

隔的前提下，新住宅、非住宅及混合發展用途都是

此地帶內有當然權利進行的用途，以便為重建項目

提供彈性，而在未進行重建的現有綜合樓宇內，也

可進行一些商業用途 ( R 1 5 3 )；  

( m )  一般來說，把土地專作公眾通道及交還土地以擴闊

街道的建議，可根據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要求享

有額外總樓面面積，而此等要求會由建築事務監督

會按照慣常做法適當作出考慮。由於分區計劃大綱

圖 上 有 關 的 商 業 、 住 宅 和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混合用途」地帶沒有地積比率限制，因此無須在

該 圖 上 收 納 關 於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

2 2 ( 1 )及 ( 2 )條超逾准許地積比率的規定。分區計劃

大綱圖的非建築用地、後移和建築物間距規定應該

不會對有關用地的發展密度造成負面影響，亦不會

妨 礙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要 求 享 有 額 外 總 樓 面 面

積；以及  

( n )  闢設行人專用區和採取交通管理方案會對有關地區

整體的車流及人流造成重大影響，需經運輸署獨立

和詳細地考慮。  

申述編號 1 5 0  

2 2 4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順應申述的部分內容，把

新寧道一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放寬至主

水平基準 1 3 0 米。  

2 2 5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1 5 0 的 餘 下 部

分，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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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

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( b )  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3 及 4 條和有關法例的方針旨

在賦予城規會廣泛的權力，以管制香港任何地方的

發展。根據條例第 3 及 4 條，城規會如具有必需且

充分的規劃理據，是有權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

個別地點或地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c )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避免發展項目過高，不

會影響個別用地的發展密度；整體來說，亦不會對

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發展密度和物業價值造成

負面影響。至於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現有建築

物，分區計劃大綱圖會尊重這些建築物重建至現有

高度的權利；以及  

( d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。  

申述編號 1 4 8、 1 4 9、 1 5 1 及 1 5 2  

2 2 6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1 4 8 、 R 1 4 9 、

R 1 5 1 及 R 1 5 2，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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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

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( b )  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3 及 4 條和有關法例的方針旨

在賦予城規會廣泛的權力，以管制香港任何地方的

發展。根據條例第 3 及 4 條，城規會如具有必需且

充分的規劃理據，是有權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

個別地點或地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c )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避免發展項目過高，不

會影響個別用地的發展密度；整體來說，亦不會對

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發展密度和物業價值造成

負面影響。至於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現有建築

物，分區計劃大綱圖會尊重這些建築物重建至現有

高度的權利；  

( d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；  

( e )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間距

和後移規定，可發揮正面的規劃作用和帶來正面的

規劃增益，包括改善通風、令景觀更加開揚及優化

步行環境。這些規定具有必需且充分的理據支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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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會成為城規會規劃管制的一部分，因此具有法律

依據；  

( f )  有 關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合 理 假 設 而 訂

定，並容許設計具有彈性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

的准許發展密度。撤銷或零碎地放寬個別地點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，會損及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

整 性 ， 可 導 致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

的；  

( g )  把利園二期發展項目平台範圍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

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，以及沿恩平道劃設非建築

用地，均有助改善白沙道附近地區的通風，但不會

對分區計劃大綱圖就用地訂明的發展密度造成負面

影響 ( R 1 4 8 )；  

( h )  當局就有關地點所訂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，大致反映位於軒尼詩道 5 0 0 號現正興建

中 的 商 業 發 展 項 目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9 9 米 )，而該項高度限制已是大綱圖所採用的最高

建築物高度級別。當局認為進一步提高圖則所限的

建築物高度並非可取的做法。雖然在訂定建築高度

限制前經建築事務監督核准的第二份核准建築圖則

(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3 1 米，並涉及毗鄰

的黃金廣場用地 )獲准繼續實施，但以其建築物高度

作為參考實不恰當 ( R 1 4 9 )；  

( i )  為有關地點劃設五米的非建築用地，將有助改善利

園山道沿路一帶的通風，但不會對分區計劃大綱圖

就用地訂明的准許發展密度造成負面影響 ( R 1 4 9 )；  

( j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，大致

反映現時利園的建築物高度。這個建築物高度級別

已是大綱圖上的最高級別。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

限 制 的 建 議 沒 有 理 據 支 持 。 然 而 ， 「 商 業 ( 2 ) 」 地

帶的「註釋」准許重建至現有建築物高度 ( R 1 5 1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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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把現有利園發展項目平台範圍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

為主水平基準上 3 2 米，以及沿恩平道劃設非建築

用地，作用是改善白沙道附近地區的通風，不會對

分區計劃大綱圖就用地訂明的發展密度造成負面影

響 ( R 1 5 1 )；  

( l )  沿 蘭 芳 道 最 少 後 移 1 . 5 米 的 規 定 有 助 於 擴 闊 行 人

路 ， 以 改 善 銅 鑼 灣 核 心 區 的 步 行 環 境 ， 以 及 符 合

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最 低 標 準 ， 實 屬 恰 當

( R 1 5 1 )；  

( m )  希慎道 1 號沿利園山道最少後移 0 . 5 米的規定有助

擴闊行人路，以改善銅鑼灣核心區的步行環境，以

及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最低標準，實屬

恰當 ( R 1 5 2 )；以及  

( n )  有 關 地 點 的 建 築 圖 則 (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4 6 米 )已在訂定有關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前獲建

築事務監督核准，雖然該圖則獲准繼續實施，但不

應用作參考，因為此舉會有損整體的梯級式建築物

高度概念的完整性 ( R 1 5 2 )。  

申述編號 1 5 4  

2 2 7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1 5 4 ， 理 由 如

下：  

 由於銅鑼灣核心區的發展主要屬商業性質，因此該區的

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主要改劃為「商業」地帶。改劃有

關用地的用途地帶，應該不會對該區整體的住宅單位供

應量和物業價格，以及區內商業用途的顧客量造成重大

影響。倘市場對該區的住宅發展項目有需求，現已有條

文訂明可申請在「商業」地帶內進行住宅發展。  

申述編號 1 5 5  

2 2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1 5 5 ， 理 由 如

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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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申述地點的後移規定有助於擴闊行人路，以改善銅

鑼灣核心區的步行環境，以及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

與準則》的最低標準，實屬恰當。後移規定不應對

有關地點的發展密度造成負面影響；以及  

( b )  至於把駱克道劃作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的建議，

該道路部分範圍已是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。由於

難以為行經該區的車輛另闢合適的行車路線和為上

落客貨活動另闢地方，以闢設後移範圍來改善步行

環境這個方法較為務實。  

申述編號 1 5 6 至 1 6 1  

2 2 9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 R 1 5 6 至 R 1 6 1，

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為白沙道用地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，作用是保存現有獨特的低矮發展地區，並

在高樓大廈中提供視覺調劑和歇息空間。因此，放

寬建築物高度限制不獲支持。然而，日後若擬進行

建築物高度較高的綜合發展項目，可通過第 1 2 A 條

申請程序，向城規會提交建議，以供考慮；  

( b )  後移規定有助於擴闊行人路，以改善銅鑼灣核心區

的步行環境，以及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

最低標準 ( R 1 5 8 )；  

( c )  由於分區計劃大綱圖並沒有排除在該處進行綜合重

建的可能性，因此與鼓勵私營機構參與市區重建工

作的一般意向並沒有任何抵觸。建築物高度限制並

不妨礙在有關地點進行商業用途以達到「商業」地

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即 准 許 作 不 同 規 模 的 商 業 發 展

( R 1 6 0 及 R 1 6 1 )；  

( d )  把百德新街一帶的用地由「商業／住宅」地帶改劃

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，可靈

活保留現有的住宅發展項目和重建作商業用途的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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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不會對該處一帶的特色造成負面影響 ( R 1 6 1 )；

以及  

( e )  該處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已

顧 及 銅 鑼 灣 核 心 區 所 採 用 的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，以及百德新街一帶位處海旁的位置，實屬恰當

( R 1 6 1 )。  

申述編號 1 6 2 和 1 6 3  

2 3 0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備悉 R 1 6 2 和 R 1 6 3 提出的意

見。  

申述編號 1 6 5  

2 3 1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1 6 5 ， 理 由 如

下：  

( a )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了對發展／重建

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

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。當局為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，包括「城市設計指引」、現時的地形、梯級式

建築物高度概念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度輪

廓、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、有關用地所屬地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密 度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。所訂定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人

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( b )  為顧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

發展計劃，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。城規會會根據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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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零碎地放寬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會損及浣

紗街一帶用以改善通風的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

完整性，可導致高廈林立，因此不獲支持。  

議程項目 1 2  

其他事項  

[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3 2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在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二日零時十五分結

束。  

 


